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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羅德興 

指導教授：謝清佳博士 

畢業年月：102 年 1 月 

論文題目：資訊商品迷思之探究 

 

本研究旨在檢視目前資訊管理學域，在資訊商品上有哪些常見的迷思。迷思

是一些人云亦云、未經科學證實的概念，常根據表面因素或局部現象推演而成；

但迷思卻影響了人們的實務活動，若完全取信於迷思，很可能導致錯誤的行為與

決策。迷思研究能使得迷思背後深層的原因或詳整的現象得以浮現，可引導人們

的資訊實務活動。本研究從迷思的角度來研究資訊商品，這是過去研究所未曾探

究的，應可對資訊商品提供更豐富的理解。 

研究方法為在調查確認目前普遍被認同的迷思之後，使用學理辯證、文獻案

例，再加上否證論個案研究法，分析這些迷思。在否證論分析的部分，係以迷思

的假設，對個案進行操作化後，推測其預期現象；再與個案實際觀察的現象相比，

若發現不相符合者，即表示該迷思不被支持，藉以釐清迷思。本研究選擇的個案

公司為財經資料庫商品的開發者，引領了台灣財經產業在資訊商品上的應用，在

資訊商品的開發與經營上，具有重要的參考價值。 

本研究結果所釐清的資訊商品迷思，共有五個，分別說明設計資訊商品不一

定得加上保護機制，才能避免被複製盜用；能表現出巨大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為：

愈多使用者回應輸入資料時，可使該資訊商品的內容更完整，以致價值更高；就

資訊商品而言，「內容」僅是必要條件，不可偏廢其他重要條件；資訊商品的變動

成本相當高昂；還有是能展現強大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可享有先佔優勢。 

文末歸納這些迷思的核心概念，做為未來發展理論之脈絡；也揭示在研究方

法上的主要意涵為：針對過去不易進行的迷思研究，提出一具體可行的研究方法；

最後並論述迷思研究對經營者與實務的意涵。 

 

關鍵字：資訊商品、迷思、否證論個案研究法、財經資料庫、內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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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Author: Dershing Luo 

Advisor: Chingcha Hsieh, Ph.D. 

Graduation Date: January, 2013 

Tttle: The Study on Myths of Information Good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mmon myths on the information goods i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yths are commonly recognizable, scientifically 

unproved concepts. They are formed due to surface factors or local phenomena. 

However, myths usually mislead people to wrong behaviors and decisions owning to the 

belief on myths. The study on myths may reveal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myths or the 

complete phenomena. As well as guiding the practice. We hope to provide fruitful 

understandings of information goods from the aspect of myths. 

The research method we employed is mainly th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falsificationism proposed by Karl Popper (1902-1994). After investigated the myths in 

the literature, we surveyed the common recognizable myth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hypothesis of the myths, we made some predictions of the case supposed to be. After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redictions and the practice-in-case, we may falsify the 

myths by the inconsistence. 

The case T Company we choose is the developer of information goods on the 

finance data base. T Company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finance data industry in 

Taiwan. Its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on finance information goods is 

original and valuable.  

There are five myths surveyed in this study. (1) Except protecting the information 

goods to avoid stealing in designing,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protect the benefits. (2) 

The network effect is owing to the transaction (or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input and 

the information goods. (3) “Content is NOT King”, Content is jus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It is interacted with other conditions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goods succeed. 

(4) The variable cost of information goods is high in fact, owing to the change of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and the services. (5) The information goods with 

network effect will have pioneer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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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ummarize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myth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for the information goods in the future. We also reveal 

the workable research method for myths. Finally, we propose several implications for 

the executiv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Information Goods, Myth, Case Study, Falsificationism, Finance Data Base, 

Cont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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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資通科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快速發

展，有了與過去截然不同的商品、交易方式、銷售通路等等，徹底改變了人們的

經濟活動，也刺激著人們產生許多新的想法與概念。資管領域中，以資訊做為商

品的概念，由來已久，如路透社 (Reuters)的創辦人 Paul Julius Reuter 在 1849

年時，即藉由信鴿傳遞股票價格，以供決策者之需。在 1980 年代後，隨著資通科

技的成熟，「資訊商品」不但是組織營運應用的要角，也是資訊相關學域重要的研

究對象。 

 

資訊商品可以是一般商品中交易時的部分內容，或是資訊本身即是商品。就

經濟觀點而言，能在市場上交易的資訊，便可稱為資訊商品 (information 

commodity)；例如，在美國三大經濟產業資訊、通訊，與娛樂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CE)中，交易的最小單位即是資訊商品 

(information goods)，如體育比賽分數、書籍、資料庫、雜誌、電影、音樂，和

股價等，都是資訊商品。 

 

資訊商品是指「可定量的資料，是帶有利益的經濟物件」(a definable 

quantity of data, which the economic subjects attach a benefit to) (Linde, 

2008)。任何東西只要能被數位化成一連串位元者都符合資訊的定義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Varian, 1998)；而有價值的資訊、服務，必須要能在市場上交易，

才能稱之為資訊商品。以資訊做為商品而言，有些資訊是經驗財，必須體驗後才

能認識該商品，但是當顧客已獲知該資訊時，便可能不再需要購買；資訊通常也

是公共財，具有非排他性，無法透過價格機能，將沒有支付價格的消費者，排除

於市場之外；資訊也具有可共享性，可在某一期間，同時提供多人共同使用，且

多一個人使用並不會影響其他人的消費利益 (Morris-Suzuki, 1986; Varian, 

1998; 謝清俊, 2006)。以上這些特性與傳統商品迥然不同，不利於資訊在市場上

交易，往往必須安排特殊機制才得以使資訊在市場上交易。因此傳統經濟理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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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用來詮釋資訊商品的相關現象，而自六十年代起引發了資訊經濟學等研究

領域。 

 

綜觀自六十年代以降，過去對於資訊商品的探討，可歸納為下列三種觀點：

(1) 技術觀點：包括資料庫更新的方法、頻度，和範圍，或是人工智慧、軟體工

程，與資料探勘技術；(2) 經濟觀點：如資訊經濟學、產業組織的微觀經濟理論，

此為資訊商品主要的理論基礎，其中的核心議題為「資訊不完整」 (incomplete)、

「資訊不對稱」 (asymmetric)、以及與此相關的市場失靈 (market failure)與

激勵調和機制 (Yin, 2010; 王春源 和 錢淑芬, 2001)，或是探究資訊商品與一

般普通商品在特性上的差異；(3) 社會觀點：當資訊成為可交換的商品時，社會

觀點重視資訊商品對商業模式、資本主義，乃至於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此觀點

主要探討資訊如何具有交換價值、網路商業模式的轉移 (如電子商務)、資訊政策、

資訊相關的法律問題 (如共享、智慧財產權、反壟斷等) (Galbreth, Ghosh and 

Shor, 2012; Vázquez and Watt, 2011; 趙培 和 鄭曉平, 2008)。 

 

以上三種觀點，均讓我們對資訊商品有了更深的瞭解，然而，在資訊商品的

生產、流通，以及應用等實務層面上，並不易僅從單一面向探討，如資訊商品的

定價便不能僅考慮經濟觀點；資訊商品的複製與使用，也往往超乎法律所能規範

的；資訊倫理的問題也常迫使我們得從使用者的角度思考如何才是「正當使用」，

或是考量資訊的「完整性」議題。再者，由於資訊的界定混淆，使得承載資料、

資訊，或知識的資訊商品，亦具有不明確的意義；在探討或應用資訊商品的開發、

經營等相關論述時，若未清楚界明其所指涉的內涵，便容易產生混淆或誤解。因

此，即使已有前述對資訊商品單一面向的探討，仍不足以圓滿或全面地解釋資訊

商品相關的現象，因此對理論無法或尚未解釋的現象，遂有諸多的猜測或臆想，

這些人云亦云的說法，會混淆人們對資訊商品的認識，一般稱之為迷思 (myth)。 

 

資管領域在過去已有探討迷思的研究，如有研究指出許多人認為網際網路科

技將使得產業具有全新的商業運作模式，原來強調特色、品質的競爭法則已不再

有效，但 Gallaugher (1999)認為這些論述實則是對網際網路的迷思，這些迷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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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企業做出錯誤的決策；又如一般文獻認為「藉由網路科技使網站具有粘著性時，

消費者的轉換成本變高了 (Porter, 2001)。」Porter 卻指出，事實上由於科技的

便利，消費者只消按幾個鍵便能輕易的更換供應商，反而認為網路科技能有效降

低消費者的轉換成本。 

 

再如常見的迷思——「資訊系統如同神奇子彈一般」，意指當人們使用了強而

有力的資通科技，組織就會改變成為想要的樣子；Markus 和 Benjamin (1997)則

指出這樣的迷思忽略了組織變革中，資通科技與人性、組織流程三者之間的互動，

使得組織不當運用資通科技，陷入技術迷思，阻礙成長。此外，開發資訊系統時，

常認為使用者抗拒是「不良的」 (dysfunctional)。此迷思往往使得系統開發者

極力杜絕使用者抗拒，反而未能善用這有用的線索，失去調整錯誤或改善現況的

契機 (Markus, 1983; Mitroff, Nelson and Mason, 1974)。 

 

目前社會中，資訊商品與組織活動的關係日愈密切，但是對資訊商品的認識

不足，以致於似是而非的迷思充斥。若能研究剖析這些迷思，指出迷思如何影響

人們的實務活動，並釐清之；將可引導實務，並藉由理論與實務相互觀照，而能

窺得社會上應用資訊商品現象的近似真相。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資訊管理學域中，已有研究開始探究迷思，取代已往的經濟理性架構，以

期能更清楚了解人們在採用與應用新的資通科技時，是如何做決定的 (Grover and 

Ramanlal, 1999;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Porter, 2001)。對組織而言，

資通科技挑戰了傳統的想法，有些建立了新的秩序，有些則無法維持舊有秩序 

(Bowles, 1989)；但要注意的是，這些資通科技的應用同時也形成了新的迷思。

以資訊系統開發實務為例，從理性思維而言，有些習以為常的觀念看似正確；但

從符號論的觀點解析時，卻發現這些觀念隱含著問題，其實是迷思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本研究從迷思的角度來研究資訊商品，這是過去研究所未曾

探究的，故應可對資訊商品提供更豐富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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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的界定混淆，使得承載資料、資訊，或知識的資訊商品，其定義亦

不一致；在探討或應用資訊商品的開發、經營等相關論述時，若未清楚界明其所

指涉的內涵，便容易產生混淆或誤解。僅從前節所述技術、經濟，和社會三種觀

點對資訊商品單一面向的探討，均產生了偏於一方、過於簡化的說法；加以甚多

未經探究的說法，而形成了迷思。迷思是一些人云亦云、既似是而非，又無定論

的概念，但它們卻實質地影響了人們的實務活動。因此引發本研究對資訊商品迷

思的興趣，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然而，迷思研究並不容易進行；究其原因，是因為迷思常是普遍存在的觀念，

不僅抽象層次高、涉及層面廣，而且多數為多個變數交互影響的複雜關係，再加

上情境變化多端，故不易使用傳統主流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因為科學方法是以

探究單純兩個變數之間的關係為主，尤其是不易使用量化研究方法求解，因此在

傳統的學術研究非常罕見。然而迷思研究確屬必要，因為迷思常根據表面因素或

局部現象推演而成，若完全取信於迷思，很可能導致錯誤的行為與決策。迷思研

究能使得迷思背後深層的原因或詳整的現象得以浮現，而不致於誤導人們的資訊

實務活動，於此，引發了研究者的研究興趣，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確定了迷思研究的價值之後，要進一步了解迷思研究的研究方法，是否合於

科學研究的嚴謹度，否則可能流於非學術性的論證。從文獻中發現兩種迷思研究

方法，其一為使用理論的邏輯論證，另一為文獻中的實務現象研究 (Bureau, 

Prabhu and Gadh, 2008; Felten, 2003; Grover and Ramanlal, 1999;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在理論的邏輯論證部分，是以學術理論反覆而深入地辯證或

探究迷思，以明其真相；在文獻中的實務現象研究部分，則多數為觀察個案實務

現象，提出與理論或一般概念相悖之處，藉以指出迷思可能的誤謬。總之，迷思

研究已有開拓者踏出了第一步。本研究初步認識了迷思研究的價值，並了解實際

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之後，認定迷思研究可以放手一試，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簡而言之，迷思研究確屬必要，資管領域中迷思頗多，這些似是而非的說法

已引起了關注與省思。從文獻中發現，在資管領域的眾多現象中，過去迷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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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集中在資通科技的應用、資訊系統開發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ISD)，與電子商務上 (Grover and Ramanlal, 1999; McKinney Jr. and Yoos II, 

2010)；而少有研究探討資訊商品的相關迷思。因此本研究即鎖定在資訊商品這個

區塊來做迷思研究，探究有哪些迷思、會有哪些誤導、迷思為何存在，相對於此

迷思的真相或全觀是什麼。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Hirschheim 與 Newman (1991)曾提出一種嶄新的研究觀點，即以符號論看待

資訊系統開發的實務現象中的迷思。遵循這樣的觀點，本論文也認為資訊商品的

發展與使用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資訊商品必須由使用者在特定的情境下，主觀

詮釋之後而形成商品的意義與價值；同時，商品的意義與價值會隨使用者主觀認

定與情境變化，而不斷地改變。因此，若只用第一節所述技術、經濟，或社會的

單一途徑去了解，必定只能得事實真相的一部份。迷思乃是經由與組織融為一體

的意識形態，間接地影響實務 (Bowles, 1989;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從符號論觀點做整體詮釋，當可增加對於資訊商品的理解。 

 

從符號論的迷思研究，其價值在於提供了傳統組織管理之理性系統模式之外

的另一種觀點。迷思研究可應用在人類學與社會學上，來協助詮釋社會行動者所

採取的行動，近年來也開始有組織理論文獻來探討管理的角色與功能和資訊系統

的實務。探究實務中的迷思，會比傳統的變數觀察具有更強而有力的預測能力或

更豐富的理解 (Bowles, 1989;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Postill, 2010)，

如使用者抗拒在表面上常被解釋為具有「敵意的行動」；但是當從迷思的觀點看這

議題時，便能認知到對手在爭辯上的價值，使用者抗拒反而是一種極具「善意的

形式」。 

 

由前節研究動機可知，本研究鎖定探究資訊商品的迷思，專注在以下兩個研

究問題：首先是對於資訊商品而言，一般有哪些迷思？其次是這些迷思的真相為

何？陳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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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通科技的成熟，資訊商品不但是組織營運實務應用的要角，也是資訊

相關學域重要的研究對象。由於資訊商品包含著資料、資訊，與知識等多重形式

與內容，對資訊商品的論述，是否能適用於所有的資訊商品，需要檢視；況且特

定範疇的資訊商品，具有特殊性，倘若一味沿用資訊商品一般特性來論述，便可

能會產生誤解。由於資訊商品的相關論述範圍廣泛，本研究將從資管學域中的實

務研究與報導最常探討的議題著手，探究這些文獻中對資訊商品所持的立場或相

關論述，有哪些迷思？由於資訊商品的相關論述繁多，應符合什麼條件，才能判

斷該論述其實是迷思？本研究以為當文獻上對同一個議題有矛盾的說法時，即呈

現出迷思；或者是文獻上的說法，卻有個案現象呈現反例者，也是迷思所在。 

 

在找出迷思之後，便需要進一步瞭解在管理或應用各種資訊商品時，這些迷

思會有哪些影響？本研究將以這些迷思，對真實世界的實務現象做出預測，探討

當組織成員持有這些迷思，在管理或應用各種資訊商品時，會有哪些影響？接著

便將以這些迷思對真實世界所做的預測，實地到個案現場探討這些預測是否成立？

當發現個案現象中並未如預測一般時，即意謂著該迷思並未獲得支持，得知這些

迷思有盲點或可能誤導行動者。 

 

歸納本研究目的有二：第一個研究目的為從不同理論間的差異，或理論與實

務間的不同，檢視目前資訊管理學域中，在資訊商品的特性、開發現象，以及經

營策略等三個面向，有哪些常見的迷思，並探討這些迷思衍生的影響。 

 

第二個研究目的為觀察個案中的實際現象，以分析討論這些迷思的真相。本

研究將迷思操作化，思考迷思應用於實際上時會有甚麼狀況，以此對個案做出預

測，然後以否證論的原則檢視該迷思是否適用於個案；若發現個案實務現象與預

測不相符合者，即認為該迷思不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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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指資訊商品限定為在市場販售的資訊商品，包括：資料庫、數位化

電子新聞、電子書、電子期刊雜誌，或是研究報告論文等。至於下列商品則非本

研究探討對象：(1) 電腦、網路通訊，或資料儲存等相關產品設備，如平板電腦、

手機或硬碟等，(2) 程式軟體，如電腦遊戲、程式，或是套裝軟體等，或是(3) 網

路服務，如航空訂位、音樂會入場券、飯店預約，或是專業諮詢等。 

 

就前述所限定的資訊商品中，本研究選擇財經資訊商品為探討的主體；本研

究所探究的迷思，則為目前財經資訊商品在特性、開發，以及經營策略等三方面

可能的迷思論述，並非窮盡資訊商品所有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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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資訊的力量能幫助我們「看見看不見的事物，找到找不到的事物，理解
無從理解的事物，與未曾謀面的人見面。」(Michael Bloomberg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Bloomberg.com) 
 

資訊商品是知識經濟時代的主要產物，由於資訊商品的特性在發行、重製、

與散佈上都與傳統商品有明顯的差異，並不易以傳統的觀點看待。在本章中將首

先討論資訊商品的意義與特性、接下來介紹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財經資訊商品、最

後進一步探討資訊商品過去的研究取向，並引出本研究探討的取向。 

 

第一節  資訊商品 

   一、  資訊商品的意義 

資訊 (information)在現代社會愈來愈重要，人類的許多活動，舉凡經濟、

政治及文化等已然可視為資訊的創造、分配、傳播、使用和操控；就組織經營而

言，整理分析企業經營相關資料所得的資訊，也是管理決策的要素。在學術上，

資訊的定義多為某一領域中針對特定研究問題所立，界說繁多，迄今已超過四百

種以上；Boell 和 Cecez-Kecmanovic (2011)在通盤檢視不同流派的文獻後，整理

出文獻中對「資訊」的兩種主要看法，一種是「實質」 (physical)觀點，另一種

是「符號」 (semiotic)觀點。實質觀點將資訊視為實質世界的一部分，此觀點又

可分為兩類：(1) 物質 (material)觀點，如 Bates (2005)認為資訊是「資訊物質

與能量的組織模式」，和(2) 工程 (engineering)觀點，如 Shannon 和 Weaver (1948)

的「資訊理論」認為資訊與傳送端、接收端兩者之間信息的通訊有關，資訊是由

一組可能的信息中挑選出的信息；或如Hartley (1928)以純粹的物理量測量資訊。 

 

符號觀點則認為資訊與符號 (signs)和人們的意義表達有關，此觀點可分為

三類：(1) 客觀 (objective)觀點，認為資訊是承載意義的符號，是描述實體與

其原始事實、特性的紀錄與軌跡 (Bellinger, Castro and Mills, 2004; Mingers, 

1995)；(2) 主觀 (subjectivist)觀點，則認為資訊是在人的內部形成的，它是

人在遇到事實或資料後，在知識、信仰、價值，或行為上的改變(Boland,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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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在選擇情境狀態時，既有知識架構上所產生的意義 (Kettinger and Li, 

2010)；(3) 互為主體的 (inter-subjective)觀點，也就是資訊係受到諸多現象

的限制而產生，如因參與者、語言、行動、邏輯，和科技所創造、調整；同時資

訊也影響著這些現象 (Beynon-Davies, 2009)。本研究認為前述資訊的「實質」

與「符號」兩種觀點，恰可說明資訊的表裡兩面，「符號」觀點說明了資訊表達意

義的過程，如資訊、知識的產生；而「實質」觀點則說明資訊展現在實質世界中

的部分，如資訊的呈現、傳送等。 

 

商品 (commodity)可滿足某些人在某些時、地的需求，是有利用價值的產品、

資源，或是符號 (sign) (如同一些後現代主義者的想法)，就實務而言，商品是

有價值的物品或服務，可在市場中交換 (Schiller, 1997)。牛津英文字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對商品的定義為，是某種生產出以供使用或販賣的

東西，且該實體是有用的或是有價值的。商品應具備可挪用性(appropriability)

和價值(valuability)等兩個要素，前者表示商品具有法律定義之財產權，意指財

產具如「擁有」之可挪用性，以便買賣、轉移；後者表示商品具有符合人類需求

和期望之特質。 

 

自古以來，資訊通常只是蘊含於商品之中，在二十世紀之前，資訊很少被獨

立做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資訊商品化的浪潮始於英國，自 1980 年代初期，英國

便極力建立民眾「資訊是有價商品」的認知，資訊就像其他商品一樣能被買賣。

英國在 1992 年的「可販售資訊先導計畫」(Tradable Information Initiative)

即是以政策刺激資訊市場，允許資訊業從政府部門取得原始資料，進行加值而成

為商品販售；後來有很多歐洲國家紛紛仿效這樣的政策 (Brindley, 1993; 葉乃

靜, 1998)。在資訊商品化的浪潮下，如同 Mosco (1988)所說的，在現代社會中，

每件資訊都要付費 (pay-per)，如每通電話要付費、收看電視要付費、每筆商業

資料要付費；甚至一向認為資訊屬於公共財的美國，也愈來愈不將資訊視為公共

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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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資訊商品這種特定的商品類型，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

舉凡音樂光碟 CD、電影光碟、或是電腦檔案、程式等等都是不同型式的資訊商品。

然而，由於資訊商品與一般商品的特性畢竟有著明顯的不同，舉例而言，一般商

品 (如食物)消費過後便消失了，而資訊 (如音樂、資料庫)使用過後並不會消失；

一般商品不易共享，而資訊卻可多人同時使用；一般商品使用過後，價值會減少；

而資訊並不會因重複使用而減少價值；一般商品在交易後，所有權會轉移，資訊

在交易後，買賣雙方仍可各自擁有。雖然資通科技的進步，加速了資訊商品化的

腳步，讓資訊成為是種有需求和會被生產的有價值商品 (Crawford, 1988; Nimmer 

and Krauthaus, 1992)；但同時也顯露了社會上要推進資訊商品，仍需面對以上

這些問題。 

 

人們應用資訊商品時，通常是為了解決問題、或是形成決策，本研究與一般

常見的觀點相同，將資料、資訊與知識三者視為彼此相互接續的概念，說明如下。

資料是「原始事實的描述」，而資訊為「將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轉換、綜合或解

釋成某種結果」，知識則是「將資訊加以應用，形成觀念、經驗、專業、原則等。」 

(陳文賢, 2004)在資訊處理學派中，係將資料視為「有關事實的紀錄」，資訊為「與

管理決策有關的事實資料」，而知識則為「應用資訊解決問題」 (謝清佳 和 吳琮

璠, 2009)。在既有的資訊定義中，常有界說將資訊視為知識的同義辭；這種說法

是研究資訊經濟 （information economy）者常用的，從 Fritz Machlup, Daniel 

Bell, Uri Porat 等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到最近的學者都這麼用 (謝清俊, 

2006)。 

 

在 1980 年代後，資訊日益泛濫，呈現出「知識破絮」 (fragment of knowledge)

或「知識失序」 (disorder of knowledge)的現象 (顧敏, 2005)，以致資訊或知

識的收集整理、傳遞、分享、搜尋，與創新，成了現代社會的重要要務。有效率

的知識探尋方式、有系統的知識供應體系和知識服務，成為時勢所趨。同時對現

代組織而言，必須正確認知資訊商品，方能善用，進而裨益組織營運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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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訊的本質而言，僅是各種事件，和過程的描述；資訊要具有經濟上的交

換價值，通常得經過整理、組織等加值過程，加值方式如濃縮、對照、分類、計

算、更正、尋找因果、深度剖析 (drill down)，或是交叉分析等 (邱炯友, 2001; 

陳文賢, 2004)。資訊的加值一般需要考慮以下兩個層面 (邱炯友, 2001)，(1) 使

用者的需求類型：使用者有不同層級的資訊需求，如：檢索、管理、保存、決策

等，加值資訊首要考量滿足使用者需求；(2) 資訊特質：加值資訊時，亦必須考

量不同的資訊在結構與媒介上的特質相異之處，如：公開資訊或私有資訊、研究

報告文字或統計數據檔案，乃至多媒體中的圖或表等。 

 

資訊商品主要的市場價值在於所承載的訊息內容或是資訊服務，隨著網際網

路的普及化，資訊商品也發展出更多樣化、客製化整合服務等各種不同型態。資

訊商品的價值主要取決於後續多次加工的程度，就資訊加值的對象而言，公開資

訊由於其獨特性和權威性，是研究人員或產業界不可或缺的主要資料來源，加值

公開資訊具有相當的「利基」；同樣的，也由於這些獨特和權威的特性，使得由公

開資訊加值而成的資訊商品有機會成為「獨占性資訊需求」，進而產生「高加值」 

(邱炯友, 2001)。 

 

沿著上述資訊、商品的意義，以及資訊商品的加值與價值，本研究將資訊商

品進一步定義為「與決策問題有關的產品、符號，或服務，乘載著資訊或知識，

具有市場交換價值，通常可藉由資通科技而加值、呈現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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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商品的特性與內涵 

資訊商品的特性與一般商品有著很大的不同，本節論述資訊商品的特性、和

一般商品的比較，以及過去研究資訊商品常見的角度。 

 

(一)  資訊商品的特性 

資訊商品在加值、呈現與傳遞等方面的特性，可歸納有以下十點： 

1. 公共財特性 

公共財 (public goods)是一種集體消費財，這種財貨一旦被提供，任何人都

可以均等的享有 (Mankiw, 2011)。公共財具有非敵對性(non-rivalry)與非排他

性（non-excludability）等兩項特質。從需求面而言，敵對性（rivalry，獨享

性）表示個人財貨的消費會減少其他人可消費的數量或減少其消費的效用，稱為

消費具敵對性，如一本書提供特定人消費時，其他人則無法享用。非敵對性 （共

享性）則表示消費不具敵對性；指一財貨可在某一期間，同時提供多人共同使用，

且多一個人使用並不會影響其他人的消費利益。如同一個數位檔案可同時提供多

人共同使用，並不引使用人數而影響其他人的消費利益。從供給面而言，排他性

（excludability）係指透過價格機能，將沒有支付價格或支付價格低於市場價格

的消費者，排除於市場之外，使其無法消費。如須購買門票，才能入場聽音樂會。

非排他性則為一種財貨如果提供給一個人消費，同時也可以讓其他人消費，便稱

為此種財貨無排他性，例如公園並不能限定特定對象進入。從供需觀點整理財貨

的特性，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從供需觀點看財貨的特性 

         需求   
供給 敵對性 (Rivalry) 非敵對性 

排 他 性 
(Excludability) 

私有財 (Private goods) 
如：衣服、書本 

俱樂部財(Quasi-public goods)
如：有線電視、戶外音樂會 

非排他性 共同資源 (Common resources) 
如：公園、海裡與溪湖的魚蝦

公共財(Public goods) 
如：國防、燈塔、電視廣播 

資料來源：(Luo, Chen and Hsie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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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常為可共享的，有時是非排他的。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商品必須在

產權上有獨佔性，在使用上有排他性；但知識和資訊並不具備這兩個條件：因為

知識給了別人後，自己並不會失去，此即可共享的 (無獨佔性)；當人們使用這知

識時，也不影響他人使用，這是無排他性。此外，愈稀有的商品，價值愈高；但

是資訊商品可以大量複製和快速傳遞，因此其本質不具稀少性；所以從經濟學的

觀點而言，知識和資訊均不是商品。這時若要將知識和資訊做為商品，那便需要

設計許多人為的障礙，如：專利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等，使得知識和資訊

得以做為商品，以便讓私人投資的努力得到回報 (Varian, 1998; 謝清俊, 2006)；

或是控制資訊的流動方向、取得管道，以創造資訊的價值 (Morris-Suzuki, 

1986)。 

 

資訊商品兼具了俱樂部財 (準公共財)與公共財的特性，就供給面而言，資訊

商品本身由於複製成本極低、無使用損耗，即具有非敵對的特性，是可以共享的；

就需求面而言，為了要達成排他性的社會選擇，則可藉由價格機能、技術 (如加

密、將內容包裹到具排他性的物品、稽核或統計式追蹤)，與法律 (如智慧財產權)

等達成 (Luo, Chen and Hsieh, 2011; 謝清俊, 1998)。 

 

2. 經驗性 (experience goods)  

由於資訊商品具有信賴與體驗的特性，購買者必須體驗後，才能知道該商品

為何，並無法在購買前先行評估，否則體驗後當顧客已獲知該資訊時，便可能不

再需要購買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因此網路上的數位資訊商

品會呈現購買異常的現象。於此一般的解決之道除了建立商譽外，還有兩類的方

法可以解決購買異常： 

(1) 標識次要屬性 (Signalling of secondary attributes)，如：品質評比、

聲譽，和信賴；標識可減少市場中的資訊不對稱，好的標識包括提供相關特色、

產品差異，以及價格等。 

(2) 投射內容 (Content projections)，包括靜態 (Static)內容投射和動態調適 

(Dynamic)內容投射。內容投射為資訊商品的描述，靜態內容投射如抽象化 

(abstracting)、預覽，和瀏覽，可取用資訊商品的部分內容或限時使用，提供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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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或預覽，如：Ebsco 科學文獻摘要的部分存取、Amazon 片段或電影介紹的「內

部搜尋 (search inside)」。動態調適內容投射則是依照外在需求處理內容，如使用者

模式 (user models)，或是情境再現 (situational representations)。當內容投射係來自

獨立且可信賴的個體提供專業評論給潛在顧客，而使用者能信賴其評估的正確性

時，內容投射可對高價值的商品產生持續性的影響。數位再現的內容、後設資料 

(metadata)，與知識本體 (ontological descriptions)是數位資訊商品自我描述的基礎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3. 耐久性 

資 訊 商 品 不 能 耗 盡  (not used up) 、 不 能 毀 損 ， 具 不 可 破 壞 性

（indestructability），一旦數位化之後，容易長期保存；因為這個特性，多次

使用也不會造成損壞，所以資訊商品具有耐久財的特性。根據寇斯推測（Coase 

conjecture），耐久財常常必須和自己舊有的產品競爭，每賣一套產品市場規模就

減小，造成耐久財市場力量的損失。儘管資訊商品具有耐久性，但資訊商品的使

用卻具有時效性，常會受到時間限制而老化。 

 

4. 易改變性 

易改變性（transmutability）意為很容易就可以修改資訊商品中的位元資料，

變成另一個商品。這使得資訊商品容易客製化、與區隔市場，且銷售者亦須確保

資訊內容正確，在經過網路傳輸之後，仍是安全無虞。 

 

5. 重製性 

數位資訊商品非常容易複製，且資訊商品的原件和複製件是無法區分的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易複製性（reproduction）使得資訊商品呈現

複製異常的現象，亦即人們可輕易地低成本大量複製資訊商品，這使得資訊商品

的邊際成本相對於固定成本低很多，進而可多次出售、轉讓，此將會影響資訊商

品的發展、定價、行銷與競爭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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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規模報酬 

資訊商品通常具有高額的固定成本與相當低的邊際複製成本，這些高額成本

在生產前便需投入，且不論成敗均無法回收 (是沉沒的，sunk)；例如影片賣座慘

敗時，它的生產成本也無從回收。具價值的資訊商品就會有一定的市場價格，網

路上的數位資訊商品也呈現價格異常的現象，即資訊商品的價格不能如同競爭性

市場一般，僅由邊際成本決定，因為資訊商品的邊際成本通常是可以忽略的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而須強調本身的交易優勢；而且會因此

有規模報酬 (王俊程, 2002)。 

 

7. 無形化 

資訊商品的無形化意指在資訊商品中，商品與服務的界線模糊，所有權與使

用權分離，軟體的銷售由實際擁有光碟片上的檔案，轉為只是提供服務，如：串

流資訊 (stream data)、網路遊戲，和軟體上網啟動裝置 (王俊程, 2002)。資訊

必須與現實的資源或勞動力結合，才能構成生產力 (陳永杰, 2002)。 

 

8. 特殊的生產與包裝方式 

資訊商品為數位財 (digital/ virtual goods)，而這類數位化的數據與資訊

適於用電腦大量快速地處理，也可以有快速虛擬流程與數位產品的生產。資訊商

品的包裝方式有：搭售、使用許可證、訂購式、租用、差別訂價，和以次 (量)計

費 (王俊程, 2002)。其中搭售意指資訊商品邊際成本近乎於零，原多種資訊商品

和服務項目可搭配成套銷售。資訊商品搭售所得到的利潤，會勝過逐項分別銷售

時個別單項利潤的總和，也可降低顧客分散購買的意願。搭售策略有：單純搭售、

混合式搭售，和一般式的訂閱方式。 

 

9. 限制性 

資訊商品為非物質性的商品，在應用時需要載體，它的限制有三：(1) 生產

限制，此為資訊的生產會受限於作者的能力、知識與專業性，(2) 取用限制，和

(3) 使用限制，後面這兩種限制指數位資訊商品很容易被複製與取用，因此通常

會以限制使用的科技，如數位版權管理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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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限制取用和使用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數位版權管理 （DRM）

是一種用來保護數位內容使用的管理機制，透過在文件上嵌入浮水印、限制使用

時間、限制使用載具，以及取得授權等方式來保護數位內容 DRM。 

 

10. 在交易上的特殊性 

一般物品的所有權，在交易後會有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但資訊商品在交易後，

並未失去所有權；起碼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不會失去。因此資訊商品的交易，

有著更大的風險。經營者必須是負有經濟責任的法人，要承擔資訊的準確性、合

法性等法律責任 (張燕飛 和 嚴紅, 1998)。 

 

(二)  資訊商品與一般商品的比較 

由前節定義可知資訊商品為以知識為主的商品，具有交易經濟價值，且通常

可以數位形式傳遞，整理它與一般實體商品的異同於表2-2 (Jazayeri and Podnar, 

2001; 靖繼鵬, 2006)。本研究歸納資訊商品有別於實體商品的主要特色有三：(1) 

資訊商品的非物質性、非佔有性，以及為準公共財的相關特性 (如經濟外部性)；

(2) 資訊商品價值的不確定性與測度較為困難；(3) 資訊商品使用價值的共享性、

與使用者相關的再開發性，和時效性等。 

 

因此，相較於一般實體商品，資訊商品在使用者愈多時，其商品價值愈高，

此即資訊商品具外部效應，且是可共享的；資訊商品的開發流程易重製，且開發

技術為可累積的；同時資訊商品在經營上不能僅以初期投入成本做為計價基礎，

而應加上消費者評價或邊際付款意願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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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資訊商品與一般商品特性的比較 

              商品種類

特性  資訊商品  一般商品 

經濟條件假設 
不完全資訊、存在經濟外部

性 
完全競爭、完全資訊、不存

在經濟外部性 

價格均衡原理  公共財的 Lindahl 均衡    私有財的競爭性均衡 

產權理論 
公共財理論、Posner 理論、

自然壟斷理論 
Coase 定理 

     

傳遞方式 
藉由傳播，而非配銷 
配銷成本極低 

重視消費者的分布 
需搭配實體通路 

組合性 
可以跟其他商品任意切割組

合成為不同商品 
不易跟其他商品任意組合

成為不同商品 

共享性 
具外部效應 
可共享 

不具外部效應 
無法共享 

     

生產 
易重製 
程序可累積、是合作的 

不易重製 
程序無法累積、是分工的 

     

消費 
重時間即時性 
也有時間累積的效用 

與時間相關性較低 

對消費者的價值

保證 
難以做到  容易做到 

定價策略 
以消費者評價或邊際意願付

款為基礎 
以生產的邊際成本為基礎 

價值  價值可能隨時間而快速遞減  可以保持價值的時間較長 

資料來源：整理自 (Jazayeri and Podnar, 2001; 靖繼鵬, 2006) 

 

(三)  過去研究資訊商品常見的角度 

資訊商品包含了資訊產品和資訊服務，一般能在市場上交換，且可以提供使

用價值予個人或社會。就市場經濟而言，資訊要做為商品，需要具有價值，並且

能在市場上流通、交換，如投資人為了投資分析的用途，願意花錢購買上市公司

的企業經營資訊，或是金融市場交易資料 (陳永杰, 2002)；此時常用的名稱如資

訊產品 (information products)、資訊財貨 (information goods)。Shapiro 與 

Varian (1999)對資訊財貨的定義相當寬廣，舉凡球賽分數、書籍、資料庫、電影、

音樂、股價，和網頁等具交易價值者均為資訊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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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商品的生產也需要人為勞動與知識加值，如將市場交易的數據存入資料

庫中，經加值後再售出；此角度重視資訊商品的加值技術與過程。1980 年代後，

下列各種資料庫技術先後紛紛快速成長：數目字資料庫 (numeric Data Base)、

書目資料庫、全文資料庫、影像資料庫、動畫式資料庫、和互動式資料庫；在 1990

年代初期，網際網路 (Internet)竄起，數位通訊 (digital transmission & 

communication) 成為傳遞資訊的主流，網頁及網站資訊、電子郵件、以及數位出

版等，這些技術均衍生了大量的資訊商品。從承載方式而論，資訊商品需要載體

才能儲存與運送，如音樂需要放在光碟片或藉由網路傳送；常用名稱如：數位產

品 (Digital Products)或是數位服務 (Digital Service)。基本上可以被數位化

者即為資訊，也就是可編碼成為一連串的位元者；這類資訊商品，大多強調資訊

商品均可以數位形式在網路上傳送與接收 (朱新如, 2006)。如 Choi 等人(1997) 

所說「資訊商品主要以資訊、知識為主，可以數位化後在網路上傳輸，進行交易。」 

 

一般還可分別從資訊商品內涵的概念化程度、表達程度、知識組成內容，與

用途等不同角度探討資訊商品；這四個角度各強調了資訊商品的不同重點，也因

此會有著不同的名稱，這些名稱亦可視為資訊商品的同義詞，整理說明這四個探

討角度於下。 

 

1. 概念化程度：Wijnhoven 與 Kraaijenbrink (2008)認為資訊商品的內涵可

依概念化程度的高低分類，如商業情報報告、技能說明、新聞，或未文件化的政

策等，概念化程度較低；而格式化的組織慣例與規範、商業流程模式等，概念化

程度較高。 

 

2. 表達程度：資訊商品的內涵也可依表達的明確程度分類 (Wijnhoven and 

Kraaijenbrink, 2008)，如理論、典範等，表達程度較低；而資料集合與資料庫、

專業或學術社群的共享資源，科學文件，與專利等，表達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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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識組成內容：此面向重視資訊商品的實質內容，包括： 

(1) 資訊商品為知識工作成果的具體呈現 (王俊程, 2002)，即資訊商品是用

以描述主、客觀世界的狀態或過程，如闡釋主觀知識與經驗的書籍、音樂、文學、

藝術，與軟體，或是描述客觀狀態的新聞、情報等。 

(2) 知識以資訊商品的形式，成為生產的要件，因此常用的名稱為知識商品 

(knowledge commodity) (許崴, 2006)。 

 

4. 依用途分類：實務上，學者提出的資訊商品分類頗多，較著名的是 Choi, 

Stahl 和 Whinston (1997)將資訊商品分為三類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資訊與娛樂產品，如圖形、音樂，和影片等；符號、記號與概念，如訂票、

電子貨幣 (財務工具)等；和處理程序與服務，如訂購程序、政府服務，和遠距醫

療等。此外，王俊程 (2002)也將資訊商品區分為內容型 (Content-based)資訊商

品與決策型資訊商品 (Decision-based)資訊商品兩類。內容型資訊商品為以內容

為主的資訊商品，如：音樂、軟體，與新聞等；決策型資訊商品則為企業間或與

個人間往來，相互交流的資訊所衍生的資訊商品，如：公司營收、股價等。 

 

(四)  小結 

綜合本小節所述，對資訊商品的觀點，除了如一般實質商品，強調其物理性

質的物質觀點或工程觀點；但更重要的是不能忽視資訊商品做為一個符號對人們

與組織的影響，以及它所產生的意義。此外，本研究亦採用資訊經濟研究所持的

觀點，將資訊視為知識的同義辭；至於對資料與資訊的劃分，本研究著重資訊在

組織經營的角色，係採用資訊處理學派的概念，強調資訊在管理決策上的用途。 

 

本研究所探討的資訊商品，在生產過程部分是以人為勞動或知識，將客觀數

據存入資料庫中，經加值後再售出者為主，且可以數位形式在網路上傳送與接收；

表達明確程度較高、且概念化程度較低者，如商業情報報告、資料集合與資料庫

等；在組成內容部分除了描述客觀狀態的新聞、情報，也強調知識以資訊商品的

形式，成為生產的要件；在交易價值部分則為具有價值，並且能在市場上流通、

交換的資訊；最後在用途分類中，本研究的探討對象為決策型資訊商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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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商品的探究上，係以過去研究資訊商品常見的特性、開發現象，以及經

營策略等三個面向為主，整理探究人們常見的迷思。 

 

三、  財經資訊商品 

人類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除了需物質、能量之外，還需有資訊。需要的資訊

如：察覺環境的變化、瞭解環境改變的狀態和方式，人們之後再根據這些資訊調

整行動策略；企業的經營管理活動亦是如此，需不斷地從活動中取得資訊，並根

據這些資訊來調整管理活動的策略，以達持續發展 (趙思聰, 1998)。但是，資訊

不像食物或能源，每個人至少都需要以生存下去，唯有當接收者對資訊有需求和

有能力擁有它時，資訊才有價值 (Sawhney, 2000)。 

 

本研究探討的主體為決策型財經資訊商品，這類資訊商品，是在生產過程中，

以人為勞動或知識，將客觀的財經數據存入資料庫中，經加值後再售出，以供顧

客投資、決策，或研究之用。這類財經資訊商品如商業情報報告、資料集合與資

料庫等，它們通常可以數位形式在網路上傳送與接收。在組成內容部分除了描述

客觀狀態的新聞、情報，也強調知識以資訊商品的形式，成為生產的要件；在交

易價值部分為具有價值，並且能在市場上流通、交換的資訊。綜整過去研究資訊

商品常見的角度，本研究在資訊商品的探究上，將以特性、開發現象，以及經

營策略等三個面向為主。本節先說明公開資訊加值而成的資訊商品，再說明選

擇財經資訊商品做為研究主體的理由。 

 

(一)  公開資訊加值而成的資訊商品 

有些資料庫僅是為了滿足私人企業或某些機構的特定目的而開發，因為這些

資料庫通常不具市場交換價值，也就不會做為資訊商品。美國資訊自由法案中明

確地宣告 (謝清俊, 1998)：「政府機關的資訊是人民所擁有，經信託給政府持用」。

與公眾溝通、教育或告知公眾的公開資訊通常是使用政府經費所收集、製造或創

造的，這些公開資訊 (open data)如表 2-3 所示。當國家社會擁有健全的公共資

訊系統，便有助於實施資訊共享，也有利於發展健全的有價資訊商品。因此，政

府資訊開放給民間使用，遂成為資訊商品的濫觴。公共資訊可定義為：「國民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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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會中求生存時，在民生方面，諸如食、衣、住、行、育、樂、就業、醫療和

各種生涯規劃等，所必需的資訊 (謝清俊, 1998)。」 

 

我國於 2012 年元月舉行公開資料加值推動策略會議，會議中指出公開資料結

合資通科技的加值應用，可加速促成全體國民創新、創業，並增進社會福祉。歐

盟 27 國因公部門資訊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PSI)再利用，所產生之市

場直接規模產值，從 2008 年統計為 280 億歐元，至 2010 年已增加為 320 億歐元；

間接規模產值預估可達 1,400 億歐元；麥肯錫 (McKinsey & Company)預估歐盟若

善用 PSI，進行有效加值再利用，每年可創造 3,000 億美元。PSI 可創造新興工作

機會，如荷蘭 2008 年提供資訊公開，僅政府「地質部門」就新增了 15,000 名全

職員 (黃彥男, 2012)。 

 

表 2-3   市場上常見的資訊商品類別與舉例 

類別  國內例舉  國外例舉 
新聞資訊服務  聯合知識庫 

中央通訊社簡報資料

庫 

加拿大與英國路透社 

科學、醫學、生科、

軍事等資訊 
科學教育研究資料庫  歐 盟 能 源 科 技 研 究 計 劃

(SESAME) 
公共事務資訊  行政院廠商電子詢報

價系統 
歐盟立法流程與紀錄  (APC) 

藝文休閒資訊  國家文化資料庫  美國 PointCast 個人化休閒娛樂

資訊 
統計資料與市場行

情資訊 
主計處統計數據和資

料庫 
證券交易所交易資訊 
農產品市場行情資訊

系統 

歐盟市場資訊系統  (info92) 
歐盟統計資料庫  (EUROCRON) 

法律資訊  全國法規資料庫  歐盟 CELEX 法律資料庫 
 

在國內公開資訊加值的典型案例有： 

(1) 「北北桃地政資訊 e 點通」整合台北市、新北市及桃園縣三縣市地政、

地理資訊，成立地政單一網站服務，提供跨縣市、跨系統的地政資訊服務，由地

方政府負責資料維護，廠商負責系統營運。民眾在購屋、售屋、租屋以及日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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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生活時可參考使用，諸如申辦電子謄本、查詢地籍地價資料等服務，於 2011 年

時收入達 1.5 億，其中市府佔 78%，廠商佔 22%。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 2004 年起開始彙整各類即時交通資訊，已是國內公

開交通資訊的統一提供者，同時提供加值業者加值應用，提供不同管道，如手機、

PDA 之查詢服務，或開發相關產品，如即時交通信息的導航應用加值，使導航設備

可以接收即時交通信息，當使用者規劃路徑會行經塞車路段時，自動提示以避開

該路段。 

(3) 方興未艾的有健康資料加值應用平台，政府開放健保、癌症，與死亡資

料等，可供國人進行應用研究分析，如建置臨床指標、生物統計指標或報表，地

理資訊系統 (GIS)健康資訊等。 

 

在國外公開資訊加值的典型案例則有： 

(1) 英國數據有限公司 (UKDATA)，成立於 1992 年，是一個全球性的專業金

融資訊資料供應商，該公司在 2008 年網站有 3 百萬人次點閱，創造 1 千 6 百萬

的頁面瀏覽次數。資訊來源即來自公共部門，如倫敦信託基金和採購公報所公開

的信用報告資料庫、相關公司的財務年報資料；其商業模式主要是提供準確、快

速的企業相關金融財務資訊，如公司信用報告、風險評估、財務決策分析等項目，

民眾透過線上支付即可取得相關報告。 

(2)丹麥 Husetsweb 推動與民眾生活有關的應用程式 (APP)，可進行家戶節能

計算應用，民眾輸入地址、房屋結構、天候等資訊，程式即可抓取相關政府資料

進行節能評估運算，並告知分析結果，以利進行裝修改善，同時亦提供政府相關

節能補助資訊，以利申請；地方政府藉由私部門的評估程式，推動城市節能，亦

可創造地方工作機會。 

 

圖 2-1 左側說明了公部門的公共資訊提供公共服務予社會大眾，是公共資訊

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而右側則說明了公共資訊經過了再使用 (reuse)或加值

後，成為市場上的商品，為公共資訊賦予了經濟價值 (Batini, 2012)。與公開資

訊加值的資訊商品需考量與規劃的關鍵議題為數不少，此處說明與資訊商品較密

切的收費模式。各國因策略方針不同，對公開資料的收費模式有所不同。如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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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企業經營情報與金融市場交易資料庫中的資料，以及其中所衍生出與決策

問題有關的產品或服務；它們可藉由資通科技而加值、呈現與傳遞，並且具有市

場交換價值。就實務而言，財經資訊商品承載著組織營運的資料、資訊，或知識，

其內容通常為公司經營與財經市場運作資料庫中的資料、或是具有價值的資訊產

品、服務，與知識，如財務比率、評比指標、股價指數，或事件效應等，其目的

為滿足使用者決策之需。財經資訊商品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貢獻，也提供組織營

運必需的資料，因此值得探討。 

 

表 2-4   一般資訊商品與財經資訊商品的內容 

  一般資訊商品  財經資訊商品 
形式  文字、聲音、圖片或影像 文數字、統計圖表 
資料來源  創作  事實收集 
用途  娛樂、工作、文化  工作、知識、決策 
使用方式  瀏覽、欣賞為主  需精確解讀 
再利用方式  有些可編輯  可進一步計算處理 

 

2. 財經資訊商品處理或使用不當，會降低經濟資源的使用效率 

財經資訊可分個體和集體層次，個體層次主要為公司的經營與財務會計資訊，

如財務報告係反映企業的財務狀況、經營成果和現金流量；集體層次主要為產業

和總體經濟的資訊，通常為政府部門所調查發布的。這些資訊多數屬於公司公開

揭露或政府收集公布的公共財，財經資訊商品便是將這些公共財加值後賦與商品

特性，使得它能如一般商品般在市場上買賣，提供企業做決策之參考。財經資訊

商品反映了管理者在經營管理時履行責任的情況，它既關係到企業各利害關係人

之間的權利交換關係，也影響到社會資源的分配與配置效率。 

 

財經資訊商品不但是一種具體的商品，更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蘊涵著企業

相關利益者對其營運的了解及所行使的各種權利關係 (趙思聰, 1998)；因此，財

經資訊商品影響經濟行為，人們對財經資訊商品的不同處理，或是不當使用，均

會導致經濟資源在不同利害關係人之間的分配與博弈，甚至於影響整體經濟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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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上重視財經實務及風險管理 

自 2001 年美國安隆 (Enron)公司發布不實業績與財務報表開始，思科、世界

通訊等公司陸續發生舞弊與掏空，我國亦未倖免，如博達案、太電案、力霸案、

雅新案等，均對社會投資大眾、公司的債權人、和員工等產生重大影響，也凸顯

上市公司揭露的財務資訊成為掩蓋資訊不對稱，或影響主理人—代理人 

(principal-agent)關係的工具，財務資訊商品如何檢驗發布資訊的真實度，乃至

發揮風險預測的效果，成為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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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商品的主要研究取向與議題 

自 1962 年美國經濟學家 Fritz Machlup 正式開始研究資訊產業起，學界中主

要的研究包括：資訊產業的測度研究、資訊產業發展模式及發展策略、資訊產業

的特殊規律研究，以及資訊產業和知識經濟的關係等。學界對於資訊商品探討的

文獻，則主要以技術層面居多，多討論的是資訊工程的議題，包括資料庫更新的

方法、頻度，和範圍，或是人工智慧、軟體工程，與資料探勘技術等 (陳剛, 1994)；

然而，影響資訊商品生產與銷售因素，除了技術層面之外，尚有：人口、經濟、

競爭、政治法律，和社會文化等不同面向，由於本研究聚焦於資訊商品應用實務

面的研究取向，以下主要探討從經濟與社會兩種觀點研究資訊商品的相關文獻。 

 

一、  經濟取向的研究議題 

從經濟取向探討資訊商品，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即已蔚成一個豐富的學門，此

取向探討資訊商品的經濟特性、以及對經濟的影響，最主要的理論觀點為資訊經

濟學。資訊經濟所關心的是資訊產業、資訊職種、資訊生態（產生、分配、銷售、

使用），以及資訊對國家整體經濟的影響等問題 (謝清俊，1996)。資訊經濟學的

核心議題為「資訊不完整」 (incomplete)、「資訊不對稱」 (asymmetric)、以及

與此相關的市場失靈 (market failure)與激勵調和機制，或是探究資訊商品與一

般普通商品在特性上的差異。常見經濟觀點中的資訊商品論述如：資訊商品具有

開發成本甚高而變動成本幾近於零的成本結構，定價需考量不同族群的價格敏感

度、網路效應、套牢原理，和共享等特性，再者，資訊商品的市場競爭策略需考

慮產品差異化與利用規模經濟製造優勢 (Brindley, 1993; Ehsani, Ghodsi, 

Khajenezhad et al., 2012; Galbreth, Ghosh and Shor, 2012; Linde, 2008; 

Varian, 1998)。 

 

資訊商品在經濟取向之研究主要的探討議題包括：(1) 資訊商品的固有特性

部分，如：不可毀滅性、可複製性等，這部分係從資訊經濟與知識管理的角度切

入，探討的議題尚包括使用情境、知識的轉換 (Preda, 2002; Vázquez and Watt, 

2011)；(2) 價值部分：與價值攸關的議題有時間性、資訊化、知識性 (專業 know 

how)、使用情境，倫理、隱私，和標準化等 (Batini, 2012; Jorion and Tal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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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 定價部分：自有商品以來，定價議題始終不衰，尤其是資訊商品有不

同於一般商品的特性，使它定價更為複雜 (Galbreth, Ghosh and Shor, 2012; 

Linde, 2009; Varian, 1998)。有關資訊商品固有特性之議題，已論述於第貳章

第一節，本節主要討論資訊商品的價值特性與定價兩個議題。 

 

(一)  資訊商品的價值特性 

過去對資訊商品價值的研究，可分別從對開發者的價值與對消費者的使用價

值兩個方向來加以探討。 

1. 資訊商品的價值之研究——從開發者角度分析 

從開發者角度分析資訊商品的價值，主要是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資訊商品中

的人類抽象勞動與智力活動。依照勞動價值論，這個取向主張商品 (包括資訊商

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勞動時間決定，而非由個別勞動時間決定的。一般商品

的價值由不變資本 (C)、可變資本 (V)、剩餘價值 (M)等三個部分構成，如式 2.1；

而資訊商品的價值則是增加了開發者投入資訊商品的客觀條件，即生產資訊商品

時投入資訊材料的價值 (C2)，以及更多的勞動者具有創造性的腦力勞動支出 

(V2) ，如式 2.2 (Batini, 2012; Jorion and Talmor, 2001; 靖繼鵬, 2006)。 

一般商品的價值由以下三個部分構成 

W= C + V + M        (式 2.1) 

其中：W為商品的價值； 

C 為不變資本，即轉移價值； 

V 為可變資本，即必要勞動； 

M 為剩餘價值。 

 

資訊商品的價值則由以下五個部分構成 (靖繼鵬, 2006) 

Wi= C1 + C2 + V1 +V2 + M     (式 2.2) 

其中：Wi 為資訊商品的價值； 

不變資本 C分為兩個部分： 

C1 為生產資訊商品時投入物質材料的價值，此與一般商品相同； 

C2 為生產資訊商品時投入資訊材料的價值，C2 的投入創造了生產資訊商品的

客觀條件。 

必要勞動 V也分為兩個部分： 

V1 等於同類性質的體力勞動者的體力勞動支出； 

V2 為勞動者具有創造性的腦力勞動支出。 

一般而言，在生產資訊商品時，V2 的價值量遠遠大於 V1。 

M 為剩餘價值，為體力勞動與腦力勞動共同創造的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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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之研究——從消費者角度分析 

對不同的消費者而言，資訊商品的效用卻是不同的；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即

商品用途的大小，包括：(a) 效用，是消費者從商品中能滿足某種需要；(b) 稀

少性，「物以稀為貴」，獲得稀少性的商品，能滿足某些人的心理或實質需求；以

及(c) 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偏好 (符志斌, 2007; 靖繼鵬, 2006)。 

從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來看，有共享性、再開發性與時效性三個主要研究方

向： 

(1) 共享性 

此即第一節中所述第一項資訊商品的特性——供給面具非敵對性，意即資訊

商品具有共享性，資訊商品在同一時間上可為有關人員共同使用；甚至有些人也

可不付出代價，而享受某些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 (McGee, 2012; Reay and Hinings, 

2009)。 

(2) 與使用者相關的再開發性 

消費者是否能獲得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主要在於能否掌握資訊商品的實質

內容。一般而言，資訊商品無法立即、獨立的給予使用者帶來直接的利益，其使

用價值必須結合使用者本身的能力，方得以實現；同一資訊商品，有些使用者可

能獲得巨大經濟效益；但有些使用者可能一無所獲 (許崴, 2006)。亦即：(a) 資

訊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再開發性，在實現使用價值的過程中，使用者須進行再次

開發，才可能轉變為經濟效益。(b) 實現資訊商品使用價值的程度，除了資訊商

品本身固有的使用價值外，與使用者本身的軟、硬體條件、專業知識，與資訊處

理能力，甚至整體社會的科技、經濟水準均密切相關。(c) 實現資訊商品使用價

值，一般都需要一個時間過程，及相對於付費購買使用而言，資訊商品的效用在

時間上是遲滯的。 

(3) 時效性 

資訊商品使用價值的時效性，即意指資訊商品的使用受到時間的限制，而影

響價值 (楊東如, 2003)。如第一節中所述資訊商品的第三項特性——耐久性，意

謂著資訊商品的使用是無消耗的，不會因使用而損失載體上的資訊。固然如此，

載體上的資訊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成為過時或無用的資訊。資訊商品老化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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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計量學中，有公式可加以計算 (靖繼鵬, 2006)。 

 

(二)  資訊商品的定價之研究 

前節所述資訊商品的特性，以及本節論述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可做為探討資

訊商品價格的基礎。價格為用以交換商品或勞務的事物，價格可作為商品交換的

依據，以及商品稀少性的測度。資訊商品的價格可定義為資訊商品價值在市場上

的貨幣表現，意為資訊商品的價格以資訊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受到市場上供需關

係所影響 (Varian, 1998; 靖繼鵬, 2006)。 

 

由於資訊商品的特性，使得難以直接引用一般商品的價格理論或機制，若能

合理制定資訊商品的價格，方可既促使資訊商品開發者積極生產，亦激勵消費者

使用，使能迅速發展健全的資訊商品市場。一般可從價格與需求量的均衡、產權

或風險等，重新分析審視資訊商品價格的問題。然而，資訊商品的類型與特性複

雜，因而形成多種不同的價格理論，這些理論對不同的資訊商品，在不同的場合

時，意義均不同。 

 

(三)  小結 

以上係由經濟理性的觀點探討資訊商品的價值特性與定價，一般以人類的理

性選擇為解釋基礎時，常是根據某種合理性標準或效用最大化原則，然而在資訊

商品應用的實務中也有許多行動後果並非是理性行為，如資訊商品的選擇與再加

工均非純然是理性行為；迷思研究於此可以補充的是，資訊商品的固有特性在不

同的使用情境或知識轉換有無不同，時間、倫理，和標準化等如何影響資訊商品

的價值，還有市場上的供需關係如何影響資訊商品的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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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取向的研究議題 

社會取向的研究重視資訊商品對商業模式、資本主義，乃至於社會所造成的

影響，此觀點主要探討資訊如何具有交換價值、網路商業模式的轉移 (如電子商

務)、資訊政策，或是資訊相關的法律問題 (如共享、智慧財產權)。資訊商品在

社會取向最常探討的議題是(1) 法律問題，主要探討議題包括：智慧財產權，如

著作權、專利等 (Stazi, 2012; Towse, Handke and Stepan, 2008; Varian, 2005)；

以及(2) 資訊商品化的議題，指資訊商品的存在和功能、載體、使用對象、使用

場所，和顧客需求等屬性的關係 (陳永杰, 2002)，以及(3) 組織運用資訊商品的

能力，指組織相應的配合，如組織文化、教育訓練、組織結構等 (Lievrouw and Farb, 

2003)。 

 

(一)  資訊商品的法律議題分析 

本研究的主體為公用資料庫所衍生的財經資訊商品，目前各國對網路資料庫

保護的立法，大致可分為以著作權單軌保護，以及附予資料庫特別權的雙軌制保

護兩種；前者為美國及我國目前所採用，後者則為歐盟、德國、日本等國所採用。

網路資料庫資料蒐集的內容相當廣泛，因此有識者認為不盡符合傳統著作權法上

編輯著作的「選擇、編排」要件；因此採雙軌制保護的立法例，便另外賦予符合

「重大投資」的資料庫投資者特別權的保護，使用者可以對資料庫之非重要內容

加以擷取 (extract)、再利用 (re-use)。然而不論是何種立法例，在司法實務上

仍都有尚待釐清的問題，採著作權保護的美國無法脫離著作權中原創性的討論；

雙軌制保護國家也落入了質與量分析的模糊地帶 (Clark, 2007; Stazi, 2012)。 

 

我國目前對於資料庫保護之立法除了採前述資料庫著作保護模式之外，對於

資料庫勞務之保護，則採公平交易法予以保護；同時也採科技保護方式。即我國

保護內容選取、編排呈現具原創性之資料庫；並針對權利耗盡部份，規範在線上

資料庫重製交易下，使用者透過網路之使用而取得或下載資料庫之內容，此時取

得、使用者與著作權人間並無銷售關係，權利人之散布權並未因此耗盡，以保障

資料庫著作權人之權益 (李宜蒨, 2011; 周純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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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部分除了在著作權、資料庫特別權的保護之外，在合約部分，為保障資

訊商品生產者、營銷商的權益，可更廣泛的對敵對性與排他性做出規範，如 (林

海青, 1993)：受讓方使用權的性質、使用期限與區域、實施方式的限制，以及保

密規定。 

 

(二)  資訊商品化的正反意見分析 

對於資訊商品化的議題，社會上通常有贊成與反對兩種觀點，持贊成觀點者

是將「智慧就是財產」的概念正當化，藉以保障自身的權益。持這種論點者認為，

資訊在適當時候提供正確資訊給所需的人，便有了價值，因此使用者必須付費

(Bollier, 2003)。正如同一些資訊社會學家的批評，儘管新的資通科技改變了社

會的生產形式，但基本的邏輯仍舊是它反映了人們長期以來對資訊商品能產生價

值的需求；也就是，在符合社會需求的條件下，資訊商品才能被使用、形成知識，

進而促進經濟活動，為社會謀福利 (卓冠齊, 2003)。 

 

持反對觀點者則認為，由於資通技術的豐富和多樣化，使得同儕間易於分享

資源和發展公共資源，網路形成了一種公共權，而不僅只是一個市場 (葉乃靜, 

2004)。在互信、互惠的網路社會裡，資訊不僅便宜，且容易創造和傳播，也有助

於知識的創造。故而持這種觀點者認為「資訊商品化」、「使用者付費」違背了讓

所有人自由、平等取用資訊的理念，因此極力反對資訊商品化。破除商品化的手

段之一便是資訊共享，將資訊作為禮物，強調資訊充分的自由流動性與全面開放

的完整性 (傅雅秀, 2001)。以期刊為例說明，對於科學研究文獻已有資訊共享的

呼聲與實際作為 (Hurd, 2000; 傅雅秀, 2001)，如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籌設公共醫學資訊中心 (PubMed Central, PMC)，鼓

勵期刊出版者將期刊內容放置於 PMC 網站，提供免費全文檢索。倘這樣的呼求藉

由資通科技落實到其他的資訊商品，勢必大幅改寫現今的資訊商品模式。 

 

前述的兩種觀點中，一方強調需嚴格落實智慧財產權，建立收費機制以預防

網路侵權行為，讓版權擁有者藉由創造力獲取價值；正如經濟學家認為要有經濟

報酬和嚴格的版權保護，才能建立真正的價值。另一方則視創造力來自充滿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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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場域，如網路及其合作社群，並強調應考量公共領域對未來創造力和價值

建立，以及對免費、開放民主社會的重要性 (Bollier, 2003)。 

 

對於資訊是否為商品，縱然贊成與反對者皆有；但未來的社會中，資訊商品

化的現象仍會持續存在，重要的是，只要資訊商品是有價值的資源，便應維持資

訊市場的利益公平和機會均等，才能提高資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因此，市

場經濟的核心必須營造出自由競爭的基本環境 (吳婧, 2003)。在資訊政策上，也

要開放公共資訊，要加強資訊市場立法。目前國內的資訊市場主要的問題有：資

訊索價過高、資訊取得不易，資訊不夠完整、不具公信力，資訊搜尋者無所適從，

以及有償轉讓制度未臻完善 (Settlements, 2008; 曾秀芬, 1998; 劉丹, 1994)。 

 

(三)  組織運用資訊商品的議題分析 

資訊本質上是客觀存在的物件，其是否具有價值，完全視運用者的主觀而定。

我們一般傾向於以正面態度看資訊，例如資訊可以增加產能、可以使能源的利用

更有效率、有賦權（empower）的功能。但是，資訊本身並不具備這些功能，使用

者只有在適當情境下，獲得相關資訊，並予以應用才會有這些功能。因此，如果

只預設看到資訊具有好的特質和屬性，是模糊了真實與符號間的界線。 

 

組織使用資訊通常用於協助解決問題、擬定決策，例如機構安排、關係安排、

事件選擇，和觀念建立等。由資訊中獲取價值、效益的能力仰賴使用者個人技巧、

經驗和其他情境因素，Lievouw 及 Farb (2003)對此提出兩種探討觀點：其一是

傳統觀點，較好的社會、經濟優勢，與較優的資訊獲取與使用有關。由此觀點來

看，資訊被視為物品或商品，社經地位較好的人可以取用高品質的資訊。 

 

另一種觀點著重在專長、經驗和社會情境的差異，對資訊需求和使用產生的

影響。此觀點將資訊視為無形的公共財，是高度主觀且依賴情境的。在此觀點下，

應考量價值和內容議題，及在特定情境下，資訊使用的情況；因為不同的社會群

體成員間資訊的獲取和使用有很大差異，且個人由資訊獲益的能力不同。由此來

看，資訊不僅不是商品，它同時是公共財，讓社會大眾都可以使用，且不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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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耗盡。 

 

因此，資訊的良窳應由使用的個體或組織來定義，在此情況下資訊的定義是

主觀建構的，並非客觀存在、獨立於情境的。擁有或能獲取資訊不一定代表能獲

益，重要的是唯有對使用者有意義或有用的時候，資訊才有價值。 

 

(四)  小結 

社會學對於市場的傳統概念，一般將市場視為網絡(network)、鑲嵌

(embeddedness)、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公司(firm)以及制度(institution)

等；但近來在金融市場社會學的研究，已衝擊這些傳統概念，而強調市場的競爭

分析應該採取更具體的經濟行動研究，以判斷市場的構成，以及其中經濟行動的

競爭過程 (吳宗昇, 2005)。其中，最富特色的競爭要素應是使用者使用資訊商品

來輔助決策，如藉由評價資訊來解釋公司信用或是股票價值。迷思研究於此恰可

將傳統由強調廠商競爭結構來認識市場的方式，轉為注意資訊商品應用實務上資

訊商品的價值、法律的有限性、交易者的定價過程，以及組織如何應用資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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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既有資訊商品研究取向的限制 

前節所述經濟與社會兩種取向之研究，均讓我們對資訊商品有了更深的瞭解；

然而，這些研究累積的成果仍不足以解釋資訊商品的生產、流通，以及應用的實

務現象，例如：資訊商品的定價便不能僅考慮經濟觀點，而忽略實務中的競爭、

策略等複雜面向；由於真實市場較個體經濟學中的簡單競爭市場要來得靈活，因

此在實務上，市場對資訊商品的處理，要比經濟理論來的更適切 (Varian, 1998)。

此外，資訊商品的複製與使用，往往也顯示法律規範的腳步，是無法跟上實務的。 

 

因此，在資訊商品的實務層面上，還應探究的議題包括：(1) 資訊倫理的規

範，如取用限制與責任問題，倫理的觀點常迫使我們得從使用者的角度思考如何

才是「正當使用」，或是資訊的「完整性」議題 (Brewis and Wray-Bliss, 2008; 

謝清俊, 2006)；(2) 現代社會對資訊商品的觀點，如公共資訊經加值成為私有財

的爭議、資訊商品定價在理論與實務上的差距 (Batini, 2012; 王瑋, 2001; 范

翠玲, 2006)；以及(3) 資訊商品的使用者與開發者互動，如兩者之組織能力、組

織學習，與技術創新 (Boland and Pondy, 1985; Wijnhoven and Kraaijenbrink, 

2008)。 

 

過去有關資訊商品的研究，較強調資訊商品客觀意義的層面，卻忽略互為主

體觀點下，資訊商品本身也可能成為反應主流傳統經濟理性觀點的載體。資訊商

品的發展與設計是一個社會互動過程，包括需求發現與陳述、設計的討論、雛型

的建構等均是。資訊商品的形成，必須有賴於設計者與使用者、與其環境高度社

會互動而逐漸型塑之規範性過程 (normative process)，若僅從客觀角度，將資

訊商品視作客體來探討，會忽略資訊商品在社會互動層面的意義。 

 

然而，要理解資訊商品在社會互動層面的意義並非易事，必須要首先能將資

訊商品的發展設想在一個更大的社會過程中，透過不同的行動者 (使用者、設計

者、製造者、銷售者等不同的利害關係人)詮釋，或是賦予資訊商品自身與他人行

動的意義的過程；而這些詮釋與意義賦予的過程，大多數都是透過資訊商品相互

型塑的實務過程來探索與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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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探究可以釐清常見的誤解，以及將一些看似不合理的事件，視為滿足某

些行動者理性功能的符號。本研究試圖瞭解資訊商品從生產到應用的實務現象中

的迷思，探究資訊商品論述所傳達的意義，以及從使用情境去理解資訊商品的論

述，指出容易產生混淆或令人誤解的迷思，有助於更清楚界明資訊商品相關論述

所指涉的內涵。我們認為從迷思取向探討資訊商品的開發、經營，與或應用等相

關論述，有助於補充現有技術、經濟，或法律觀點單一角度的不足，以及現有觀

點背後價值與信念的盲點。在後續的文獻探討中，將探討資訊管理領域中迷思的

研究與方法，並從文獻中探尋資訊商品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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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資訊商品的迷思 

本章探討資訊管理學域中迷思的定義、特性，及其形成與研究方法，並舉例

說明領域中常見的迷思，以及尋找出資訊商品的迷思。 

 

第一節  本研究的迷思觀點 

迷思 (myth)在不同的學域中有著不同的意義與功能，在人類學中，迷思表示

歷久彌新的習俗或習慣，蘊含著權力、團結等等讓個人更社會化的功能；在心理

學中，迷思表示人們對事物的預設概念，而這概念會阻擋著人們對新事物的理解

與學習。資訊管理學域旨在探討組織導入資通科技的各種問題，因此伴隨資訊科

技而來的迷思，可說是人們在媒體與產業中廣為擴散的共同信念上，對資訊或資

訊科技所擁有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Bureau, Prabhu and Gadh, 2008)。資

管學域中對迷思的觀點，與人們對事物的預設概念，以及組織管理的功能有關，

̛ j □� 伀͊ 倀͊ 儀͊ 唀 □� 伀͊ 倀͊ 儀͊ □ 伀͊ 倀͊ 儀

意義、形成，與研究。 

 

一、  迷思的意義 

「迷思」為 Myth 的音譯，源自於希臘字 mythos，原意是一種口述的故事，或

「話語」、「故事」 (楊娟 和 朱劍莉, 2011)，最早於 1830 年開始廣為人們使用。

在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迷思又稱為神話或幻想，泛指人類無

法以科學方法驗證的領域或現象，強調其非科學、屬幻想的，無法結合現實的主

觀價值；但從字面而言，迷思一字有「似是而非」的意思，是「一種迷失、不真

實的想法」，因此迷思兼具兩種意義，一者是「傳說」，為關於人類狀況的象徵故

事，代表「意涵的想像」；另一者是「謊言」、「欺騙」，為社會的謊言和意識型態

的偽裝 (吳毓儒 和 熊召弟, 2003; 黃鉦堤 和 張麗, 2011)。 

 

在《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迷思的

定義為：(1) 常見的鮮明歷史事件之傳統故事，用以顯露人們世界觀的一部分或

是用於解釋實務、信念，與自然現象；也是(2) 隨著某些事或某些人成長的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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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或傳統；尤其是迷思體現了社會或社會一部分的理念與制度；或是(3) 假想、

未經證實存在的人與事物。Cassirer (1925)在《語言與神話》一書中認為語言是

思想的投影，故有語言，便會有陰影，這陰影便是迷思。除非語言能與思想完全

合一，便不會有迷思，但那是不可能的；也就是凡有語言，便會有迷思的存在。

此處所指語言不只是文字、口頭談話的溝通，還包括眼神、手勢、肢體語言等符

號。也就是說迷思是在語言這個符號的基礎上，加上了社會、文化等人為賦予的

意義。從組織或社會的層次而言，迷思則是「對事件想像的戲劇性描述，通常用

以解釋組織中某些事情的由來或轉變；也是對某些技術或行為實際效益的不容置

疑之信念，但卻沒有事實 (demonstrated facts)的支持(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Tinker and Beyer, 1984)。」 

 

符號論對組織活動的參與者與研究者兩者而言，意義有些微的不同。對參與

者而言：符號論意指一組屬性與信念的表示 (包括符號本身的產生)，以便理解他

們組織活動的處境，此時重點在表達 (expression)；對研究者而言：符號論則意

指了解參與者行為的分析策略，此時亦做符號分析策略 (Symbolic approach)。

以符號論做為研究策略的價值，在於符號論將一些看似不合理的事件，視為滿足

某些行動者理性功能的符號 (symbols)。 

 

迷思是組織實務分析中的重要工具 (Bowles, 1989)，具有七項功能，說明於

下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1) 解釋、(2) 表達、(3) 維持、(4) 合

法化、(5) 溝通不自覺的期望與衝突、(6) 調解矛盾，和(7) 提供一種說法，以

將現在與過去歷史做連結。但迷思也是模糊的，迷思會扭曲人們的形象與誤導注

意力；儘管有著這些負面的特性，迷思對於產生意義、團結，與確定性而言，是

必要的，也就是迷思可使人們的行為合乎情理。迷思超越了一般的規則和邏輯，

通常藉由故事溝通內部與外部的人，其解釋可以冰釋組織中的異常和矛盾，使人

們專注在士氣、安全，和合法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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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迷思的特性與形成 

(一)  迷思的特性 

整理文獻，發現一般可由三種層次看待迷思：(1) 迷思為社會上普遍認知的

謬誤，是大眾早已習以為常的普遍想法與認知，但就某些實務經驗而言，其實並

不是完全正確的；(2) 迷思可能是故事或神話，它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社

會文化價值相連，是對某些技術或行為實際效益的不容置疑之信念，但卻沒有事

實 (demonstrated facts)的支持；(3) 迷思也是人為的社會建構，一些看似不合

理的事件，是為滿足某些行動者理性功能的符號 (symbols)，茲細說於後。 

 

1. 迷思為社會上普遍認知的謬誤 

人們常會以既有的想法來解釋社會現象，因為與社會文化的認知有關，因此

某些迷思相當普遍，不論是任何年齡、國籍、文化或是性別，均有可能持有相同

的迷思。迷思也常常是不周全、片面或是零碎的，或是錯誤、不完整的定義，甚

至是相互矛盾的概念，因此對某一現象有時會存在不同的說法，其中有些說法可

能是誤解。在認知科學中，迷思的形成有二：其一為迷思深植於先前經驗甚至是

潛意識所強烈支持的「另有框架」( Alternative Frameworks)中，如此使得人們

強烈的抗拒學習，進而妨礙習得新概念 (Viennot, 1979)，這一點不論是在正式

的教學或是非正式的學習，均是如此；其二為迷思容易發生在較複雜或抽象的概

念中，或者是某一現象的科學解釋與直觀經驗相抵觸的概念上 (Vosniadou and 

Brewer, 1987)。因此可以下述評準判斷迷思： (Tinker, 1986; Viennot, 1979; 

鍾聖校, 1994)文獻中對某一現象的說法，可能有謬誤之處；或是不周全，或者存

在不同的說法，而這些說法之間可能彼此矛盾。 

 

此外，也有迷思指個人認知上的謬誤，這類迷思是以自己的想法將外在訊息

內化到自己的認知結構中，常因學習者對於學習到的概念，以自己內在架構加以

詮釋，有時出現穩定且一致的結果，是固著且不易改變的，即使接觸正式的科學

概念，仍然會以既有的想法來解釋自然現象；但這類迷思有時也不穩定，因此容

易出現但也容易被拋棄，這類個別性的迷思便不屬於本研究的討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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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迷思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相連 

巴特深入分析出現於流行文化中的各種符號，並逐一拆解符號背後所象徵的

文化歷史意義。最後巴特提出「迷思」(myth)一詞，描繪這些深具涵義的符號，

在一層一層地被建構完成後用於社會中。符號論中的「迷思」是指一個廣為人們

接受的概念，而當處於相同文化中的成員，碰到任何一個相關的主題或社會經驗

時，會用這種根深蒂固的概念去理解 (Fiske, 1990)，即使這些概念不是真實的。

迷思是一種非意識情況下，且是互為主觀的情形下產生的 (O'Sullivan, Hartley, 

Saunders et al., 1994)；迷思可以啟發人們對事物的理解，當然也可扭曲或蒙

蔽人們對社會真實的觀點；迷思關乎人們對宇宙的看法，是經驗的，可以讓人們

安身立命與對事物具有一套完整的想法 (Campbell, 1976; Tinker, 1986)。 

 

要之，迷思是一種文化思考方式，或是一種理解事物的方式；迷思也可能是

一種刻板印象、儀式、神話故事、傳說，或是英雄事蹟；組織中的文化透過迷思

解釋、了解現實或自然。在理解論述時，除了表面上的意義之外，還應理解論述

符號背後所象徵的文化歷史意義、或是所隱含的內涵，才能注意到是否有符號與

意義在對應上失衡，導致概念轉移產生落差；而且意義是人為建構的，取決於人

們所屬的文化、社會背景，因此某些論述可能會因情境的不同，具有不同的意義，

而有不同的適用性；Cassirer (1925)便認為凡有語言表達，就會有迷思的存在，

因此必須界定情境，方能減少迷思 (Campbell, 1976; Cassirer, 1925; Tinker, 

1986)。 

 

3. 迷思是人為的社會建構，可能為達成某些社會目的 

迷思是真實的、也可是虛構的，它體現了社會或社會一部分的理念與制度，

具有文獻或輿論支持；但也有是假想、未經證實存在的人事物，並未有文獻支持

的，但卻為社會文化所認知 (Barthes, 1957; Driver and Erickson, 1983; Fiske, 

1990; 謝青龍, 1995; 鍾聖校,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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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解構的功能而言，迷思建立起一種社會秩序、或成為一項功能，促使

人們的社會行動趨於結構化，或使民眾服膺現有社會階級或體系，並將之形塑為

自然合理、無爭議的概念，並且可以導引人們的自我實現與認知 (Barthes, 1957; 

Bowles, 1989; Campbell, 1976; 黃鉦提, 2007)。 

 

(二)  迷思的形成 

迷思既為普遍存在的錯誤概念，且與社會文化的認知有關，故可分別從認知

科學與符號論兩方面探究迷思的形成，說明如下： 

 

1. 從認知科學探究迷思的形成 

在認知科學中，概念理解的過程包括下述三個階段，「(1)概念形成→(2)概念

獲得→(3)概念應用」 (Wiggins and Mctighe, 2005)，意即：(1) 概念形成：人

們知道某些東西屬於某一類型，而其它東西不屬於該類型，此為人們獲得理性認

識的基礎。(2) 概念獲得：人們已經掌握某個概念與其他概念本質特徵的區別，

即發現用來區分某種事物與其他事物不同的各種屬性。(3) 概念應用：建構的概

念能夠在實際情境中遷移或運用。概念建構為一個整合的知識體系，而不只是某

一兩個觀念的聯結 (張建偉, 1999)。概念建構活動通常經由問題解決活動而實現，

也就是說，獲得的概念不是單純歸納、記憶的結果；而是在更深刻、更靈活的基

礎上的認知，能夠實現更廣泛的遷移和應用。 

 

至於概念為何產生「迷思」呢？因為一般人在學習新事物之前，就已在日常

生活中觀察與體驗一些現象，因而形成一些自認為合理的概念, 即「前概念」

( Preconception)，當「前概念」並沒有廣義了解概念的知識與特性時，再與日

常直覺經驗相聯繫而建立起特有的錯誤思維結構稱為「另有框架」( Alternative 

Frameworks)，使得人們具有錯誤的想法或吸收了不正確的理論，此即迷思，而迷

思也因此得以維持 (任英杰, 2007; 吳毓儒 和 熊召弟, 2003)。以認知科學研究

迷思時的重點多在迷思概念的形成與釐清，常用於教學策略與學習方法上。而「迷

思概念」(misconception)一詞，最早源於 Hancock 在 1940 年 (吳毓儒 和 熊

召弟, 2003)發表於《科學教育雜誌》的「評估確定的大眾科學迷思概念」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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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迷思概念的產生源於不正確或有缺點的推論，意指任何沒有根據的信念；可

是不包含恐懼、好運、信仰或超自然介入的因素（Blosser, 1987）。 

 

此外，由於過去對迷思的研究常以「詮釋」、「描述」等方式進行，較缺乏科

學客觀性的說服力；現在由於心理學與神經生理學的進步，已有更多客觀證據能

夠證明「潛意識」的生理機制，即人在缺乏自覺狀態下的認知運作，因此也更能

說明爲什麼人們會因為「潛意識」而相信一些聽起來不可信的故事 (胡正光, 2010)。

認知科學透過「科際整合」打破了生物學、物理科學、神經科學、心理學、人類

學等種種藩籬；它的研究對象是心智現象，心智現象原是物質科學界所忽略的，

卻是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所關心的主要對象 (余瑞文 和 周煥銘, 2011)，認知

科學這種整合性的思維亦可用於探索組織現象或是文化變遷上。 

 

由於人們對日常生活中一些現象的觀察和體驗，會形成一些自認為合理的概

念，或是對於許多表面現象產生了不當的歸納或推論，因而產生了迷思。迷思也

是想像的故事，源自於人們想要了解自然現象，或解釋文化習俗與儀式。由於迷

思深植於先前經驗所強烈支持的概念架構，在時空轉換後，迷思會過時、不合時

宜，或是已與現有直觀經驗矛盾 (Campbell, 1976; Cassirer, 1925; Tinker, 1986; 

Viennot, 1979; Vosniadou and Brewer, 1987)。 

 

2. 從符號論探究迷思的形成 

符號在人的心中所引起的感情、印象，以及神經的活動，會在傳播參與者的

腦海裏產生相同意義。在傳播過程中，被傳送的是符號，而意義則為傳播的結果

或產物。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認為在人類活動裡的實質物體或者

日常生活的符號運作具有雙重性質，是從「功能符號」過渡到「語義化」的過程，

簡言之，符號所意指的不僅是基本功能上的意義傳達，還有更深一層的隱含意義，

例如「衣服」所意指的不僅是基本的保暖功能，也可能意指和某種身份階級有關 

(李佳馨, 2001)。符號意義是從社會文化歷史演變而來的，符號的意義必需在社

會皆共享相同的符號文化價值條件下才能成立。人們唯有處於同一文化下，共享

一套相同的認知系統 (conceptual map)，對於語言符號才能有同樣的解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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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能在人們之間順利移轉 (Hall, 1997)。由此可知，在相同的社會文化下，迷

思可由通常的用語、隱喻使用、同儕的共同意見、信念，或世界觀而得。 

 

巴特指出，迷思的用途在於將歷史變成自然、理所當然的事。迷思原本是屬

於社會某階級的產物，而該社會階級於特定歷史時期中已取得主宰位置，迷思被

用以扭曲社會發展過程的歷史情境，甚至將歷史與社會下的政治產物建構成自然

的一部分。例如社會上存在女人天生便擅於扮演照顧人的角色的迷思，女人被建

構成比男人更適合待在家中、養育小孩與照顧丈夫與家人，而男人則扮演負擔家

計的角色。這樣的迷思將深富政治意涵的角色分配工作轉化為自然生成的一部分，

將原本具備政治性作用的角色位置去政治化 (Fiske, 1990)。探究迷思時，分析

重點在掌握與正式明文規範相對的隱藏內涵，也要注意象徵的方法（symbolic 

approach），以求深度理解。 

 

由於資訊商品的開發與行銷實務係由多個角色的社會交互影響而成，這些角

色主要是藉由語言去解釋或理解自己或他人的行動；迷思觀點即在於探究人們在

符號系統中如何達成相互理解、相互溝通，透過符號之傳達與接受的互動而生成

意義，因此會從文化、慣例，和規則去了解符號在何種情境組合或使用，進而形

成更複雜的訊息。 

 

三、  迷思探究的途徑 

整理資訊管理領域中的文獻可獲知有關迷思的探究途徑大致有：理論的邏輯

論證與個案研究等兩類，在理論的邏輯論證部分，將探討符號論 (symbolism)與

資訊經濟學的觀點；在個案研究的部分，則探討個案研究應用否證論辯證迷思。 

 

1. 理論的邏輯論證 

資訊管理學域中，有些迷思研究使用理論如經濟學，或是符號論，進行邏輯

論證，以找出研究現象中的迷思。由於不同的理論，其解釋觀點各異；在迷思研

究中亦然，須注意是否有解釋觀點的局限或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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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與 Ramanlal (1999)曾使用經濟學的理論進行邏輯論證以探討迷思，

他們探討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與有效率的市場，從經濟學的

觀點整理了六個迷思與反迷思，指出產品客製化 (customization)、委外 

(outsourcing)、開放式的 IT 網路架構、大型消費者基礎，以及低價保證等，這

些看起來都是對消費者有利的，實則卻不然。Grover 與 Ramanlal 針對上述六項

論述以簡單基本的經濟學論述，提出成對的迷思與反迷思，並且以爭論的形式 

(polemical format)檢驗。他們藉此新穎的論述方式，解析了在現代的網路環境

下，供應商與消費者之間互動的複雜狀況。 

 

Grover 與 Ramanlal (1999)使用經濟學的論述一一破解電子商務中有關消費

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的迷思，他們說明 IT 所促進的供應商策略總是會搾

取消費者剩餘 (即消費者消費時的所得扣掉付出)。例如：(a) 供應商使用資通科

技將產品客製化並對消費者收取其願意付出 (willing to pay, WTP)的最高價，

藉此以達成價格區別，並剝削消費者；(b) 供應商也可區隔市場，使得消費者購

買時難以比較，藉此以避免競爭；還有(c) 供應商可藉由網絡鎖定 (lock in)消

費者，或是遵循侵略性定價策略 (aggressive pricing strategy, 將競爭者遠遠

拋在身後，獨享市場的一種靈活定價策略)以嚇阻價格競爭。 

 

有別於傳統經濟理性的觀點，有的迷思研究使用符號論進行邏輯論證。

Hirschheim 與 Newman (1991)從符號論的觀點，發現在資訊系統開發實務中，有

些習以為常的觀念其實是迷思。Hirschheim 與 Newman (1991)即使用符號論探討

個案在資訊系統開發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ISD)中的迷思，他們

指出 ISD 中常見的觀點有：(a) 使用者的參與 (involvement)是有益的，應該鼓

勵；(b) 對系統開發的抗拒是不良的(dysfunctional)，應該根絕；(c) 資訊系統

應盡可能地整合；(d) 有關系統的決策，最佳人選通常是系統開發者；(e)系統開

發者不應關注政治問題；以及(f) 使用從上而下 (Top-Down)的策略是設計成功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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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理性思維而言，以上的觀念看似正確；但從符號論的觀點解析時，卻發現

在資訊系統開發實務中，這些觀念隱含著問題，其實是迷思 (Zhu and Madnick, 

2009)：(a) 使用者的參與常被做為操弄工具且會製造衝突，因此使用者的參與是

要有代價的；(b) 抗拒不必然要根絕，應深入了解系統開發時的抗拒 (preventive 

resistance)，以及使用後的 (post facto)抗拒；(c) 資訊系統要與組織適配，

否則一味整合有時反而是問題所在；(d) 設計團隊只想把初始設計的系統做完，

而使用者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完；兩者會溝通不良，且互不信任；(e) 系統開發

者迴避政治問題是無效率的，使用者也樂於參加政治過程，這些都是組織的常態；

(f) 事實上，使用從上而下的策略，經常顯露出組織的矛盾所在。 

 

就以上以理論邏輯論證探究迷思的例子而言，符號論中的迷思分析，應可對

資訊商品開發實務的成員理性與社會過程 (行動)提供更豐富的理解。 

 

2. 個案研究在迷思研究的應用 

迷思研究用的個案研究方法通常是觀察個案實務現象，提出與理論或一般概

念相悖之處，藉以指出迷思所在，舉例說明如下 (Bureau, Prabhu and Gadh, 2008; 

Felten, 2003;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Bureau, Prabhu,和 Gadh 三人 (2008)以一個健康照護個案，探討無線射頻辨

識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使用的迷思。許多專家學者

均認為RFID至少可以(a) 改進病人、醫療人員、藥品，和設備等的追蹤 (tracking)，

(b) 提供病人更安全、正確的治療，(c) 醫院中敏感區域的進出安全，(d) 促進

更妥善的資訊管理。Bureau 等人質疑以上這些論述，並提出五個迷思，其中五個

為誤解 RFID 真正能做到的事情，如：「RFID 是所有物流議題的解決方案」、「RFID

是處理新穎識別挑戰的工具」、「RFID 是新的獨裁者」、「RFID 是成本的殺手」，和

「RFID是減少醫療錯誤的工具」；另外兩個為錯誤或不完整的RFID解決方案定義，

如「RFID 是新的條碼」和「RFID 是簡單的標籤」。Bureau 等三位學者指出的是 RFID

剛出現時的迷思；資訊商品亦然，在剛出現時可能產生的迷思，在經過若干年的

使用之後，可能已有所不同；本研究要探討的是，資訊商品現階段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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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ean 和 Richardson (2009) 在《網際網路時代的自助服務》一書中批判分

析他們自己先前在電子購物的研究：其中一篇藉由深度訪談，以分析主控消費者

和電子購物經驗的觀點，解構電子購物周遭的迷思；而另一篇藉由焦點團體、家

計的縱貫研究，和線上問卷調查等方法，探討家庭的電子購物經驗。結論發現，

由於資通科技已然充斥於生活中，性別化的家庭 (維持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家庭，

gendered family)儼然認為資通科技為必要的。因此在電子購物中，自助服務並

不是賦能 (empowerment)與自我決定 (self determination)的象徵 (symbol)，

他們認為「使用者握有主權且可控制全球」的說法，其實是個存在已久的迷思。 

 

3. 小結 

迷思在學術研究上有其特定的定義與意義，依研究的目的和遵循的哲學理念

不同而賦予意義。在社會文化中，常見根據有限的表面現象，衍生一些片面或錯

誤概念，經過人云亦云的傳遞徑路，影響著人們的行為與決策。在資訊管理領域

亦然，對於資訊或資通科技是什麼及其用途為何，迷思可導引著管理者的原始知

覺與深度理解。 

正如同十餘年以前，許多人總認為網際網路是所有問題的解答，也是唯一可

以賺錢的方式；到了今天，我們已然知道，缺乏了正確的商業策略和適當的組織，

網際網路便無從增加績效。此外，持經濟理性觀點探討資訊商品的實務時，常會

遮掩住資訊商品特性、開發與行銷實務的社會本質，或是將這些實務簡單化為技

術過程 (technical process)，依此，藉由迷思的觀點可以補充傳統經濟理性觀

點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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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管理學域中的迷思研究 

資訊管理學域的迷思研究非研究主流，故不甚普遍，論文篇數不多，但相當

分散，文獻不易蒐集。以下將資管學域在迷思方面的主要研究，依前節所述迷思

的層次，歸納為三類，並舉例說明：(1) 迷思為社會上普遍認知的謬誤：如

Gallaugher (1999)即曾揭開網際網路的迷思，他們指出的迷思如：「品牌效應失

效、規模經濟不重要、企業大小規模、中間商消失、先佔優勢 (first-mover 

advantage)、虛擬公司的力量，和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的加成效益」等；

(2) 迷思可能是故事或神話，它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相連：

如資管領域中常有人視資訊系統為「神奇子彈」；(3) 迷思也是人為的社會建構，

可能為達成某些社會目的：如在開發資訊系統時，參與者在互動中建構出對資訊

系統開發特性的認知；如設計者會為了達成控制的目的，而建構出「使用者抗拒

是不良的」的迷思；而這些迷思在過去也常造成資訊系統開發時的困境。茲分別

說明如下。 

 

1. 迷思為社會上普遍認知的謬誤 

資管學域中這類的迷思，茲舉四個代表性例子來說明。 

(1) 「網際網路會改寫傳統企業競爭規則」 

在網際網路發展初期，許多人認為網際網路科技的熱潮將推翻所有傳統產業，

並認為傳統企業競爭規則即將過時，這些迷思卻讓企業做出錯誤的決策如：為了

要使用網路科技，將競爭的基礎從特色、服務、品質轉移到價格，結果卻不易得

到利潤。Gallaugher (1999)指出許多文獻都認為網際網路世界完全有別於傳統世

界，具有全新的商業運作模式，且原來的商業法則在網際網路世界中已不再有效，

但這些論述實則是一些對網際網路的迷思，如：「品牌效應失效、規模經濟不重要、

企業大小規模不再重要，中間商會消失」等。 

 

這說明網際網路雖能擴大市場、資訊取得迅速、降低購買和行銷上的難度、

讓買賣雙方更容易搭上線，但是市場卻會因為這些優點反而更難轉化為利潤；因

為產業結構並非是一成不變，而是在相當程度上受到競爭對手的選擇所影響。此

外，當所有公司都漸漸擁抱網路科技，沒有網路，公司將難以生存，但此時公司



48 
 

也並不能從網路得到任何優勢。可發現最強大的競爭優勢，將來自傳統的力量，

例如：獨特的產品、特殊的實體活動、健全的個人化服務。換言之，網路或許能

把一家公司的各項活動緊密結合成一個更獨特的系統，因而強化這些優勢；但是

網路不可能取代這些優勢。如果企業能整合網路和傳統競爭方法，才能在許多產

業中脫穎而出。 

 

事實上，網際網路對於產業結構最大的衝擊，是可以突破通訊、資訊與交易

成本過高的限制進行產業重整，讓那些原本在溝通、蒐集資訊受到高成本而施展

不開的產業，有能力脫胎換骨。在遇到新的商業現象時，人們往往會從市場上產

生的結果找到指引；但如今必須回歸到基本面重新了解企業的經濟價值，從經濟

價值得知產業結構的重要。簡單的説，企業經濟價值就是價值與成本的落差，而

經濟價值只能用穩定的獲利能力才能確實衡量。企業獲利的兩大基本因素便是：

「產業結構將決定產業中一般競爭者的獲利」，以及「持久性的競爭優勢可以讓企

業超越其他競爭對手」。網際網路的世界最終的優勢與經濟利益，將會回歸於創造

有價內容或獨特商品者，而這也才是經營電子商務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2) 「先佔者優勢 (first-mover advantage)存在於網際網路中」 

一般文獻認為「網際網路能提高消費者的轉換成本，因而產生強大的網路效

應，如此會使得先佔者 (first-mover)具有競爭優勢與穩固的獲利能力，且先佔

者藉由快速建立強大的新經濟品牌，將可增強既有優勢。」Porter (2001)指出這

個說法其實是個迷思，原因為：就轉換成本而言，一般以為消費者會因熟悉而不

願輕言更換供應商，因此當網站具有粘著性時，消費者的轉換成本變高了，也因

而阻礙了潛在進入者；事實上，由於科技的便利，消費者只消按幾個鍵便能輕易

的更換供應商，消費者的資訊同樣也能輕易地轉換到新的供應商處。也就是網路

科技可以有系統地降低了消費者的轉換成本，如 PayPal 的電子錢包，和 OnePage

的內容整合工具即是明顯的例子。 

 

許多實證研究均顯示，「先佔者」通常都會享有比「早期跟隨者」與「晚期進

入者」更高的佔有率 (Urban, Carter, Gaskin et al., 1986; VanderWer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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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on, 1997)。Robinson, Kalyanaram,和 Urban 等三人 (1994)認為就經驗商品

的市場而言，先佔者較能塑造消費者品味與偏好；但先佔者是否具有競爭優勢，

則與該產業的特性有關，也和研究時係使用市占率、獲利率，或是存活程度做為

效能變數有關 (VanderWerf and Mahon, 1997)。由此看來，社會上普遍認知「先

佔者優勢存在於網際網路中」，其實是個迷思，得再詳加探究。 

 

(3) 「網際網路中的產品容易展現網路效應」 

網路上有些應用或服務的確展現了因使用者增加而效用遞增的網路效應，如

電子郵件 (e-mail)、即時訊息、線上拍賣，與聊天室等，由於顯著的網路效應，

這些應用創造了需求端的規模經濟 (demand-side scale of economies)，也提高

了進入障礙，使得最終僅剩餘一、兩家主導的廠商；但儘管如此，仍不足以產生

網路效應。要產生網路效應，還必須僅有一家專屬廠商以產生進入障礙才可以；

但網路的開放性、通用標準與協定，以及瀏覽的容易度，均無法由單一廠商盡享

網路效應的利益。即使僅有一家廠商很幸運地能控制網路效應，一但達到關鍵多

數時，通常越後期的投資報酬率也越低，即一般所稱報酬遞減點 (a 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還有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在吸引剛開始的人潮過後，隨著時

間過去，不易再吸引後續的顧客，於是提供不同服務的競爭者便有了機會；最後

產生網路效應所需的大量投資，也會抵消了未來的利益。 

 

網路效應看似可以經由成本優勢而主導市佔率，但由於不易建立網路品牌，

即便花費大量廣告建立了品牌，也只能擁有普通的忠誠度與進入障礙，其實並不

容易達成網路效應的優勢。 

 

(4) 「網際網路對企業的利潤面與成本有正面的影響」 

網際網路會如何影響產業及企業的結構? Porter (2001)從五力分析來看，如

表附錄 8-1 所示。由表附錄 8-1 中可發現，有些趨勢是正面的，由於網際網路提

供公司新的通路去接觸顧客，因此通路的議價力量會減弱；網路也透過不同的方

式提升一個產業的效率，改善一個產業相對於傳統替代品的定位，進而擴大市場。

但網際網路對產業與企業結構的影響大部分是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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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 (2001)指出網路科技剛出現時，所產生的市場訊息在利潤面與成本面

都不可靠。在利潤面有三點：(a) 企業提供折扣吸引客群，但消費者所付價格並

沒有反應實際成本。當價格被如此刻意壓低時，對產品的需求也會不正常的升高。

(b)許多消費者會因為好奇而使用網際網路，即使線上購物的好處並不明顯，或是

很有限，他們仍然願意在線上交易。(c) 線上商務的一些「收入」，收到的是股票

而不是現金，這樣的收入是不穩定的，企業的真實價值也將隨股票價格波動而起

舞。 

 

此外在成本面也有三點：(a) 供應商因為急於和網路領導者搭上關係，就以

打折扣的價格提供商品和服務。如當時的許多內容供應商幾乎以無償的方式，把

資訊提供給 Yahoo，為的就是要在最多人到訪的網站搶得先機。(b) 因網際網路的

交易方式而壓低成本，因此這種生意看起來比實際的情況還要吸引人。最後低估

了對資本的需求，也扭曲了成本。(c) 許多公司都誇口線上商務的資本密度低，

結果卻發現，如果要為顧客提供價值，在存貨、倉儲和其他投資部分依舊不可避

免。 

 

2. 迷思可能是故事或神話，它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相連 

「資訊系統是神奇子彈」 

資管領域中常見的迷思為：「資訊系統如同神奇子彈一般，當人們使用了強而

有力的資通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組織就會改

變成為想要的樣子」 (Markus and Benjamin, 1997)，意指導入 ICT 就一定能為

組織帶來好的績效。因為多數資訊人員和高階主管都將 ICT 視為神奇子彈 (magic 

bullet)，認為只要把這顆子彈裝進任何的槍枝裡，便一定能百發百中。換言之，

這些人都認為他們引入、設計或建造強而有力的資訊系統，便扮演了改革創新者

的角色；他們也因而相信，當人們使用了這些系統，組織就會改變成為想要的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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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奇子彈的迷思假設著：「使用者總是乖乖的承受子彈的攻擊」；事實上並非

如此，使用者常會故意提出一些建議，以便做為抗拒改變的拖延戰術，若未察覺

改善，當資訊系統完成後，才發現使用者根本就不會真正去使用該系統；即或勉

強使用了，使用者也可能會批評 ICT 的缺點，讓 ICT 成為組織變革失敗的代罪羔

羊。 

 

「資訊系統是神奇子彈」的迷思忽略了組織變革中，真正的改革者角色，也

就是發射子彈的人。如同資訊人員認為他們並不需為使用者的行為改變負責；而

高階主管則會將 ICT 規劃與執行的責任推給資訊人員，只要沒有達成目標，就責

怪他們。當組織變革失敗時，資訊人員也會反過來責怪高階經理的能力不足、或

者沒有給予適當的支持，或是責怪使用者不能支持配合等。 

 

神奇子彈的迷思忽略了 ICT 與人性、組織流程三者之間的互動，如流程改造、

團隊合作、資訊分享、使用者抗拒等。因此事實的真相是：組織變革的成功，有

賴改革者創造有利於組織變革的條件，調和人性、ICT與組織流程三者互動的衝突。

資通科技不但是組織流程改變的促進因子 (enabler)，也可能是限制因子 

(inhibitor)，組織運用資通科技得當，將成為重要策略；倘運用不當，將使組織

陷入技術迷思，阻礙公司成長。 

 

3. 迷思是人為的社會建構，可能為達成某些社會目的 

「開發資訊系統時，使用者抗拒是不良的 (dysfunctional)」 

在過去，許多個案均顯示開發資訊系統時，開發者或是領導者常認為使用者

的抗拒是不良的 (dysfunctional)，此迷思往往使得系統開發者極力杜絕使用者

的抗拒，結果反而因此引發更多阻礙 (Mitroff, Nelson and Mason, 1974)。雖

然在大型資訊系統的開發中，抗拒是不可避免的，但是對抗拒的處理卻有諸多不

同方式。抗拒可分為「預防式的抗拒」(preventive resistance)和「使用後抗拒」

(post facto resistance)兩類：「預防式的抗拒」——這類抗拒多發生在系統開

發中，常是由使用者主動發難。「使用後抗拒」——這類抗拒多發生在系統建置後，

使用者常被動表現出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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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說明這兩類的抗拒，其一是「預防式的抗拒」：在一個州立大學中，專案

經理為入學事務工作人員設計了一套多畫面系統，這意謂著每當處理一位學生的

入學事務時，工作人員必須在 8-10 個畫面中切換；但工作人員認為這在操作上會

有許多難度，因而抗拒此設計 (Mitroff, Nelson and Mason, 1974)。這個例子

中處理抗拒的做法是由電腦中心與入學事務主管下最後通牒「舊系統將會關閉，

工作人員是無從選擇的。」如此未能深入了解工作的繁雜，與不顧工作人員的緊

張，一味以強制的方法處理，註定是會為日後系統開發帶來混亂的結果。其二是

「使用後抗拒」：如在一個中型保險公司中，其個人保險電腦化系統非常成功，但

其承銷商系統的使用結果卻非常不成功。多數承銷商忽略該系統，或者僅是用它

來做檔案工作而已；因為承銷商系統很繁瑣，且難以操作，承銷商覺得不能改變，

乾脆就不用該系統了 (Mitroff, Nelson and Mason, 1974)。 

 

前述「使用者抗拒」的例子，說明了並非一定要把使用者的抗拒視為需要杜

絕的行為。這些抗拒只是徵兆，它告訴設計者必須詳細加以調查。專案的分析師

當然可以專注在克服抗拒的技巧或技術上，就把抗拒當成是要壓抑或杜絕的行為；

但分析師也可嘗試了解這些抗拒的原因，把這些信號當作是系統改變引發組織壓

力的徵兆。這些抗拒的徵兆，正顯露出若一味建置原計畫的系統，將是不可行的。 

 

Markus (1983)在研究一個公司的財務資訊系統開發時發現，總公司的會計人

員嘗試藉由建置新的財務資訊系統而奪取各分公司部門會計人員在財務資訊上的

權力，當各部門會計人員了解到這樣的處境時，便極力抗拒任何對他們在財務資

訊上權力的剝奪。因為新的財務資訊系統是集中式的，而這樣的設計與該組織的

分散式結構是相反的，換言之，該資訊系統與其組織並無法適配。Markus (1983)

的結論是：如果可行的話，分析師應該去避免抗拒，而不是去克服它；如果不然

的話，也要建設性的去面對抗拒。抗拒並不是待解決的問題，以便讓系統可以如

所預期的建置；相反的，抗拒是有用的線索，以告訴我們哪裡出錯了，或是哪些

情形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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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的年代中，「開發資訊系統時，使用者抗拒是不良的」已是資訊人員所

週知的謬誤；但這卻是 1970-80 年代中，開發資訊系統時常見的迷思，當時設計

者、分析師，或是主管人員為了如預期般達成系統建置的目的，因此常未能深入

瞭解、面對使用者抗拒，僅一味強調使用者抗拒為不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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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找出資訊商品的迷思 

在第貳章第一節中整理出本研究對資訊商品的探究以特性、開發現象，以

及經營策略等三個面向為主，本節檢視目前資訊管理學域中，資訊商品在這三

個面向的文獻，整理常見的迷思，此為第壹章中圖 1-1 研究流程的「探尋文獻中

的迷思」階段；說明資料收集及分析步驟於下。 

 

本研究從實務研究或報導中，找出資訊商品的相關論述，然而研究者卻質疑

其說法，或是文獻中的說法，卻有實例呈現反例者，則定為迷思。這些文獻主要

為林文修 (1999)所列資訊管理學域中偏重實務導向的期刊、電子商務或其他的實

務研究，如 Electronic Commerce Revie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以及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等，研究者以台灣大學圖書館的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搜尋，除了以

'information goods'或者「資訊商品」、「資訊財」為關鍵字查詢外，也以特性、

開 發 現 象 ， 以 及 經 營 策 略 等 三 個 面 向 的關鍵字，如'variable cost', 

'content', 與'pricing'等限定查詢範圍。本研究尋找的資訊商品「迷思」，係依

文獻中常見的主要論述而定；即找出這些議題相關的主要論述後，進一步分析出

有哪些反面的論述與實例，若兩者有矛盾之處，則判斷該主要論述為迷思，詳述

於後。 

 

(一)  迷思一 

1. 支持的論述與實務現象 

資訊商品一旦被非法複製，將侵害企業利益，可能因此破壞市場機制；付費

的使用者也因為有非法複製存在而需付出更高的成本。由於資訊商品複製成本甚

低，因此須設計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除了可節省成本的經濟考量外，在非商業用途的部分，Peitza 與

Waelbroeckb (2006)認為終端使用者盜版資訊商品的效益有三：有些是使用者不

購買原版的間接採用 (indirect appropriation)，如使用共享軟體 (shareware)；

有的是因使用者眾多的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s)而盜版；還有些則是為了獲

取內容以消除資訊不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盜版。因為這些效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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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資訊商品的複製成本很低，因此設計資訊商品時，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

製。 

 

文獻中普遍均認為資訊商品需在電腦上加上數位版權管理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的科技設計，以將內容封進在資訊商品內部，或是控制與管理

內容；如此可依生產者或是配銷者的安排，限制消費者對資訊商品的使用 (Kwok, 

2002; Kwok, Cheung, Wong et al., 2002)。這論述對某些資訊商品特別適用，

如需搭載特定媒體方能使用或播放的資訊商品；在 DRM 機制運作下，所購買的數

位內容會受到限制。例如在 Hami 書城購買的書，就僅能在 HamiBook App 上閱讀，

不能複製到其他 App 或閱讀器中；Apple 公司對電視影集、電影、電子書，以及近

期相當熱門的 App Store 上的應用軟體等類型的資訊商品，到現在仍使用合理播

放 (FairPlay)DRM 的保護機制 (Melanson, 2010)。因此，設計資訊商品須加上保

護機制，可保障生產者的利益，並促進使用者付費的意願，使得社會福利最大化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Ponelis, 2007; Sundararajan, 2004)。 

 

2. 質疑之處 

原支持「設計資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的論述，強調需

以 DRM 保護音樂、作品，或是影片等資訊商品，這論述對某些資訊商品是適用的；

但對於不能或不適合限定載體與資料格式者，DRM 技術便無法適用。過去 Apple 公

司以 iTunes Music Store (iTMS)販賣音樂，在合理播放 (FairPlay) DRM 機制的

保護下，僅能在 5台電腦和與其同步的 iPod 上播放，這種方式就受到許多使用者

抗議；所以 Apple 公司後來已經開始在商城中販售無數位保護版本的音樂 

(Melanson, 2010)；但是對於電視影集、電影、電子書，以及 App Store 上的應

用軟體，依然使用保護機制。此外，有些熱門作品就算以 DRM 保護，還是可能會

被破解或複製，因此有人稱 DRM 為「想像的保護」(Chiang, 2011)。因此也有識

者認為資訊技術並無法避免資訊商品被不當取用，反而應該可以無保護 

(DRM-Free)的方式釋出電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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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 

迷思一：「設計資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 

有待進一步分析。 

 

(二)  迷思二 

1. 支持的論述 

網路效應意為：「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 (Shapiro 

and Varian, 1999)。」許多高科技產品的市場，皆有如此的現象 (Birke, 2009)；

尤其是資訊商品，更是具有網路效應的特性 (游秋華, 2006)。資訊商品具有可共

享、可交換的特性，故會因使用者增加而效用遞增。對使用者而言，愈多人使用

的資訊商品，價值愈高，如使用微軟的 word 文件格式者眾，使用者可享受交換文

件的普及價值。 

 

資訊商品因具有容易複製的特性，當社會大眾容易取得或使用時，可使用者

人數增加，更多人數來分担固定且高額的開發建置成本，就能降低交易成本，資

訊商品的邊際價值因而增加，因此許多學者均認為資訊商品具有網路效應 (Birke, 

2009;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游秋華, 2006)；亦即使用人數多 (即網路效

應擴大)，可增加商品的邊際價值。 

 

亦有學者認為：資訊商品愈普及，使用的人愈多時，才有影響力，其價值才

會愈高 (Kauffman and Walden, 2001; Landy, 2008)；此類資訊商品可藉由建立

業界標準或領導地位等，來擴大網路效應，提升市場佔有率。此外，當資訊商品

與使用者其他需求的相容性愈高時，此時學習成本降低、效益提高，能展現的正

面網路效應也愈高，價值亦愈高 (Koppius, 1999)。 

 

資訊商品的價值隨著商品形式不同而有差異，內容型資訊商品的價值以完整

為主；決策型資訊商品的價值則以及時、有助於決策為主 (王俊程, 2002)。企業

經營資訊的價值，在於它的正確性、深度，或獨特性。專業資訊資料庫所提供的

資訊情報，需由高素質的研究人員所建置 (林崇誠, 2002)；同樣的，專業資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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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的使用者也需具有足夠的素質，方可應用得宜。如在證券市場的知識場域中，

許多資訊快速流動，呈現混亂且快速變動的現象，使用者能否妥善投資，關鍵便

在於能否掌握資訊商品，善加分析，發揮其價值，以突破資訊不對稱、不足或過

多的限制 (劉蘊文, 2004)。 

 

因著網路效應，資訊商品常有正反饋的現象，正反饋意指「強者愈強、弱者

愈弱」。當資訊商品剛蔚成風潮時 (如社群網路 Facebook 的盛行)，正反饋會觸發

快速的成長，此時，成功者愈成功，形成一種良性循環；反之，若消費者視該資

訊商品將走下坡，亦將形成致命的惡性循環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資訊商品的正反饋現象同時表現在供給面與需求面，在供給面，資訊商品的

複製與傳遞成本相當低，正向外部性將使得單位成本愈來愈低；同時，現有廠商

可藉由高昂的固定成本將其他潛在競爭廠商阻擋於市場之外，並且可以享受資訊

商品低廉的複製成本所帶來的利潤，於此展現了正向外部性。至於在需求面則更

明顯，消費者選擇某資訊商品，是因為它已被廣泛使用，儼然成為實際上的產業

標準。值得注意的是，需求面的正向外部性與供給面不同的是，需求面的市場規

模不會因擴充太大而遭稀釋、或成長停滯，因此具有更大的成長力量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2. 質疑之處 

上述網路效應除了正面的效果之外，也有負面的效應。例如當通訊網路人數

眾多，會造成網路效能降低，而網路的「擁擠」(congestion)也減低了使用意願 

(Farrell & Saloner, 1985; Liebowitz & Margolis, 1994)；或是因娛樂、時尚

的資訊商品，因使用者眾多，造成使用者認為炫耀效果 (snob effect)不足，不

夠特別、不能彰顯自我，因此也降低了使用意願。即網路最終會因為參與人數的

增加而產生負面效果 (Asvanund et al., 2004)，於此要探討的是，財經資訊商

品使用者眾時，會不會有負面效果，抑或是資訊商品愈獨特，其價值愈高。就資

訊商品的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究竟會因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或是減損，

這兩種相反的論述，何者才是真相，目前的觀點並未能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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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 

「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隨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 

遂成為待探究的迷思。 

 

(三)  迷思三 

1. 支持的論述 

Sumner Murray Redstone (1923-1994)是美國媒體業巨擘，Redstone 堅信內

容比散佈機制更為重要，因為自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散佈管道縱然有不同的形

式，他認為內容總是最重要與最基本的，這也是媒體經濟文獻中長久以來普遍深

植的概念，自此「內容至上」(Content is King)成為媒體、娛樂、網路、電子商

務，與資訊業界眾所皆知的觀念。「內容」於此意指數位形式的文字、圖片、聲音，

和影像等資訊，如：影片、音樂、商業新聞、運動新聞、股價、經濟資料、部落

格 (blogs)、球賽分數、天氣資料，和地理資料等 (Landy, 2008)。產業中所稱

「內容至上」，係指資訊商品因其內容而決定價值或獲利的高下。其中，就消費者

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顯現在其使用情境，如決策的良窳，或問題解決的品質；

就生產者而言，資訊商品的獲利則決定於開發成本與銷售價格。 

 

許多研究均強調網站或媒體內容的重要性，亦即符應這句眾所皆知的口號：

「內容至上」 (Gates, 1996; Huizingh, 2000; Landy, 2008; McCarthy, 1995)。

網際網路普及後，由於數位匯流 (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資訊、通訊，和媒

體等產業產生劇烈變化，各行業也因數位化產生了許多新的營運模式，其間變化

的關鍵便在於數位內容的發展。資訊媒體業必須要花費許多成本在內容取得上，

如自行製作或收購版權，以為資訊媒體的內容正是吸引顧客的不二法門。微軟 

(Microsoft)公司創辦人 Bill Gates (1996)便認為從已往的傳播媒體，到現在的

網際網路，「內容」一直都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資訊商品的內容會影響使用者的決策，至為重要，故須強調完整性、正確性 

(Castro, Alves, Serrão et al., 2010; Gates, 1996; Landy, 2008)；有許多

研究認為人們的決策活動主要與資訊的內容有關，所以資訊商品的內容決定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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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也就是資訊商品為「內容至上」。雖然後來社會上對此觀點有著許多不同的

意見，但仍有研究指出，內容仍是重要的；如對創意產業而言，內容仍是至上 

(Towse, Handke and Stepan, 2008)；尤其是對本研究的主角——財經資訊商品

而言，內容亦仍是至上的 (Scott, 2003)。 

 

2. 質疑之處 

在資訊商品的商業模式中，「內容至上」雖是主要的競爭概念 ；然而自 2000

年開始，許多研究開始有了反思，紛紛指出「內容至上」是個迷思，文獻中有實

務研究指出，內容與設計兩者需兼重 (Huizingh, 2000)；其他類似的論述如：Appen

等人主張，假如說過去的網站是以「內容」來決定高下 (Content  is  king)；

今天，則是為「連結與社群」 (connection and community is king)；以及，雖

然「內容至上」，但是沒有平台與載具，內容也無法傳播；還有，內容供應商少了

客戶服務與計價系統，也是難以經營的 (McGovern, 2000; Odlyzko, 2012; Wurden, 

1997)。簡之，資訊商品「內容」不再至上，比「內容」來的更重要的，還有資訊

商品的連結、取用、載具、客戶服務、或是計價系統等。 

 

因此支持資訊商品「內容至上」的正面論述與反面論述都不少，對於財經資

訊商品而言，是否依然「內容至上」？又抑或其實這已經是過時不再適用的觀念？

綜上所述， 

「資訊商品強調內容至上」 

成了迷思；本研究將進一步從理論探討和個案研究中，分析此迷思。 

 

(四)  迷思四 

1. 支持的論述 

許多論述均提及資訊商品的開發製造成本通常很高昂，這些初期成本一旦投

入，便成為沉沒、不易回收的固定成本；加上資訊商品很容易複製，加上載具成

本低廉，傳輸成本日降，其變動成本相當低廉，是幾近於零的邊際成本。就一般

音樂、電影等固定內容的資訊商品而言，當投入高額成本開發完成後，在開始販

售之後，因為數位特性，使得複製相當容易、且成本低廉，僅需一些光碟片之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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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載具，或是網路傳輸的低廉成本即可；表面上看來變動成本的確幾近於零 

(Elberse, 2008; Varian, 1998; 王瑋, 2001; 范翠玲, 2006)。 

 

Shapiro 與 Varian (1999)在其所著《資訊經營法則》(Information Rules)

一書中提到，只要能製造出第一片 CD，便能以同樣的單位成本製造出一百萬、一

千萬片同樣的 CD；如《大英百科全書》的 CD 版的內容與三十二冊印刷版的內容完

全相同，但售價卻可不斷下降到只要十八分之一。此外，資訊商品的固定成本多

為沉沒 (sunk)成本，一旦停止生產便無法回收，如花了大錢製造的 CD，一旦搞砸，

可能淪為一片五元的廉價品。由於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很低，因此增加製造量並

不需多費成本，一般而言，資訊商品的產量可無限制擴張。微軟 (Microsoft)公

司因此不需像波音 (Boeing)公司一樣，得面對折舊與產能的問題；而能以極低的

增加成本卻能大量製造的優勢，享有九二%的毛利率。 

 

2. 質疑之處 

已往對資訊商品定價的研究，多認為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為零，因此考量組

合定價 (bundling)可以獲取消費者剩餘，增加生產者的總收益 (Bakos and 

Brynjolfsson, 1999; Chuang and Sirbu, 1999)；但當產品的變動成本不可忽視

時，採取組合定價的方式卻是不經濟的 (Bakos and Brynjolfsson, 2000)。再者，

若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為零，生產者應可大量的製造販賣，獲取利益。因變動成

本的不同，將影響廠商選擇定價模式，並改變利潤最大化之下的定價方案，那麼，

對財經資訊商品而言，變動成本是否幾近於零，值得進一步探究。綜上所述，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 

成了迷思。 

 

(五)  迷思五 

1. 支持的論述 

如前所述，資訊商品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變動成本；亦即資訊商品頭一版製

造的固定成本很高，其餘版本再製造的變動成本卻很低，再加上透過網路傳遞資

訊商品時，此時製造量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此即「規模經濟現象」(econom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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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Shapiro and Varian, 1999)。有研究便對資訊商品抱持「先佔優勢」的

論點，分從技術、消費者行為，和生產成本等三方面論述。 

(1) 在技術方面，包括消費者具有學習效果、先佔者具有優先制定專利保護

的技術領先優勢 (稱為技術外溢效果)、因產業技術連續發展所保持的領先地位，

以及先佔者可先設立產業標準與遊戲規則，享有市場成本中的資訊不對稱優勢，

或可以智慧財產權干擾後進者；可具有領導未來研發的優勢 (De Castro & 

Chrosman, 1995)等。 

(2) 在消費者行為方面，先佔者可透過口碑效果建立商譽，獲得顧客認同，

進而塑造忠誠度，先佔者可享有顧客在轉換成本、信譽，及資訊的不對稱等優勢，

顧客的嘗試經驗會先入為主地佔據其認知，這些優勢會形成顧客穩定的偏好。 

(3) 在生產成本方面，先佔者在生產要素成本的優勢包括：先後不對稱性、

先佔稀少資源，以及經驗曲線；即先佔者可透過經驗曲線效果、藉由規模經濟，

享受較低的總體成本優勢與潛在利潤 (Carpenter and Nakamoto, 1989; 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 Schmalensee, 1982)。 

 

2. 質疑之處 

組織在經營模式的技術策略中，可以選擇做為市場的先驅創新者或是保守後

進者 (追隨者)，這樣的選擇決定了組織進入市場的時點，也影響著組織的競爭優

勢。對於資訊商品而言，進入市場的先佔優勢與後進優勢均各有其說法，究竟資

訊商品應搶先上市以取得市場先機 (詹文男, 2002)，擁有「先佔優勢」(pioneer 

advantage)並充分發揮，之後再逐步掌握市場需求 (Carpenter and Nakamoto, 

1989; 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 Schmalensee, 1982)；抑或考量後進優勢，

可避免開發時的高風險，先確認市場需要，再行開發，以享受搭便車的效益 (Chami, 

Fullenkamp and Sharm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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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資訊商品享有先佔優勢」 

成了迷思；其影響的因素究竟為何，是市場接受度、創新程度高，抑或依先

期教育消費者的成本而定，均待進一步探討。 

 

(六)  小結 

本研究鎖定「資訊商品」這個區塊來做迷思研究，從文獻中探尋資訊商品的

迷思。整理這些論述的主要概念，經判斷符合迷思者，列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迷

思，列出五個迷思與其相關文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文獻中「資訊商品」的迷思 

迷思  相關文獻 
1.  設計資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

避免被複製盜用 
(Kwok et al., 2002; Payne et al., 1993; Sowa, 
1984;  Luo  &  Chung,  2002;  Felten,  2003; 
Fetscherin,  2002;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2.  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

隨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Mitroff, 
Nelson  and  Mason,  1974)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 

3.  資訊商品強調「內容至上」  (Gates, 1996; Huizingh, 2000; Landy, 2008; 
McCarthy,  1995);  林晉照，2009  Appen, 
2006) 
(Wang and Strong, 1996)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4.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  (Smith,  Bailey  and  Brynjolfsson,  2001; 
Varian, 1998); 
(Jones  and Mendelson,  2011;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王水岳  和  高云, 2005) 

5.  資訊商品享有「先佔優勢」  (詹文男,  2002);(Carpenter  and  Nakamoto, 
1989;  Chami,  Fullenkamp  and  Sharma, 
2009;  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 
Schmalense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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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傳統主流的科學研究方法屬於因果式的推理邏輯，強調精確測量變項，了解

若變項 X 改變時，會對變項 Y 造成什麼影響；或是瞭解改變了變項 X 會如何影響

變項 Y。由於迷思的成因複雜，不易使用傳統主流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尤其是不

易使用量化研究方法求解；本研究旨在檢視資訊商品迷思的說法是否適切，因此

採取質性研究途徑的個案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強調理解事件的歷程、或說明推理

人事物特性之間的關係；它嘗試暸解變項 X 與變項 Y 之間不易直接觀察到的複雜

過程，再運用「辯證式的邏輯」加以推論 (蕭瑞麟, 2006)。質性研究的目的是在

了解現象的含意、產生新的知識與洞悉力 (陳向明, 2002; 蕭瑞麟, 2006)。 

 

本研究的研究典範屬後實證主義，此典範的探究過程是一個研究者與被研究

者相互參與的過程；研究者本人看問題的角度和方式、探究時的自然情境、研究

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等都會影響研究的進程和結果 (陳向明，2004；潘慧玲，

2003)。本章首節說明否證論的個案研究方法與其評估準則，其餘兩節說明本研究

擷取否證論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設計。 

 

第一節  否證論個案研究法的特色 

個案研究法的特點在於探討一個有界限的系統（bounded system），尤其側重

該系統如何在特定的情境脈絡下運作。個案研究法根據研究策略、推論方式、理

論功用等特性不同，可分為三種不同的類型：(1) 依據個案資料建立理論——採

用紮根理論研究法(grounded theory approach)強調研究之初應避免預設相關理

論，由實際個案蒐集的資料中歸納得出理論。而(2) 根據個案資料修正理論——

係強調歸納個案結果以建立新理論，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已有一初步的預設架構，

在資料蒐集分析的過程中重複修正此架構到不再需要修正為止。還有(3) 根據個

案資料驗證理論——分析並歸納個案資料，以驗證理論。 

 

以上三類型的研究，不論在研究時是否有預設的理論架構，多數學者都強調

在資料分析的過程中，應詳細檢查是否存有其他解釋，並比較各種解釋的可能性，

以免強將資料套入已有架構中，影響了研究的效度 (Cohen, 1989; Strau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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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in, 1990; Yin, 1989)。 

 

本研究採用的否證論個案研究法，重點在探究個案中資訊商品的相關現象，

以辯證一般對資訊商品的迷思；因此並非為依據個案資料建立理論或修正理論；

而是在於根據個案現象所得資料探討迷思之說，在方法上較接近 Yin (1989)所提

的理論驗證型個案研究。 

 

實證主義相信人類的社會現象有獨立恆定、存在於外的實體，人們可以運用

客觀且中立的觀察、操弄等科學方法，有系統、有組織地收集資料並分析所研究

的現象，最後就可以找出這個真實的本體 (亦即現象的通則)。後實證主義則是以

Popper所提出的否證論修正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現象實體是變動且多元的，

並無法透過觀察、操弄等方法去發現，而只能說目前有那些現象支持該實體的暫

時存在，並等待著後續的發現去否證此實體。 

 

一般而言，科學命題都是全稱命題，例如：「所有烏鴉都是黑色的」。Popper

認為，要證實這個命題就要觀察過去、現在和未來的所有烏鴉；而這是不可能的。

相反的，只要找來一隻非黑色的烏鴉便能否證這個命題。所以，科學命題只能被

證偽而不能被證實。Popper 的否證論反對理論是通過歸納法而得出來的，他認為

一般陳述不能從個別陳述得來，全稱命題也並不是許多單稱命題的拼盤。由於人

們無法完全預測或控制科學未來的發展，Popper 的科學發展模式採取非決定性的

開放模式（黃光國，2003）。這意味著科學理論只不過是描述已往曾經發生過的狀

態，並不能描述未來的狀態；而過去的狀態並不能決定對未來的推測，未來常是

突現的。 

 

 

Popper 提出進化認識論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他認為：科學的方

法應當是一種以理性批判作為基礎的演繹推理，科學家先針對特定問題提出假說

和猜想，再依據事實對假想進行檢驗，並在檢驗過程中不斷淘汰或修改原有的假

說和猜想，圖示進化認識論的普遍形式於圖 4-1，並說明否證法的運作過程的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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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如下 (林崇安, 2006）： 

圖 4-1  進化認識論的普遍形式 

資料來源：(Popper, 1972/ 1989) 

 

(1) 「問題」出現——人們遇到問題、原有期望遭遇挫折，或是原有的知識

無法解釋社會現象時 (P1)，這裡說明科學發展始於問題的產生，而問題通常來自

於：(a) 理論體系內部的不協調，(b) 兩個不同理論間的矛盾，和(c) 理論與觀

察、實驗的不一致。此階段否定了科學是從觀察或經驗開始；而是從「問題」開

始。 

(2) 理論提出——提出期望的理論 (tentative solution, TS)或試探性的解

決方案，這些理論或解決方案可能不只一個，如 TS1, TS2, TS3；此階段可以自由

猜想、非理性的因素提出試探性的解決方案。Popper 認為一切理論都是推測、假

設，理論的假設，是創造性的，來自於靈感；需要靠想像和直覺，而這些都是非

理性的因素。 

(3) 錯誤排除——TS 的解答也未必正確，因此必須排除錯誤的解決方案，保

留尚未被否定的解決方案 (EE)。Popper 認為觀察、實驗不是用來支持某一理論；

而是要批判假設和理論。檢驗的目的在於排除錯誤，檢驗就是要駁倒、要否證。

一個理論經得起批判未被駁倒，則它才是暫時確立。暫時確立的理論將來可能還

是會被駁倒、被否證。檢驗的過程要用到理性因素（邏輯演繹）以及經驗因素（觀

察、實驗）。本質上此階段反對問題的「可證實性」，認為真正的檢驗是企圖反駁

理論、否證理論。 

  

↗  TS1  ↘ 
          P1  →  TS2  →  EE  →P2 
                ↘  TS3  ↗ 

 

P (Problem)：問題 

TS (tentative solution)：試探性的解決方案 

EE (error elimianation)：錯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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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問題出現——最後留下的解決方案可能又會面臨新的問題 (problem, 

P2)，經由邏輯上與實驗中的檢驗，若得出相異的結果，新問題就出現了。此時又

必須提出新的試探性解決方案，如此不斷循環下去。 

 

本研究持實務研究典範，研究方法則採取後實證主義下的否證論，探究個案

中與資訊商品相關的現象有哪些不同於傳統的看法，以澄清傳統觀點的迷思，豐

富對資訊商品的了解。有關實務研究、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以及後實證主義

下的否證論詳細說明於附錄一中。 

 

Lee (1989)針對資管學域的個案研究方法，說明個案研究如何能符合科學原

則，這部分宋餘俠 (2006)已做了整理，列於附錄三中。Lee 一文以多篇著名研究

作為示範，整理出否證論用於個案研究方法，如何滿足 Popper 的科學性與理論演

繹檢驗的需求，共有四個準則為可否證性、邏輯一致性、實徵效度，和相對的預

測力，說明於下 (Lee, 1989; 宋餘俠, 2006)：(1) 可否證性——是否能證明每

個假設的對立理論為錯誤的？(2) 邏輯一致性——理論所導出的各個假設是否具

有一致性？(3) 實徵效度——是否能透過實證性的驗証來確認理論的有效性？在

個案研究中，該理論與其他對立理論均能做出解釋或預測，並經由實徵經驗檢驗。

(4) 相對的預測力——是否能排除 (rule out)所有的對立理論？即該個案現象是

否能說明在其他競爭理論的預測失敗時，該理論仍能正確預測。 

 

Lee 指出並非所有個案研究皆能滿足這四個準則，但若資訊管理個案研究能滿

足準則愈多者，其嚴謹度 (rigor)愈高，也愈經得起考驗。Lee 文中提出 Markus

所發表的「權力、政治和管理資訊系統導入」個案研究一文 (Markus, 1983)能抓

住 Popper (1968)和 Copi (1986)所描述之科學方法的否證特色，充份符合所有的

準則，因本研究也是採用否證論個案研究法，故說明 Markus 一文如何滿足這四個

準則於下。 

 

Markus 一文 (1983)以一個組織 (Golden Triangle Corporation, GTC)情境

中的個人、群體、社會結構，和軟硬體等，作為一個密集的個案研究，探討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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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在描述人們抗拒新導入的財務資訊系統（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FIS）

之適用性，她探討的三種理論分別為：(a) 個人因素理論 (people-determined 

theory)強調人們抗拒管理資訊系統是因為人們本身的內在因素，如個性、經驗等，

(b) 系統因素理論 (system-determined theory)強調人們抗拒管理資訊系統是因

為系統設計不良，還有(c) 互動理論 (interaction theory)則是認為人們抗拒管

理資訊系統是由於特定系統的設計與組織既存系統使用情境之互動所致。Markus

在個案中發現的現象成功地否證了前兩個理論，支持了第三個理論，說明單獨改

變人事的安排或是改變系統的技術特性，都無法減少抗拒的產生；因為抗拒的發

生是由於互動模式產生衝突所致。 

 

一般而言，我們並無法直接去檢驗理論，如在 Markus 的個案研究中，並不能

確切的說人們之所以抗拒資訊系統就是因為內在因素、外在因素，或是兩者的交

互作用。Markus 在研究中示範了如何利用個案研究處理理論的演繹檢驗 

(deductive testing)，她的策略是：找出理論背後的假設與真實世界的事實，接

著找出這些假設對個案現象的預測，並觀察個案現象是否與假設吻合，以檢驗出

適合解釋人們抗拒資訊系統導入的理論。在檢驗時，若觀察到與該理論對事件預

測相反的現象，則可由此間接的說明該理論為「偽 （false）」而推翻。 

 

Markus 一文 (1983)於研究過程中，運用了符合科學原則的作法，突破了個案

研究的限制，並成功滿足了 Popper 的四項科學性與理論演繹檢驗的需求——理論

需具有可否證性、從理論導出的預測彼此不衝突 (邏輯一致性)、理論至少要和競

爭理論一樣可以解釋或預測，以及能經得起否證。因此，Markus 一文成為科學的

單一個案研究典範。Markus 的策略即試著去推翻另外兩個對立理論的假設，來說

明主要理論的觀點。 

 

本研究即以 Markus (1983)的研究方法為基礎，但重點並不在比較主要理論與

對立理論，而是在於對迷思的預測與否證，期能部分滿足 Lee (1989)所導出的需

求。傳統上，理論效度是由歸納所建立；但 Lee 和 Hubona (2009)則認為理論檢驗

可透過比較理論用於特定情境下期望的觀察結果與真實的觀察結果，來下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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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基於前節所述之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設計，採用否證

論的原則，分析個案的資料，探究個案現象是否能反駁資訊商品迷思；以下分別

說明確認迷思的先導研究，以及選擇此研究方法做為迷思分析方法的理由、研究

對象、研究步驟，與如何符合質性研究的要求。 

 

(一)  先導研究 

為瞭解前章所尋找出的資訊商品迷思，有哪些是多數人認為理所當然者，本

研究進行一先導問卷調查研究，整理前章各迷思的假設，編制成問卷如附錄六。

再選擇資訊界有經驗的從業人員，由研究者邀請受調查者填答。 

 

本問卷調查設計與實施方法如下：問卷依文獻探討所得迷思之假設設計問項，

除基本資料 5題外，共 20 題，如附錄六。施測採紙本與網路同時進行，以立意抽

樣，選擇資訊相關行業不同領域之人員，由研究者邀請填答，未接受者即不列入，

故不計算回收率；回收問卷共 125 分，扣除未完全填答及未通過檢核題者，有效

問卷為 118 分，填答對象資料之基本資料調查結果如表附錄 8-2 所示；問卷之效

度與信度亦說明於附錄六中。 

 

調查結果顯示各類機構的受調對象均有，普遍為資深且是經常使用資訊商品

者，因此所填答意見應具代表性。接受調查對象資料為：普遍工作年資在 11 年以

上者佔半數以上 (57.63%)，學歷則以大學畢業者最多 (56.78%)，服務單位則散

見於政府機構、業界、大學，與研究單位，以前兩者居多；至於受訪者經常使用

資訊商品的比率高達 81.36%。 

 

問卷中每一迷思分為 2-4 個問項不等，每個問項的調查意見依受調者的認同

程度分為五等，調查結果列於表附錄 8-3。對問項表示「不同意」與「非常不同意」

兩者合計小於 20%者，即表示有超過 80%的受調查者認同、視為理所當然，或不能

確定該問項者；這些想法是眾所認同的，但卻值得商榷，研究者便選擇做為後續

分析之迷思。在第陸章迷思分析時，進一步了解受調查對象對各迷思的認同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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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差異。做法是：將對迷思的認同態度區分為三群：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者

為第一群，不確定者為第二群，同意與非常同意者為第三群；再分析這三群在看

法上是否有差異。由於本先導研究為小樣本的調查研究，因此使用無母數統計，

選擇 0.05 作為顯著水準，檢驗受調查對象對各迷思的認同 (即前述三群在看法上

的分布)是否達顯著差異水準。 

 

(二)  選擇否證論個案研究法做為迷思分析方法的理由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設計，探討代表性個案公司的實務經驗，並使用否證論

的辯證原則，檢視資訊商品迷思；以下說明本研究選擇否證論的個案研究法，做

為迷思分析方法的理由： 

 

1. 就質性研究的立場而言 

迷思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與符號傳達有關，也與人的認知特性有密

切關係。迷思研究時，其背後錯綜複雜的因素，不易以簡單的線性關係看待；而

其問題的明確程度亦未到達可透過直接驗證的方式，證明真理的階段；因此在認

識論上，至多只能說是研究結果非常接近事實，在等待後人進一步研究來推翻。

由於並不容易由因素間簡單的因果關係推知迷思，因此不適於使用可明確直接驗

證變數關係的量化研究方法。本研究屬於檢視迷思的初探研究，因此使用質性研

究是唯一可行的方法。 

 

2. 就否證論的研究策略而言 

本研究辨明資訊商品的迷思所使用的策略為否證論原則，舉例而言，對於「所

有天鵝都是白色的」之說，在實務上，只要找到一隻黑天鵝，即可辯證該說法不

能成立。也就是說當觀察到個案實務現象中出現某些與迷思不同的現象，即可說

明該迷思是不夠周延的。簡言之，本研究針對研究問題，從單一的、具有代表性

的個案經驗來檢驗迷思之說；使用否證論的個案研究方法是符合邏輯論證且允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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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個案研究的功能而言 

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方法之目的，並非紮根於資料建構理論、或是根據理論

與個案資料修正理論；而是根據個案現象中的反例驗證迷思，即透過否定的方式

說明某些迷思不適用或不充分，來間接顯明迷思背後可能的真相。 

 

 

(三)  研究對象 

1980 年代，台灣由於金融自由化以及大學開放設立等因素，促發了各界對財

經資訊商品更進一步的需求。本研究所選擇的 T公司，自 1990 年開始營運建置財

經資料庫後，至今陸續開發數十種資訊商品，是目前台灣財經資訊商品市占率最

高的公司 (陳文華, 2004)。陳文華 (2004)提到： 

「綜觀市面上現有的財經研究用途資料庫廠商，目前較為著名的僅有台灣經濟

X 報 、路透社 (Reuters)、彭博 (Bloomberg)等少數幾家，但這些廠商的資料檢索

費甚高，並非每位研究學者皆有能力負擔；至於其餘免費的財經網站，由於其

開站目的是為了吸引一般市場投資者，故所提供的資料皆屬於即時性的短期資

料，功能上著重在證券市場技術面的分析，與研究者的資料需求差異甚大。」 

 

可知以財經資訊商品的發展與經營經驗而言，T公司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本研

究即選擇 T 公司開發的資訊商品進行蒐集與分析，包括資料庫的資料，以及衍生

的資訊，如財務比率、評比指標、股價指數，或事件效應計算值等，這些財經資

訊商品 (產品或服務)可藉由資通科技而呈現、傳遞。 

 

T 公司之財經資料庫發軔於三位財經專家因應時勢所趨而自力建置，目前已廣

為台灣學界、金融、證券業者所使用 (陳文華, 2004)。三位創辦人憑著「國人應

該自己建置財經資料庫」的理念，他們在 1990 年時創辦了 T公司，建置總體經濟

資料庫及企業財務資料庫。T公司結合研究議題的資料分析技術，所開發出的資訊

商品可供研究者或經營者有效整合原始財務金融資料，並進一步從中產生有價值

的資訊與知識。 

 

此外，研究者於二十年前曾任職 T 公司的資料庫部門為時兩年半，負責資料

庫設計、建檔、維護、程式設計，與資料處理等工作，在當時的身分僅為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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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並未有研究的需求。事隔至今，在研究者具有研究動機後，重新以研究者的

身分與個案公司聯繫，獲得經營者支持，因此得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場域。 

 

(四)  資料收集方法 

進入個案之後，發現在 1989 年當時台灣的時空背景下，促成了 T公司的成立；

時至今日，T公司本身的能力特性與環境的交錯演變下，發現在財經資訊商品上主

要有以下的現象值得深入探究：(1) 如何滿足使用者需求以確保價值、(2) 如何

定價以因應競爭、(3) 如何開發以符應市場變化；而已往偏重資訊商品經濟或是

策略的研究，並不足以解釋這些現象，因此轉向迷思面向去探討；從文獻探討中

去找出迷思，以及確立以上諸多現象探討時的迷思，並在個案探討與資料分析中

釐清這些迷思。 

 

本研究從 T 公司開發資訊商品的實務經驗中，透過否證的原則，以否定的方

式來間接顯明真相，如首章中圖 1-1 的探究流程所示，先找出資訊商品的迷思，

再採取個案研究設計，以該代表性個案公司的實務經驗，使用否證論的原則，檢

視財經資訊商品中的迷思。資料收集方法說明如下： 

(1) 設計訪談問題——根據研究問題，整理現有探討財經資訊商品在特性、

開發現象，以及經營策略等三方面的文獻中，發展初步訪談大綱，列於表附錄 8-5。 

 

(2) 收集資料——研究內容為個案公司在資訊商品開發上的資料，如運算規

則、產品架構與說明，以及產品開發會議資料記錄，收集該個案公司在財經資訊

商品開發資料與發展現況，以梳理財經資訊商品在開發現象，以及經營策略的特

性。收集的資料包含「T 公司資料庫產品目錄」1 份、各式「產品文宣」15 份、各

式「產品製作程序」5份，以及公司網站公開資料等。 

此外，研究者曾於 T 公司的資料庫部門擔任資料庫管理師與程式設計師，在

研究者確定本研究目的後，重新以研究者的身分進入場域，並再次藉由參訪觀摩

等融入場域參與和觀察，並收集商品開發會議資料 20 餘份、經營者對資訊商品發

展所整理的年度手札 10 餘份，還有研究者在清楚表達研究立場，與告知通訊內容

將作為研究資料之用後，與受訪者間往來的電子郵件 (e-mail)約一萬字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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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度訪談——以 T 公司的創辦人與負責人為研究對象，進行深度訪談方

式收集資料，訪談大綱如表附錄 8-6，訪談時間與主題如表附錄 8-7 所示。採半開

放式提問，即是除了根據訪談大綱為主發問之外，還依訪談過程中所衍發的問題

提問。以瞭解他們的創辦理念與經營方式，以及資訊商品開發的概念與歷程。訪

談過程全程錄音，並做現場印象筆記；再於事後整理訪談摘要稿，重要訪談內容

並謄寫出逐字稿。 

 

(4) 文獻案例收集——除了從T公司的實務經驗釐清迷思之外，為加強說明，

就前章已經尋找出的五個迷思，以其關鍵字如「內容至上」、「網路效應」、「保護

機制」等，從資訊管理文獻中找尋資訊商品相關的實務研究與個案報導，以及使

用搜尋引擎收集真實世界中有關資訊商品的事實，如「歐萊禮 (O'Reilly)認為 DRM

保護機制會妨害電子書的銷售 (Melanson, 2010)」、「從已往的傳播媒體，到現在

的網際網路，資訊商品的內容一直都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Gates, 1996)」，和「資

訊商品的變動成本為零，因此組合定價 (bundling)可以獲取消費者剩餘，增加生

產者的總收益 (Bakos and Brynjolfsson, 1999; Chuang and Sirbu, 1999)」等。 

 

(五)  資料分析方法 

Markus 一文 (1983)使用了典型的否證論個案研究法，而成為該研究方法的經

典之作。文中她為比較不同的理論，因此從各理論的假設著手，先找出理論背後

各種可能的假設，再依假設來預測該理論應出現的預期狀況。然後再逐一檢視該

預期狀況是否在實際個案中出現，亦即預期狀況是否符合實際狀況。因為理論背

後的假設往往不只一個，因此，此種以理論假設來做預測，較之直接用理論來預

測，可以有更多的預測狀況，而能做更豐富、更詳盡的比對。 

 

本研究仿效此作法，即依迷思去找出其背後的假設，再依假設發展出個案現

象的預測，最後再依預測現象與個案實務經驗做比對分析；此處之預測係將迷思

操作化，思考迷思應用於個案時的實際狀況。目前所尋找出的資訊商品迷思，整

理其背後的基本假設於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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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資訊商品迷思的假設 

迷思  假設 
1.  設計資訊商

品 需 加 上 保 護

機 制 以 避 免 被

複製盜用 

a.  技術可避免資訊商品被複製 
b.  技術可避免資訊商品被不當取用 
c.  要保護資訊商品才能保障生產者的利益 

2.  對使用者而

言，資訊商品的

價 值 隨 網 路 效

應 的 擴 大 而 增

加 

a.  愈多人使用該資訊商品時，其價值愈高 
b.  愈多人使用該資訊商品時，其公信力愈高 

3.  資訊商品強

調「內容至上」 
a.  資訊商品的內容比載具或取用方式更重要 
b.  資訊商品的內容比推廣、促銷更重要 

4.  資訊商品的

變 動 成 本 幾 近

於零 

a.  資訊商品的複製成本接近於零 
b.  資訊商品的傳輸成本接近於零 
c.  每多生產一份資訊商品，其變動成本接近於零 
d.  容易因應需求，以低成本改變資訊商品的載具 

5.  資訊商品享

有「先佔優勢」 
a.  先佔者成本優勢源自於規模經濟與經驗效果，所以成本較

後進者為低 
b.  先佔者可使顧客轉移成本高，不易轉移。 
c.  資訊商品的市場不大時，不適宜開發 

  

(六)  研究信度與效度說明 

1. 效度部分 

研究的外在效度追求的是研究結果與經驗的可轉移與分享程度，其基本意涵

可對應於量化研究的可複製性與概化目標 (Fingleton, 1999)。本研究屬於個案

研究，並不強調外在效度；而以遵循後實證主義對研究方法的評估準則為主 (潘

慧玲，2003)，即如實交代研究過程，在說明實務現象與迷思之異同時，嚴格審視

自己的傾見和使用方法，以及謹慎推理。因此，本研究的效度以真實度、合理度，

和判斷度為主 (蕭瑞麟, 2006)，說明如下： 

(1) 真實度：本研究能貼近資訊商品開發現場，因研究者有先前的現場實務

工作經驗，研究時也訪談開發現場的重要相關人士；已清楚敘述研究的情境於第

肆章第二節的研究對象，以及第伍章的研究個案中；並完整交代研究者與受訪者

間的關係於第肆章第二節資料收集及分析方法，以及訪談摘要稿中。 

  



74 
 

(2) 合理度：這個個案具有代表性，可以了解台灣在財經資訊商品的開發；

研究期間曾邀集指導教授與研究同儕審查研究架構、訪談大綱，訪談問題，與分

析方法等，以確立其效度。研究者務求了解場域中經營者對資訊商品的理解與實

務現象，以及文獻中的意義。本研究並不在於產生抽象或一般化的概念，而旨在

從多樣的研究資料中，分析因果、邏輯推演，企圖了解場域中各個參與者對資訊

商品的觀點，從論述與個案現象中，反覆尋找、對談，和比較，藉以釐清迷思。 

(3) 判斷度：本研究可以讓我們了解資訊商品在特性、開發，與經營策略的

迷思，這些也是資訊商品的核心問題。研究、分析時，並總是保持懷疑的原則，

即敏銳的注意參與者的觀念，是否源自本身對資訊商品基本假設的偏誤或扭曲。 

 

2. 否證論用於個案研究的評估準則 

除了前述應用真實度、合理度，與判斷度等三個評估原則之外，本研究亦將

使用 Lee (2005)所提否證論個案研究的評估準則中的三個準則，來評估本研究： 

(1) 可否證性——由迷思對個案中資訊商品的現象，所提出的相關預測，是

可以具體描述的，可加以否證的。 

(2) 邏輯一致性——若以該迷思對個案中資訊商品的現象做出多個預測時，

需檢驗這些預測之間是否相互一致；若並不一致，則表示該迷思的不同預測之間

是矛盾的，表示迷思本身的邏輯，已經是不一致的。 

(3) 實徵效度——經由個案中的實徵經驗檢驗迷思，即分析個案實際觀察到

的現象是否與迷思的預測相符，若兩者並不相符，則可知有可否證的反例，迷思

之說不適用於該情境之下。至於原有的第四個評估準則——相對的預測力，因本

研究不在於比較不同的競爭理論 (competing theory)，故不使用此判準。 

 

3. 信度部分 

本研究採用兩種信度檢驗：一類是採用多方資料檢驗的三角驗證法，利用不

同來源的資料，檢驗對現象的說法是否一致；另一類是研究者間的信度檢驗，即

研究者與另一位研究同儕共同檢驗個案中的實徵經驗，確認兩位研究者均有相同

的理解，這些實徵經驗包括個案公司的：網站文宣、產品目錄、開發文件、觀察

紀錄，還有深度訪談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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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場域 

第一節  背景：台灣的財經資料產業 

在探討本研究個案之前，必須先瞭解個案公司所處的財經資料產業背景，才

能深入瞭解財經資訊商品的特性與發展，這部分說明於附錄四。在本章背景部分，

要探討的有：財經資訊商品的發展、財經資訊產業的發展，以及財經資訊商品的

特性與主要研究議題。 

 

(一)  財經資訊商品的發展 

金融資訊提供商路透社 (Reuters)的創辦人 Paul Julius Reuter 早於 1849

年，即在歐洲藉由信鴿傳遞股票價格，以供決策者之需；當時決策者對資訊的迫

切需要，由此可見一斑。但是在二十世紀中葉以前，由於當時資訊與通訊科技尚

未大幅發展，人類經濟活動中的資訊常是隔閡與不透明的，在財經資訊的取得與

傳遞，確實相當不易。例如各國貨幣的匯率、各家廠商經營所需的物料資訊、乃

至各種債券股票的發行與價格，以及外界財經環境的資訊等均不夠透明與公開；

因此銀行、投資者，或是社會大眾難以明瞭各家廠商經營的體質，也不易掌握經

濟的情勢。 

 

1960 年代後，資通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財經資訊得以藉由傳播或電信管道

快速取得，並可藉由資料庫大量累積；如路透社與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

公司自資訊科技發軔起，即已建置財經資料庫提供金融市場情報，時至今日成立

逾一百五十年；財經資料庫早已成為財經產業中重要的一環，同時也大幅降低社

會大眾在資訊取得與傳遞的成本。在 1980 年代後，藉由網路的快速發展，資料庫

與網路技術負擔了絕大多數資訊的供需，形成了財經產業中的重要角色，也使資

訊的傳遞邁向無國界與愈來愈透明的境界。 

 

現代社會中，財經市場的利害關係者包括有社會大眾、股東、債權人、內外

部監控者、財務分析師及管理者。他們在財經市場中的交易活動日益頻繁，也因

而衍生出大量的財務金融資料。資料的型態包括公司經營的財務報告、年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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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說明書，也包括財經新聞、政府政策、經濟情勢、分析師的報告，以及金融交

易資訊等，這些財經資訊經過適當處理、有效分析，與良好呈現，藉由資通科技 提

供給社會大眾，使得人們可避免資訊超載，也提供了有用的資訊或知識；於是諸

多利害關係者可以順利地投資、徵信，與授信，學者也可更容易地從事財務金融

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人類對經濟活動資訊的需求更為殷切，如：經營者需

要了解組織本身經營所需資訊、以及外界環境的資訊，以便擬定發展策略；銀行

需要廠商的信用資訊 (credit rating)，以決定授信與否與授信額度；還有社會

上的投資者也需要了解廠商的經營資訊，才能正確評價 (evaluation)，以選擇投

資標的。 

 

財經資訊商品的發展階段可歸納如下：(1) 二十世紀中葉以前，由於資訊與

通訊科技未大量發展，人類在經濟活動的資訊常是隔閡與不透明的，此階段的重

點在於擁有資訊；(2) 1960 年代後，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這些財經資訊得

以經由傳播或電信管道快速取得，並可藉資料庫大量累積，但資訊的取得與傳遞

成本仍高，建立財經資料庫的門檻亦高，此階段重點在於即時取得與傳遞資訊；

(3) 1980 年代後，由於資料庫與網路技術之發展，財經資訊成為財務金融產業經

營的必需品；但也促使資訊的傳遞邁向無國界與愈來愈透明的境界。(4) 1990 年

網際網路興起後，資訊的份量多、即時性夠，取得與傳遞成本均愈來愈低，階段

重點則在於提供財務金融產業經營者即時而適量的資訊，乃至於提供能發掘未來

潛在問題的資訊。 

 

綜言之，一個內容詳實、建置完善的財經資料庫可促進社會的資訊累積與知

識開創，對社會、經濟、教育，乃至於文化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就如同 Thomson 

公司旗下的 ISI Web of Knowledge 資料庫對學術研究的重要一般，該資料庫創立

於1992年，目前每天約有十五萬個使用者利用它從事科學研究 (Chernyi, 2009)。

建置財經資料庫發展資訊商品在國外行之經年，在財經產業中，資訊商品扮演了

重要的角色，引領著投資、決策，或是研究；財經資訊商品也體現了知識經濟中，

將知識轉換為具經濟價值商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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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經資料庫的實作部分，無論是資料的擷取、辨識、發布，與展示，在業

界中已有相當具系統化的計算模式，也有為數不少的專利 (Berezuk, Capelli, 

Duigenan et al., 2009; Wu, 2011)；至於在財經資料庫的研究部分，有些研究

以組織經營模式或是關鍵成功因素為主 (Li, 1998; 周一玲, 2001)，或是針對資

料庫之建置規劃找出市場缺口及未來方向 (曾秀芬, 1998)；這類研究多是以「結

果導向」來探討財經資訊商品的發展，較少觸及資訊商品本質的相關研究；國內

迄今亦無此類研究，本研究期望補強這一部分。 

 

(二)  財經資訊產業的發展 

本研究的 T 公司主要的業務是建置財經資料庫，以供給客戶所需之資訊，以

及評等公司信用。依我國行業標準分類，T 公司可歸屬於資訊服務業中的 (電子)

資訊供應服務業；此分類包含了資料處理服務與網路服務，在這裡所指的網路服

務包括電子資料庫服務及網路應用服務 (資訊工業策進會，1993)。我國經濟部的

公司行號營業項目中，對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的定義為：「運用電腦資料庫儲存並

供應索引、目錄、及各類文字、影像、聲音等資料之業務。網際網路內容提供者、

網際網路平台提供者亦或應用服務提供者 (經濟部，2011)。」 

 

但以上的分類標準過於寬廣，並不足以涵蓋本研究個案的特性，還應加上財

經資訊產業的特性較為適宜。從財經資料產業的特性而言，可繪出圖 5-1 的產業

生態，圖 5-1 中表示財經資料產業生態受外界環境如法律、技術、社會，與經濟

的影響 (Li, 1998; Lown, Osler, Sufi et al., 2000; Vermeulen, Büch and 

Greenwood, 2007)：(1) 主要的資料來源為廠商的經濟活動如：營收、借貸，盈

餘，以及證券市場動態，與證券交易所的資料，如：股價、指數等，這些資料可

以透過(2) 自家公司的財報或媒體傳遞給社會大眾；資訊供應商在此收集、整理

與分析後，供應給(3) 資訊配銷商，經過加值處理後，提供給(4) 社會大眾，如

股東和債權人、潛在的投資者、競爭者、敵意收購者、一般公眾，以及銀行證券

保險，或是學術單位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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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財經資料產業生態 

整理自：(Li, 1998; Lown, Osler, Sufi et al., 2000; Vermeulen, Büch and Greenwood, 2007) 

 

財經資料產業提供各家公司經營資訊、產業概況，以及整體經濟面的資料，

主要在滿足社會對投資、決策或研究的需要。我國的財經資料產業從發軔到成形

的歷程中，資訊的角色從早期為新聞或軟硬體系統的附屬品，到成為獨立販售的

資訊商品，再發展為融合決策所需知識的商品與服務；這樣的歷程除了展現資訊

對現代經濟的重要外，其間資訊商品的特性與角色嬗變，更是值得探討的。本研

究對財經資料產業的探討因篇幅較多，考量聚焦於研究主題，故將該探討置於附

錄四。附錄四中也闡述了我國財經資料產業的發展歷程中，T公司扮演的重要角色。

整理財經資訊商品，在技術應用各階段的特色如表 5-1 所示，T 公司成立於 1990

年，可知 T 公司正好面臨資訊處理階段的跳躍，如：財經資訊商品技術從系統應

用轉型到網路應用的階段，原始資料也從人為建置到電腦處理；從各自獨立建置

到網絡式的開放分享。 

 

我國的財經資料庫市場規模相當有限，除了多數為投資大眾而設立的股市分

析資料庫外，就投資授信機構與研究單位為主的財經資料庫市場而言，T公司可稱

是領導者之一。在 T 公司之前，銀行與投資顧問公司所需資料主要仰賴本身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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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力。此時，T公司的首要之務是教育使用者認識 T公司在資料檢索與整理上，

能提供更具效益的資源，進而讓使用者體認資料庫的重要性，能善用資訊商品，

使其分析人力有更具效率、更優質的產出。 

 

表 5-1   各階段財經資訊商品技術應用之特色 

階

段 
人力調查  檔案傳輸  資料庫  系統應用  網路應用  雲端運算 

年

代 
1970 年前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特

色 

1.  依 賴 人

工 到 各 資

料 來 源 處

搜尋整理 
2.  強 調 擁

有資訊 

1.  可 從 網

路 下 載 大

量資料，自

行 建 立 資

訊系統 
2.  強 調 即

時 取 得 與

傳遞資訊 

強調藉助

資料庫，

提升資料

內容品質 

1.  強 調 資

料 呈 現 介

面、方便應

用 
2.  強 調 提

供 即 時 而

適 量 的 資

訊。 

1.  強調資

料 搜 尋 引

擎 、 資 料

探 勘 工 具

與介面 
2.  強調提

供 發 掘 未

來 潛 在 問

題的資訊 

1.  強 調 行

動運算、雲

端 運 算 服

務 
2.  強 調 巨

量、即時性

及 多 樣 性

的 大 數 據

(Big data) 

例

子 

路 透 社 首

創 在 全 球

傳 遞 財 經

資料 

道 瓊 可 即

時 呈 現 債

券 買 賣 價

格 

1.  彭博可

讓投資者

在自己的

電腦上交

易 
2.  日本經

濟新聞建

置大型資

料庫 

路 透 社 與

彭 博 挹 注

大 量 研 發

資金 

標 準 普 爾 
(Standard 
&  Poor’s)
的

Compustat 
資 料 庫 大

幅 增 加 印

度 和 臺 灣

的 企 業 資

料 

彭 博 採 用

雲 端 運

算，提升服

務品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財經資訊商品的特性與主要研究議題 

財經資訊商品同樣具有第貳章中所述一般資訊商品的十點特性，也同樣具有

市場交換價值；但財經資訊商品在加值、呈現與傳遞等實務應用時，會有不同的

表現。舉例而言，財經資訊商品的內容在設計時需按一定的會計準則或規範加以

安排；在轉出為資料檔供顧客應用時，便難以如一般資訊商品般，可以科技加以

限制取用和使用；在需求面需藉由價格機能或服務達成排他性，或鞏固市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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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經資訊商品必須處理顧客所需要的加值服務，讓顧客信賴與體驗，才能確認

其市場交換價值。且因加值公開資料而成的資訊商品只享有編輯著作權，無法以

智慧財產權保護，使得有許多私下取用資料者難以追溯，甚至有直接剽竊而開發

軟體者亦無法可制裁。簡之，財經資訊商品在實務應用時，除了考量以上的基本

特性外，還需考量科技、標準、市場，和服務商品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些都

是財經資訊商品研究的探究重點。 

 

循著這些探究重點，整理文獻可知目前財經資訊商品的主要研究議題可分為

四類：(1) 基本特性：除了資訊商品的固有特性如：不可毀滅性、可複製性等；

這部分係從資訊經濟知識管理的角度切入，探討的議題包括使用情境、知識的轉

換；(2) 開發：這部分的工程議題包括更新的方法、頻度，和範圍，多數見於專

利中，(3) 定價：自有商品以來，定價議題即是始終不衰的，尤其是資訊商品與

一般商品相異的特質，使得它在定價上更為複雜。(4) 價值：與價值攸關的特性

有時間性、資訊化、知識性 (專業 know how)、使用情境，倫理、隱私，和標準

化等。 

 

第二節  T 公司的經營概況 

以下介紹 T 公司的開創與經營，要探討的有：個案公司 T 的開創，在財經資

料庫的發展歷程，以及 T公司的資訊商品之開發與行銷。 

 

1990 年之前，T 公司的三位創辦者在觀摩日本經濟新聞社 (NIKKEI，簡稱日

經)所建置的總體經濟資料庫及企業財務資料庫後，認為「台灣應該也要建置自己

的財經資料庫，台灣的財經資料庫應是可為的事業。」因著這樣的理念，他們在

1990 年 4 月時創辦了 T 公司，建置台灣的總體經濟資料庫及企業財務資料庫 (訪

談稿 E-2)。T 公司所建置的資料庫內容可供研究者或投資與授信經營者有效整合

原始財務金融資料，並進一步產生有價值的資訊與知識。 

 

T 公司認為資料庫是最基本的金融決策工具，數位化資料能加強資訊萃取與提

高品質，T 公司認為：「資訊效率會促進經濟資源分配的效率，資訊的品質效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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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了資金流動的方向與速度」，並以「金融證券業的輕油裂解廠」自居，T 公司

的產品特色在於以投資、授信，與研究為主的財經資料庫市場。T 公司成立當時，

台灣的財經產業在資料庫的供給面，只有附屬於新聞的資料庫商品，或是提供零

星個案徵信資料的公司，如中華徵信所；在財經資料庫的需求面，大型的財金公

司的分析人員數十倍於 T 公司，研究員擔負了大部分資料蒐集整理的工作，並沒

有外購財經資料庫的需求；而小型的財金公司，也無力外購。換言之，台灣的財

經產業在 1990 年代時，資料庫的市場並不大。剛起步的 T公司，所建置的總體經

濟資料庫及企業財務資料庫，並未能符合當時投資顧問公司的需求，以致不易開

展市場。此時 T 公司轉往學術單位，由提供研究人員研究資料，以及資料整理分

析服務，漸漸也擴充了 T公司本身的資料庫內容與產品線。 

 

台灣政府自 1980 年代起，金融政策逐漸邁向自由化與國際化，開始推動區域

金融中心及開放民營金融機構設立，並擴大及深化外匯市場與股票市場。1991 年

銀行法修正，新銀行開始設立，至2000 年銀行家數已增至48 家 (張幸惠, 2008)；

為數不少的證券與投資顧問公司也應運而生。2001 年時，台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家數為 223 家，外資持股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計有 25 家；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家

數為 41 家，外資持股之投信公司也計有 29 家 (財政部證期會, 2004)。此時，金

融產業在分析人力上力求精簡，於是外購資料的需求日益增加，T公司的資料庫開

m Pioneering 當 T 公司成立第 5 年時，員工僅 30 餘人，就已經開拓出台灣的財

 

當 T公司成立第 5年時，員工僅 30 餘人，就已經開拓出台灣的財經資料庫市

場，是當時市佔率最高的財經資料庫公司。T 公司目前已成立 22 年，資本額為 9000

萬，員工達 120 人，客戶遍及銀行、投資顧問公司、以及學校研究單位，除了資

料庫內容仍維持國內最高的市佔率，還有多項資訊產品與服務是財經產業中投資、

授信與研究者的重要資訊來源。 

 

在財經資料產業中，本研究 T公司居於資訊供應商與配銷商的地位 (如圖 5-1

所示)，由於這樣的特性，我們並不能將 T公司簡單的放在財經資料產業中的某一

環，因著這多面向特性，使得 T 公司佔據了一個特定而尷尬的地位，就台灣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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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而言，需要整理千餘家公司的財報資料，所費不貲，進入門檻雖不高，但少

有公司願意投入；但經整理後的資料，圖 5-1 中之社會大眾，如顧客、投資者，

以及銀行等，或是財經軟體或網站，多數會有此需求。 

 

T 公司建立金融財經資料庫，專門提供證券金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目

前為國內最大、最詳實的金融財經資料庫。主要銷售國內外證券、金融、產業與

總體經濟方面數據資料，並提供經濟分析、模型設計與資料庫構建方面的諮詢服

務。建構資料範圍涵蓋亞洲八個主要市場，提供廣泛的財經資訊；目前客戶包括

國內 96%以上的銀行、所有投信公司、90%的綜合券商及外資券商、以及國內財經

金融系所；還有國際知名資料庫專業機構--Datastream、Dialog、路透社等知名

企業。 

 

T 公司不僅建置財經資料庫以提供客戶所需之資訊，就如同路透社旗下的國際

公司財務歷史資料收集部門 World Scope (主要在將國際性公司的財務資料調成統

一比較的標準)與美國股市分析部門 First Call；T 公司還可依客戶需求提供資訊

分析，如應學者要求提供事件分析；甚至能進一步形成財經界的作業標準或體制，

如同標準普爾發展的 S&P 500、日本經濟新聞社的日經 225，以及穆迪的信評等，

T 公司也發展了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提供銀行放款時評等廠商的信用風險。 

 

第三節  T 公司的資訊商品 

本節介紹 T公司開發的資訊產品，包括資料庫商品的開發、資訊商品的開發，

以及資料處理的服務。 

(一)  T 公司的組織與資訊商品架構 

T 公司專門提供證券金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以及加值過後的資訊。T

公司 2011 年的營業額為 X億。T公司的組織結構與職掌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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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料監控擔保品；壽險公司主要是投資決策用途；以及證券公司部分主要提供

其客戶研究報告及投資判斷；至於學術機構的研究者，則提供其研究議題的資料

收集與處理。 

 

本研究從 T 公司的資訊商品中開發特性相近者，挑選具特色或具代表性的資

訊商品再深入探討其特性，以及在開發與行銷上的特性。T公司成立迄今，所開發

的資訊商品近四十項，本研究將其資訊商品依其特性分為四類，其內容說明於表

5-2：(A) 基本資料庫，含公開上市公司的企業情報、總體經濟及產業原物料價量，

和亞洲各國金融市場概況等，(B) 加值型資料庫，如企業信用評等指標計算，或

是結合二岸三地個股資訊成為大中華資料庫，(C) 應用系統，如事件研究系統、

實徵研究統計系統，以及(D) 資料處理的專案服務，如接受客戶要求計算異常報

酬率、廠商的信用等級。 

 

T 公司的多項資訊商品是財經產業經營的必需品，如市場風險值評估系統 

(Value at Risk, VaR)、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TCRI)、公司治理模組、審計品質分析模組，和事件研究計算器等。這個財

經資料庫廠商根據本身的財經知識基礎，加上資訊技術，還有和其他組織的網絡

關係，因應了快速變遷的外部環境，推出資料庫的服務與持續開發新的資訊商品。

這個個案深刻描繪了資訊技術結合財經知識建立資料庫，進而發展資訊商品，形

成了財經產業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本研究主要以 T 公司中具代表性的資訊商品為對象，故以探討前兩類 A 與 B

資訊商品為主，各類資訊商品的特性與本研究選擇為探討對象的原因，說明於表

附錄 8-8 中；至於後兩類 C 與 D 的應用系統與處理服務，雖然也使用 A 與 B 的資

料，但因牽涉到系統的設計與使用者端的服務，並不在本研究探討之列。本研究

所要探討的 A 類基本資料庫資訊商品有四項，分別為：A1 財務資料庫、A2 資本

資料庫、A3 股價資料庫，和 A4 亞洲各國金融市場資料庫，選擇的理由是前三項

A1 至 A3 為財務分析中最基本的資料庫；而 A4 則為基本資料庫中具跨國屬性者；

至於其他開發背景與行銷特性類似 A1 到 A3 者，不再列為探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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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T 公司的資訊商品 

資 訊 商 品

分類 
商品名稱 

(A) 資料庫

內容提供 

A1  財務資料庫 
A2  資本資料庫 
A3  股價資料庫 
A4  亞洲各國金融市場資料庫 
其他：A5—總體經濟指標  (Profile)：景氣、原物料、匯率，和利率等 
A6—金融與債券市場分析資料庫、A5.1—債券資料庫  (BOND DB)、A5.2—
基金資料庫  (FUND DB)，含基金績效評析 

(B)  加 值

型資料庫 

B1 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B2  基金績效評析資料庫 
B3  市場風險指標  (VAR) 
B4  產業指數計算 
B5  公司治理資料庫 
B6  審計品質計算 
其他：集團企業資料庫、董監事職責與專業度模組等 
台灣證券市場面多因子資料庫、銀行資料庫、 
公開發行公司套裝資料庫、作業風險資料庫、債券資料庫 
基金資料庫  (含基金績效評析)、台商投資中國大陸資料庫 
大陸事件研究分析系統、台灣銀行業風險模組資料庫 
中國銀行業模組資料庫、董監事職責與專業度模組 

(C)  應 用

系統 

C1  事件研究分析系統、C2  專家財測應用系統  (EFFAS) 
C3 「太極」‐被動式投資組合及績效評估  (失敗產品，目前已不再生產)
C4  投研輔助系統  (TEJ+)  (以應用程式介面  (AP)讀取資料，主要銷售對

象為券商、投信與學校) 
C5  TEJ Money  (以網頁介面  (web)讓使用者讀取資料，主要銷售對象為

銀行) 
C6  實研統計系統、C7 TEJ Smart wizard 

(D)  資 料

處 理 的 專

案服務 

D1  提供資訊廠商資訊服務  (為資訊廠商服務  (路透社、Bloomberg、

MSCI、嘉實資訊、倚天、大師等) 
D2  資料處理專案的服務  (提供資料如：計算除權效應、異常報酬率、

β係數、調整係數、EPS 成長率等，以及為投信編製指數等。) 
D3  信用等級專案服務  (為銀行的授信客戶群區分信用等級專案) 

 

 

B 類加值型資料庫資訊商品販售時，可提供查詢介面供客戶任選項目、期間與

公司等彈性取用資料，或轉成客戶所需的檔案格式；也可接受客戶專案委託，提

供多元需求，如：指數編製、信用評等、利率與匯率之預測，以及與風險值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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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按 B 類資訊商品特性區分為兩類，共選擇六項探討：(1) 信用評等 (credit 

rating)和證券評價 (evaluation)類：此類商品為 T 公司一貫的發展目標，本研

究選擇探討者為B1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B2 基金績效評析資料庫、B3 投資組合風險值 (Value at Risk, VaR)計

算，和 B4 產業指數計算，以及(2) 議題類：此類商品為 T 公司因應時勢的熱門議

題所推出的商品，本研究選擇探討者為 B5 公司治理指標 (TCGI)、B6 台灣審計品

質分析模組；至於其他開發背景與行銷特性類似 B5、B6 者，不再列為探討對象。 

 

T 公司的總營收中，前三項 A1 至 A3 為基礎資料庫中營收所佔比率較高者，其

中 A1 幾近 32%；而 A4 則為基本資料庫中營收所佔比率較低高者，參見表附錄 8-9

中 T 公司主要資訊產品的銷售情形。 

 

T 公司目前每年支付主要的資料來源約需 250 萬，包括台灣證券交易所約 150

萬，以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Over-the-counter, OTC)約 100 萬，授權使用資料

包括：(1) 股價、指數、法人動態，(2) 月營收，(3) 財務簡表，(4) 大陸投資，

(5) 公告 (類似新聞)，(6) 轉投資異動 (公告)，(7) 董監事持股，(8) 董監申

報轉讓，(9) 月營收產品明細，(10) 信用交易，(11) 庫藏股公告，和(12) 員工

認股權證。 

 

T 公司建置資料庫的方法為：由資料來源下載資料後，有些直接轉檔建入資料

庫，其中有部分資料需經 T公司人工研讀或補上闕漏者，再建為資料庫，如： 

(1) 公告、庫藏股公告等需經人員研讀，再建為資料庫。 

(2) 財務報表 (PDF 檔)，T 公司必須列印後，再由人工補明細資料，如：長

期投資明細、長短期借款明細、大陸投資明細 (原幣別)，和部門別財務資訊。 

(3) 股東會年報 (PDF 檔)，T 公司要補上(a) 產銷組合、(b)關係企業營運狀

況、(c) 公司持股前 10 名大股東、(d) 董監學經歴、 (e) 員工學經歷構成、(f) 

股權結構、(g) 主要進銷對象，和(h) 董監酬勞。上述來自交易所的資料庫，原

則上均可免費供社會大眾查詢，因為 T 公司為資料庫公司，因此必須付費以便即

時自資料來源的資料庫大量取得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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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資訊商品迷思之分析 

本研究繼第肆章整理出資訊商品的五個迷思之後，設計否證論的個案研究，

探究依據迷思預測的現象與個案的實務是否相符。於本章中，逐一分析這五個資

訊商品迷思。 

 

本章分析迷思的結構如下：在敘述迷思內容後，(1) 先分析先導研究之結果，

(2) 再論述該迷思之學理辯證與文獻中之實務檢驗；(3) 繼而敘述迷思對個案之

預測，然後檢測個案實務現象是否如預測所示；(4) 最後做成該迷思分析之結論。 

 

第一節  迷思一之分析 

迷思一：「設計資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 

 

(一)  先導研究結果分析 

先導研究結果如表附錄 8-4 所示，就受調查對象的背景而言，(1) 總工作年

資在 11-20 年之間者，不認同迷思一的人較其他年資分組者為多；然目前研究所

得的資料尚不足以解釋不同工作年資間態度的差異，有待進一步釐清其中的意涵。

(2) 不同的學歷、服務單位，與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對迷思一的態度也沒有差異；

結果說明，不論學歷、服務單位，與工作性質是否有差異，受調查者認同迷思一

者均較多；(3) 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愈高者，認同迷思一者的比例愈高；這個結

果與整體受調查對象的態度是相同的。 

 

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迷思一的認同態度是有顯著差異的；參照表附錄

8-3 中數據，可知對迷思一持同意與不確定的態度者均明顯大於不同意者，顯示受

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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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I. 學理上之辯證 

1. 支持的論述 

(1)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有三點支持的論述：(a) 保護生產者應得利益——

資訊商品一旦被非法複製，將侵害生產者利益；(b) 保護消費者應得利益——付

費的消費者也將因非法複製的存在，而付出比盜用者更高的成本，違反社會公平

性；(c) 維持市場機制——由於數位資訊商品很容易被複製，非法複製會侵害生

產者與消費者的利益，甚至可能因此破壞市場機制。因此普遍認為：「設計資訊商

品時，需加裝各種保護機制，以避免被非法複製或盜用」(Felten, 2003; 

Fetscherin, 2002; Kwok, Cheung, Wong et al., 2002; Luo and Chung, 2002;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2) 從社會學觀點而言，普遍認為資訊必須是可取得的 (accessible)，以促

進人權 (Ponelis, 2007)；在不違背社會公平原則之下，促成網路上資訊商品的

財產機制，可使生產者的付出獲得應有的收益，同時也能兼顧讓消費者可以合理

取得資訊。 

(3) 從倫理學觀點而言，建立使用者需付費的觀念，駁斥非法複製，需在資

訊商品上加裝保護機制，可以協助建立使用者應有的道德操守，與社會上資訊使

用的倫理秩序 (McGee, 2012; Ponelis, 2007)。 

(4) 從技術觀點而言，密碼技術或數位版權管理技術（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以保護數位內容的流通安全，有三點支持的論述：(a) 加上保

護機制，確實可防止盜用——藉由密碼技術授權使用者可進入資料庫檢索；或是

使用數位版權管理技術（DRM）機制控管使用的權限；(b) 有使用級次的限制，增

加使用流通的方便——藉由保護技術可控管使用者或流通範圍的權限，如允許列

印、修改或是複製的範圍；(c) 防止資料被竄改——藉由密碼技術可控管資料的

合法修改；說明於下。 

 

數位版權管理 (DRM)通常可依生產者或是配銷者的設計，在資訊商品的內容

或載體加上密碼技術，以將資料內容封裝在資訊商品內部，或是由控制載體管理

其內容，藉以限制終端使用者閱讀、下載、列印、處理 (Kwok, 2002; Kwok, Cheung, 



91 
 

Wong et al., 2002)。這樣的保護機制對於某些資訊商品特別適用，如需搭載特

定媒體方能使用或播放者，在 DRM 機制運作下，數位內容之使用會受到限制 

(Melanson, 2010)，從而促使使用者必經付費才能取得，如此才得以保障生產者

及配銷者的利益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Ponelis, 2007; 

Sundararajan, 2004)。透過技術適當的控制，可以讓使用者「無法憑空複製」，

進而維繫整體經濟運作。 

 

2. 反面的論述 

(1)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使用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技術的同時，卻也同時剝奪了資訊商品最具吸引力，以及最具經濟效益的特性 

(Brynjolfsson and Zhang, 2007)。就如同線上遊戲的盜版，反而會促進原版遊

戲的盛行 (Peitza and Waelbroeckb, 2006)。 

(2) 從社會學觀點而言，主要的關切點是：(a) 真正的社會公平性——在兼

顧到社會大眾對資訊的合理使用時，資訊商品的生產者是否能公平定價。(b) 生

產者付出應有收益的保障——取自於公共資訊而加值的資訊商品，是否能如一般

商品般收費使用，也常有爭議 (Felten, 2003)；(c) 促成資訊落差——依使用者

付費的做法，也可能形成社會大眾的資訊落差；(d) 具公益或宗教目的者則無需

保護。 

此外，雖然使用者需付費的制度可以協助建立應有的道德操守，但亦有不少

人秉持「所有的資訊應該都是自由或免費的」(All information should be free)，

強調「禮物經濟」，即將他們的勞動成果無償地給予到網路上，意圖替代或淘汰市

場經濟的交換體制 (賴曉黎, 2004)。 

(3) 從技術觀點而言，思考的焦點為：(a) 保護機制會被破解，無法保護——

有些資訊商品就算以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保護，

還是可能會被破解或複製 (Chiang, 2011)；(b) 有些商品沒有使用級次限制的問

題，也無需保護。(c) 更何況現今網路與資訊科技也挑戰了媒體生產與散佈的傳

統模式，造成資訊商品複製與散佈成本幾近於零；複雜的網路工具也促使新的協

作空間應運而生，如：部落格 (blogs)、社交網站等，更容易破壞既存的產銷模

式；(d) 廣泛傳播的易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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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前述從經濟學、社會學、倫理學，與技術等觀點中，可知迷思一形成的脈絡

是：支持論述的一方強調需嚴格落實智慧財產權，建立收費機制以預防網路侵權

行為，讓版權擁有者藉由創造力獲取價值；正如經濟學家認為要有經濟報酬和嚴

格的版權保護，才能建立真正的價值。由於資訊商品很容易被複製與盜用，因此

普遍認為設計資訊商品時，需在載體或內容上加裝各種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

盜用，才能保障生產者與行銷者的利益。 

 

反面論述的一方則視創造力來自充滿活力的公共場域，如網路及其合作社群，

並強調應考量公共領域對未來創造力和價值建立，以及對免費、開放民主社會的

重要性 (Bollier, 2003)。然而此種保護思維與作法只考量到表層的利益，卻忽

略了更深層、更廣大的效益。因為一味採取保護政策時，將同時減損了資訊商品

最具吸引力、廣泛傳播的易用性，以及破壞最佳的經濟效益，從而影響資訊商品

邁向規模經濟的基礎。由學理的辯證得知，生產者與消費者利益的保障、社會公

平性，資訊商品的使用特性，以及保護技術的限制等四項，是探討資訊商品是否

加裝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需要釐清的重要問題。 

 

其中在社會學觀點中，從滿足公眾利益的角度出發，資訊商品的保護機制需

考量資訊商品的使用特性，如公益、宗教等特定目的時，不需加保護；在經濟學

觀點中，可知在下列情形，資訊商品無須加裝保護機制，如：(1) 會影響資訊商

品使用便利時，如有些資料庫的資訊商品使用時，取用和使用的控制愈多，資訊

商品的普及與流通將受到更多限制；(2) 盜版成本高於付費使用成本時，和(3) 廠

商提供資訊商品供消費者廣為使用，而從其他地方獲利，如廣告、搜尋排名等。 

 

因此，迷思一存在於未能釐清以下問題： 

(1) 保護機制適用的情境：也就是(a) 設計資訊商品時，在哪些情境下，需

在載體或內容上加裝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而可藉此保障利益；(b) 又

在哪些情境下，毋需加裝保護機制，也不會影響資訊商品的銷售；(c) 商品的使

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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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護機制有其限制：(a) 技術可能無法做到保護或會遭破解；(b) 又或

是加裝了保護機制，反而限制了取用和使用的方便性，會減損了更大的潛在利益。 

 

II. 文獻中的案例 

1. 支持的案例 

目前資料庫業者需運用科技保護其經濟利益，不僅在技術實施上，可以資訊

技術將電子資料庫鎖碼，若使用者未經付費取得密碼，則無法進入資料庫檢索、

瀏覽及列印 (李宜蒨, 2011; 周純卉, 2009)；而且在法律實務上，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科技保護措施」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TPMs)條款中，也禁止突破著作權人之科

技保護措施。此一立法制度，規範了民、刑事責任，不僅適用於著作權之保護者，

也適用於不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電子資料庫 (章忠信, 2006)。看來在技術與法律上，

電子資料庫業者可充分以科技保護措施，限制使用者未經授權不可進入資料庫，

以及任何破解該技術的行為。 

 

2. 反駁的案例 

原支持迷思一的論述，強調需以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技術保護音樂、作品，或是影片等資訊商品，這論述對某些資訊商品是適用

的；DRM 技術有其固有的限制，且對於不能或不適合限定載體與資料格式的資訊商

品，該技術便無法適用。DRM 技術以密碼保護，可以控制資訊商品的使用權利，如

只能播放，而不能複製；此技術以特定的軟硬體運作後，就像一個守門員，可以

允許與限制某些使用；但並沒有任何的理論基礎，可以確保 DRM 能夠抵擋攻擊；

實務上，技術亦無法解決版權的法律問題。亦即 DRM 沒能聰明到可以區別「合理

使用」與「盜版」 (Felten, 2003)，因為「合理使用」的條件常因情境而異，「合

理使用」與「盜版」兩者間的界線也並不清楚；同樣的，「合法備份」(backup)也

常是「複製」的漏洞。 

 

儘管科技保護措施有其法律地位，但仍不能滿足資訊商品在實務上的需要；

就如同出版者在出版電子書時，希望加上保護機制以防止竄改或是盜用，此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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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目前的工具並不易滿足這些需要；許多仍需藉由現有網路功能防範盜版，即

便如此，仍不易做得很好。因為電子書檔案最後仍必需傳輸到終端裝置（如使用

者的電腦）中開啟與閱讀，如此將會難以處理安全上的防護。現階段而言，技術

只能保護到少部分權利 (例如防列印、防修改），而仍得放棄一些重要的權利（例

如檔案被複製）。 

 

因此資訊技術並無法避免資訊商品被不當取用 (Felten, 2003)，甚至有些論

述認為應可以無保護 (DRM-Free)的方式釋出電子版本 (Chiang, 2011)。如 Apple

公司在 2009 年便以 iTunes Plus 的方式改變已往限制複製次數的做法，採用無保

護 (DRM-Free)的方式販賣音樂，使用者也能付費解除過去購買音樂的 DRM；結果

發現，iTunes 音樂商店的音樂購買量也未因此減少，反而穩定成長。就數位音樂

而言，DRM-Free 已經證明為可行的販賣方式。著名的技術書商歐萊禮 (O'Reilly)

亦認為 DRM 會妨害電子書的銷售，因此強調後勤的支援大於版權保護，以方便顧

客使用，且使顧客可享用更多的服務 (Melanson, 2010)。長遠看來，開放性的做

法有時候更能擴大市場，反而比限制性的主張更能有效抑制盜版行為，或者使生

產者有效減少成本、降低售價，這些優點都可以讓消費者願意選擇合法的商品。 

 

 哈佛大學的 Osorio (2002)在對 66 個國家的盜版現象做了實徵研究後，認為

軟體的非法複製在某種程度上對其市場而言是正面的，它反而是製造市場的有效

機制，其原因就在於使用者眾多所帶動的網路效應，而不論這些使用者是合法或

是非法的，如有些線上遊戲的盜版也促進了原版遊戲的盛行。還有如同自主媒體

網站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IMC)作為抵抗主流媒體的全球網絡，以自主

的模式謀求資訊內涵與傳播管道的其他可能；強調資訊共享精神，因而促成資訊

充分的自由流動性與全面開放的完整性 (陳佳蓓, 2006)。 

 

其他的實例如：(1) 某些網站提供免費服務，如算命但若須進一步解釋或個

人化服務則需要付費，這種情形下，該資訊亦不需加上保護；(2) 還有生產者的

獲利係藉由資訊商品作為媒介時，亦不須加保護機制。如廠商生產資訊商品，只

是藉該資訊商品聚集客戶，而可從其他途徑取得利益時，該資訊商品不須加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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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如：Google 搜尋服務本身不收費，但可經由廣告、搜尋排名獲取收益。(3) 

意圖使資訊商品流通性時，也不加保護機制。如政府資訊網的資料，多為公告周

知之用；許多資訊商品提供試用期，不加保護，開放客戶使用，以達到吸引潛在

客戶之目的。(4) 資訊商品具特定目的如公益、宗教等時，不須加保護機制。如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之電子佛典集成，為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料庫，以供各界作非

營利性使用。 

 

3. 小結 

以上這些實例說明，若認同迷思一，一味避免資訊商品被複製或盜用，而未

釐清保護機制適用的情境，生產者或行銷者將可能減損了更大的利益或市場；因

此，設計資訊商品要避免被複製盜用，未必需要加上保護機制；而需考量以下情

況：(1) 無法保護者：(a) 保護機制有其既定限制，(b) 且資訊商品不適合限定

載體者，(c) 以及資料格式不保護才方便使用的情形，均無法加上保護機制；(2) 

不需保護者：資訊商品具特定目的需要流通，如政令宣導、公益、宗教等，不須

加保護機制。(3) 開放流通性以獲得較大利益，資訊商品廣為社會大眾使用時，

廠商藉由其他地方獲利，如：(a) 提供資訊商品供消費者無償使用，(b) 累積客

群數量再從廣告、搜尋排名獲利；(c) 或適度開放資料庫內容 (如較少的年度、

產業家數，或會計科目)，以促進流通，並養成使用者的依賴習慣，(d) 或強調後

勤支援，進而形成更大的市場或是品牌效應。 

 

 (三)  個案現象之檢測 

由迷思一的假設可對個案做出下列的預測：a. 個案廠商需要在商品中加上保

護機制，以免被複製盜用，b. 資通科技可避免個案廠商的資訊商品遭到不當取用，

以及 c. 要保護資訊商品，才能保障個案廠商的利益。 

 

依據否證論的資料分析方法，探究個案的實務後，列出與上述預測現象並不

相符之處，從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如表 6-1 所示，說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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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迷思一對個案資訊商品的假設、預測，與個案實務不符之處 

假設  依迷思假設預測個案

應發生的現象 
個案事實與預測不符的地方 

a.  技術可避免資

訊商品被複製 
a.  個案廠商應在商

品中加上保護機制，

以免被複製盜用。 

▲  個案的資訊商品最終多以文數

檔呈現，並無法施加保護，如數位

版權管理  (DRM)便無法適用。 
▲  為因應顧客的轉檔需求，個案的

資訊商品如施以技術避免資料被複

製，會造成顧客的使用不便。 
▲   B1 台 灣 企 業 信 用 風 險 指 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已形成銀行業者內部放款作

業的一環，且內含專家知識判斷，

並已具品牌效果；要使用的銀行會

考量本身的風險需求而循合法採購

程序購置，不會非法複製。 
b.  技術可避免資

訊商品被不當取

用 

b.  資通科技可避免

個案廠商的資訊商品

遭到不當取用 

▲  科技可以提高不當取用的技術

門檻；但因會造成取用困擾，並不

適用於合法取用的情況。 
c.  要保護資訊商

品才能保障生產

者的利益 

c.  顧 客 之 間 可 能 藉

由資訊交換、轉售，

或複製等，進而獲利

或侵害個案利益，要

保護資訊商品，才能

保 障 個 案 廠 商 的 利

益。 

▲  T 公司並非以技術保護資訊商

品，進而保障其利益。使用者也會

因 T 公司之資訊商品的獨佔性，符

合自身作業所需，因此已近乎產業

作業標準，較不會發生顧客間藉由

資訊交換、轉售等而侵害生產者利

益。 
▲    顧客之間彼此為相互競爭者，

並不會交換、轉售，或複製資訊而

侵害個案公司之利益。 
 

 

1.  預測 a「個案廠商應在商品中加上保護機制，以免被複製盜用」的檢測 

T 公司中，有些資訊商品不需加上保護機制，如： 

(1) 配合使用者轉檔需求的資訊商品，不需施以保護機制 

迷思一認為一般資訊商品必須輔以如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技術的保護，以避免被非法使用或複製。且因為資料來源取自

公開資料，難以驗證資料來源所屬，並無法使用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且 T 公司

的資訊商品多數為計算處理的資料庫資料，這類資訊商品常為配合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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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轉出各種形式的文數字檔案，包括試算表檔案、一般文字檔等，此時並無法

施以保護機制，因此使用者可以完全無誤的複製該資訊商品的內容，甚或自製成

為自己所需的資料庫。由此可知，使用者須再製或轉檔時，若加保護機制，會影

響使用時的便利；如使用者自行複製資訊商品後，搜尋成本高於付費使用成本時，

不須加保護機制。加上如果使用者自行複製資訊商品的資料以復現 (建置)資料庫

時，須高昂的軟、硬體技術與成本；又如要更新資料時的維運成本亦高，不須加

保護機制；以上這些情形遠高於使用者付費使用的成本時，該資訊商品不須加保

護機制。 

總經理 E 談到：「我們的資料必須讓客戶可以後續使用、加工，不能像 pdf 檔可

以使用密碼保護」 

董事長 H 說：「台灣市場不大，資料部分相當平穩。累積多年的資料庫，並不容

易有人願意投入人力，但仍可很容易遭到有心對手複製。使用者可以完全無誤

的複製該資訊商品的內容，甚或自製成為自己所需的資料庫。」 

副總 C 說：「資料來源均取自公開的財報、網站資料，與官書，只享有編輯著作

權，加上難以驗證對手的資料來源，在法律上並無法使用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 

 

(2) 資訊商品製程中屬於人為專家判斷的內容，不會被複製 

T 公司的資訊商品 B1--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的方法程序雖為公開的，最終結果是一些評等上市公司的數據；

但因製程係依一定程序方法加值，在製程中輔以專家進行人為的資料判讀與調整 

(稱為半專家人為判斷)，並非直接由資料庫資料簡單計算而得；加上使用時不會

只看最後得出的數據，對公司經營體質有疑問時還得參酌人為判斷所用的條件，

方能清楚評等之由來，故不會被複製；或是當使用資訊商品時，需要人為諮詢專

業服務，則不須加保護機制。 

董事長 H 說：「本公司公開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的方法程序，製程中有專家進行人為的資料判讀與調整，並非直接

由信用資料計算而得；加上銀行在使用時不會只看最後的數據，有問題時還得

參考人為判斷所用的條件。」 

 

(3) 資訊商品成為客戶公司的作業標準程序或商品以具有品牌效果時，有難

度門檻，難以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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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B1--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B3--投資組合風險值 (Value at Risk, VaR)計算，以及B6--台灣審計品質分析等，

使用者會因為 T 公司的資訊商品研發具有獨特性，符合使用者所需，已成為客戶

的作業標準程序，是因為公司 T在財經資料市場上已具品牌效果，如 TCRI 一定是

出自 T 公司，因此使用者亦不會去非法複製該資訊商品；此外也因為建置資料庫

與開發財經資訊商品，需要專業知識與許多勞力持續更新，也形成一種難度雖不

高、但仍具特定性質的門檻。  

總經理 E 說：「TCRI 已成為銀行授信參考準則，此評等會影響公司貸款額度。」

E-4-4 

社長 J 說：「我們需教育市場，一開始先由學校做起，累積經驗後，建立品牌，

擴大到業界。」 

總經理 E 談到：「我們從來不會擔心被複製，因為資料庫的內容需要一直更新才

能有用，如果有人複製的話，也是只有舊的資料，除非他一直在複製，或是他

複製後繼續往下做，但我相信沒有人能像我們一樣願意花這麼多力氣去維護。」

總經理 E 談到：「資料庫是有生命的，要持續更新；即使被複製，也只是其中一

部分」 

總經理 E 說：「我相信沒有人願意像我們一樣投入人力在這一塊。」 

 

綜言之，使用資通科技以避免資訊商品被非法複製，不適用於個案；個案資

訊商品不被非法複製主要來自於社會的倫理約束、顧客間的競爭，而非來自於技

術保護。因此迷思一的預測 a「個案廠商應在商品中加上保護機制，以免被複製盜

用」，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2.  預測 b「資通科技可避免個案廠商的資訊商品遭到不當取用」的檢測 

從 T 公司中發現，資通科技無法完全避免資訊商品的不當取用。在製造成本

上，T公司累積多年的資料庫成為競爭的利器，因為年代愈多，對手雖不容易開發，

但仍可很容易複製。科技可以提高不當取用的技術門檻，但因會造成取用困擾，

也有不適用的情況；且保護科技可能遭破解，也無法完全避免資訊商品的不當取

用。因為一般資訊商品可以智慧財產權來保障生產者的利益，但由於個案的資訊

商品並非屬於原創型資料庫，並無法藉由智慧財產權保障。加上使用者常必須使

用轉出的資料檔，也使得 T公司無法對資訊商品施加科技保護。 

總經理 E 說：「購買合約上載明客戶不得轉賣圖利，並無載明客戶使用台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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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時滋生的危機。」 

副總 C 說：「我們多數的資料需配合使用者需求而轉出各種形式的檔案，包括試

算表檔案、一般文字檔等，並無法對資料內容加以保護。」 

副總 C 說：「競爭對手 M 公司從前年開始一直在抄襲我們的資料；讓我們花了

不少的時間、人力舉證……」 

 

因此迷思一的預測 b「資通科技可避免個案廠商的資訊商品遭到不當取用」，

在個案現象中，亦未獲得支持。 

 

3.  預測 c「要保護資訊商品，才能保障個案廠商的利益」的檢測 

從 T公司中發現，其利益並非藉由保護資訊商品而保障，如： 

(1) 個案的客戶間彼此競爭，沒有複製共享的現象 

如有心不購買而要使用者，必須從他的同業獲得，一般而言，這是不易做到

的，因為同業彼此之間處於競爭對手的緣故。T公司的資訊商品，如 A1 財務資料

庫、B1 的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的使用者，彼此之間多為同業的競爭者，競爭者僅會參考同業間所使用的資訊商

品，再自行透過其公司的採購程序合法取得，因此沒有複製共享的情形；如總經

理 E談到： 

「不怕人家複製，那頂多是一次性競爭；只怕人家持續的競爭；就像 C 公司先

前常常一直來下載我們的資料」 

 

(2) 個案的資訊商品因客戶特定或客戶會再行包裝，不會被複製 

國內財經資訊產業市場規模小，客戶均為相當特定的財經同業，同業間若未

購置即不便公開使用該資訊商品，因此使用者通常會採用合法購買的方式，不致

以非法複製方式私下取得；且個案公司在國外市場只販賣給特定的大型資料供應

商，所販售的資訊內容均將被包裝到該廠商的產品內，因此亦無被複製之虞，如：

A3 亞洲各國金融市場資料庫。 

總經理 E 說：「……Vendor 看中 T 公司做台灣資料的品質，……包裝到它們的產

品中；只要有客戶要，便需要維護 (maintain)。」 

總經理 E 說：「銀行圈子很小，有誰買我們家的資料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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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迷思一的預測 c「要保護資訊商品，才能保障個案廠商的利益」，在個案

現象中，亦未獲得支持。 

 

4. 小結 

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一中三個假設的預測現象，可發現均未獲得支持。

分析原因如：T公司的資訊商品因為有著容易被複製的特性，又須配合使用者轉檔、

再利用的需求，無法如一般資訊商品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加上其資訊商

品多為取自公開資訊加值而成，非屬原創作品，亦無法以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

因此不易如同其他資訊商品一般，做到取用限制。亦即在普遍的認知中，「設計資

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就 T公司的資訊商品而言，其實是個

不易做到的事情。 

 

因此在 T 公司保護資訊商品的實務上，必須以其他方式保護措施減低被非法

複製的誘因，如：(1) 倫理的約束、買賣合約限制，(2) 顧客的社會形象、採購

會計原則，(3) 資訊商品定期更新、快速檢索、專業品牌，以及形成業界作業標

準等；(4) 複製會影響資訊商品使用便利時，(5) 盜版成本高於付費使用成本時，

或是(6) 使用資訊商品時，需要人為專業服務時；當然在這些方式上，開發者皆

需付出相當成本或是轉換經營模式。 

 

眾所認為可使用資通科技避免資訊商品被非法複製的情形，並不適用於個案；

亦即個案的資訊商品並無法藉由資通科技以避免被非法複製；個案的資訊商品之

所以未被非法複製，主要原因並非藉由技術或法律，而是來自於社會的倫理約束

與合約限制、顧客間彼此競爭而不致相互分享，以及資料庫資訊商品須時時更新

的特性，還有就是該資訊商品已成為使用者日常作業流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使用者會經由合法採購程序取得所需的資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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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論 

由先導研究結果顯示受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一；由前述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中可知迷思一的支持與反面意見都有，故需辨明資訊商品保護機制適用的情境；

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一中三個假設的預測現象，可發現均未獲得支持。整理

資訊商品的保護機制之辯證與其個案現象檢測於表 6-2，說明於後。 

 

表 6-2   資訊商品的保護機制與其辯證 

迷思一的主要論述 反駁迷思一的主要論述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T 公司的現象檢核 

資訊商品須有保護機

制，以保護生產者與

消費者的利益 

 

以下五種情形不須加保護機

制： 

(1)  會 影 響 資 訊 商 品 使 用 便

利，需配合使用者需求再利

用者 
(2)  使用者盜版   (自行複製資

訊商品後，搜尋、建置、以

及更新)的成本遠高於使用

者付費使用的成本時 
(3)  資訊商品廣為使用時，廠商

可以從其他方式如廣告、排

名等獲利 
(4)  考量資訊商品流通之特定

目的，如公益、宗教、政令

宣導等 

以下三種情形不須

加保護機制： 

(1) 同左 

(2) 同左 

(3)  使用資訊商品

時，需要人為專

業服務時 
 

 

綜上可知，支持論述的一方強調需嚴格落實智慧財產權，建立收費機制以預

防網路侵權行為，讓版權擁有者藉由創造力獲取價值；反面的論述則認為一味採

取保護政策時，將同時減損了資訊商品最具吸引力、廣泛傳播的易用性，以及破

壞最佳的經濟效益。 

 

由學理的辯證得知，探討資訊商品是否加裝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

需要釐清以下問題：生產者與消費者利益的保障、社會公平性，資訊商品的使用

特性，以及保護技術的限制等四項；特別是本研究個案之探究結果凸顯了資訊商

品使用特性與保護機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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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設計資訊商品需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之說，在資訊商品

須使用特定載具 (如播放軟體或電子書閱讀器)或是受著作權保護的原創型資料

庫商品，是適用的。而本研究探討之個案，其資訊商品的特性是，在使用者進入

資料庫時，會有密碼保護，但進入之後，取用的資料並不再做保護；另一類的情

形是直接輸出文數檔給客戶，此時也不加保護。 

 

綜合本節探討，由學理辯證、文獻案例，與個案現象的檢核，可歸納資訊商

品使用特性與保護機制的關係如下：(1) 會影響資訊商品使用便利時，不須加保

護機制，(2) 盜版成本高於付費使用成本時，不須加保護機制，(3) 使用資訊商

品時，需要人為專業服務時，不須加保護機制，(4) 資訊商品廣為社會大眾使用

時，廠商藉由其他地方獲利，和(5) 資訊商品具特定目的需要流通，如政令宣導、

公益、宗教等，不須加保護機制。因此，在以上這些情況下，此說便成為迷思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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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迷思二之分析 

迷思二：「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隨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 

 

(一)  先導研究結果分析 

先導研究結果如表附錄 8-4 所示，就受調查對象的背景而言，(1) 總工作年

資在 5 年以下者，不認同迷思二的人較其他年資分組者為多；(2) 碩士學歷者不

認同迷思二的人也較其他學歷者為多；因目前研究所得的資料尚不足以解釋前兩

者不同分組間態度的差異，有待進一步釐清其中的意涵。(3) 至於不同服務單位

和不同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對迷思二的態度並沒有差異；(4) 使用資訊商品的

頻度愈高者，不認同迷思二者的比例略高，此差異是否因填答者並不因多數人使

用某一項資訊商品，而認為該資訊商品的價值更高，或更願意去使用。 

 

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迷思二的認同態度是有顯著差異的；參照表附錄

8-3 中數據，可知對迷思二持同意與不確定的態度者均明顯大於不同意者，顯示受

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二。 

 

(二)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I. 學理上之辯證 

相較於傳統經濟的「物以稀為貴」，文獻中普遍認為，資訊商品因具有網路效

應 (network effect)而使其價值愈高 (Birke, 2009;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游秋華, 2006)。網路效應的來源有二 (Weitzel, 

Wendt and Westarp, 2000)：其一為直接來自參與網路的人，或是資訊、資料交

換相容性的需求；意指使用者網絡中互動的夥伴愈多，對使用者而言，其效益愈

高，如免費的新聞以吸引潛在的顧客，用戶愈多時，會吸引愈多人使用；這類效

應也稱為直接的外部性。其二是來自互補 (complementary)產品或服務的需求，

或是提供耐久財；此種間接的網路效應並非強調互動同儕的多寡，而是指使用者

在乎的是搭配的產品 (互補產品)或服務的可用性 (availability)，如資訊可轉

檔供進一步加工使用，或是提供搜尋服務；這類效應也稱為間接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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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獻將網路活動中在需求端的相互依賴稱為「網路外部性」，經過多年

來廣泛的討論之後，多數研究者認為「網路外部性」指在參與網路的交易中，效

益未獲得平衡的現象，因此使用「網路效應」一詞較為適當 (Birke, 2009; 

Liebowitz and Margolis, 1994)。有關外部性和網路效應的關係，整理說明於附

錄七。 

1. 支持的論述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網路效應可使消費者有更大的誘因選擇已被廣泛使用的

資訊商品，加上資訊商品的複製成本與傳遞成本皆低，網路效應常使資訊商品具

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正反饋現象 (Shapiro and Varian, 1999)。傳統製

造業的規模經濟，通常在供給面 (製造規模)表現正反饋現象，製造規模越大，商

品的單位成本越低；但也常會因此擴充太大而稀釋、或成長停滯。而具有網路效

應的資訊商品，其正反饋現象卻可同時表現在供給面與需求面，以致成長不會停

滯而更強大。在供給面，資訊商品的複製成本幾近於零，大量製造下的單位成本

愈來愈低；在需求面的正向網路效應則更明顯，消費者會受廣泛使用的資訊商品

所吸引；也因此，具有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常會成為實際上的產業標準 (Shapiro 

and Varian, 1999)。隨著使用人數的增加，愈來愈多使用者會認知到該資訊商品

是具有價值的，就會吸引更多人使用；因為消費者眾，達到市場的關鍵多數，最

後生產者也因而取得優勢。 

 

從社會學觀點而言，資訊商品隨著使用人數的增加，愈來愈多使用者認知到

普及所帶來的好處，此即資訊商品所具有的網路效應。在資訊社會中，資訊商品

的網路效應往往要比資訊商品本身的效用更為重要。如電子郵件、新聞群組等便

具有顯著的網路效應；當該類資訊商品的使用者普及時，形成了關係網絡，當關

係網絡愈大也愈強時，就會吸引更多的使用者加入。 

 

從產品面而言，網路效應通常在資訊科技與電傳通訊 (telecommunication)

市場最為顯著；網路效應的效果可表現在：產品品質增強效果、後續服務增強效

果和使用成本降低效果 (Farrell & Saloner, 1985)。將上述「網路效應」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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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網路經濟中資訊商品的提供與使用，可發現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是：就資

訊商品而言，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的多寡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對使用者而言，網路效應擴大，關係網絡亦擴大，資訊商品的價值隨而增加，

其價值可表現在兩方面：其一為邊際價值增加，因資訊商品容易複製，當使用者

人數增加，可有更多人分担高額的開發成本，此時資訊商品的邊際價值因而增加；

亦即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擴大，邊際價值亦可增加 (Birke, 2009;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游秋華, 2006)。其二為對決策的影響力增加，因資訊商品愈普及，

使用的人愈多時，其影響力愈大，其價值亦隨之愈高 (Kauffman and Walden, 2001; 

Landy, 2008)；如資訊商品能建立業界標準或領導地位時，其網路效應愈大，亦

愈有影響力 (Koppius, 1999)；使用者亦愈能發揮其價值。 

 

要之，資訊商品因具有容易複製的特性，擴散到社會大眾的成本亦低，因而

具有正向的網路效應 (Shapiro and Varian, 1999)；此網路效應可使社會大眾獲

得利益或降低交易成本，資訊商品的價值也因而增加。許多學者均認為資訊商品

具有網路效應而可增加價值，如圖 6-1 所示 (Birke, 2009;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游秋華, 2006)。對一般資訊商品而言，正面網路效應增加了該商品的價值，

有時正面網路效應往往要比資訊商品本身的效用更為重要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圖 6-1  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 

 

網路效應 擴散成本低 價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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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面的論述 

從社會學觀點而言，當資訊商品一旦開發完成，對外公布或銷售時，會因消

費 具 共 享 性 （ non-rivalry ） 或 不 限 定 特 定 對 象 使 用 的 非 排 他 性

（non-excludability），讓社會大眾容易取得或使用，此即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 

(或稱資訊外溢效果)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資訊商品通常蘊含著知識，當知識創新愈快、

愈普及、交換也愈快，就愈容易擴散，資訊商品發揮的外溢效果就愈大 (陳宗義, 

蔡德謙 和 陳垂呈, 2011)。 

 

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對價值的影響區可分為兩部分，其一為網路部分的效應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意指資訊商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的多寡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此時資訊商品的網路

效應將造成知識擴散，也會減少使用者的交易成本。其二為內容部分的效應，如

上市企業所揭露的財經會計資訊，對社會大眾的效益是可以免費了解該公司的經

營體質；相對的，當該公司所揭露的資訊不實或不足時，可能帶來社會大眾的損

害；此時，資訊商品的市場供需是，只有付費取得某些特定的財經資訊商品者，

方能了解該公司真正的經營體質 (石宏和王德春，2000)。 

 

在網路效應下，資訊商品的市場占有率對顧客的品質知覺有正面影響，如股

價指數影響投資者選擇；但有些則有負面影響，如社會大眾相信上市公司所揭露

的經營情形而誤判。除了網路效應外，有些資訊商品愈關鍵，價值愈高；因資訊

商品就是商業情報，知道的人愈少時，所形成的資訊不對稱，造成該資訊商品的

價值愈高。  

 

綜合而言，就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而言，可分從兩個部分來看，一者是

網路部分，另一者是資訊商品的內容。 

a. 就網路部分而言，可發現資訊商品具有網路效應時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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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的多寡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將造成知識擴散、技術

交流，也會減少同業間獲得資訊的搜尋成本 (交易成本)。 

b. 就資訊商品的內容而言，資訊的外部性就如企業或其他會計主體所揭露的

財經會計資訊，使他人或社會得付出額外的成本或可取得額外的收益，而這種成

本或收益不能通過市場加以確定，各相關主體也難以通過市場價格索取賠償或支

付 (石宏和王德春，2000)。以財經資訊為例，其外部性有正面和負面兩種，正面

外部性是指財經會計主體 (企業)提供的資訊給他人或社會帶來收益，他人或社會

卻不需為此支付相應的費用，而企業則須負擔對外揭露財經會計資訊的成本；負

面外部性則是指財經會計主體提供的資訊給他人或社會帶來了損害，卻不對這種

損害進行相對應的賠償。 

 

 

3. 小結 

綜上可知，多數論述支持資訊商品在網路經濟中具有「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整理迷思二形成的脈絡是：資訊商品很容易被複製，擴散的成本很低，

使用者間相互連結，進而擴大形成網絡，因此具有網路效應。 

 

當資訊商品愈普及，社會大眾愈容易取得資訊時，會產生資訊外溢效果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資訊外溢效果的價值展現在大眾認知到資訊普及的好處、邊際價值增加、

對決策的影響力增加，乃至成為產業標準；更重要的是，資訊商品「內容」的價

值，隨著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資訊外溢的效果有正向與負向兩種，正向的效果如社會大眾

無需付出成本，即可得知公司公布的經營資訊；負向的效果則為社會大眾在得知

該資訊後反而蒙受損失。網路效應的價值，在資訊通訊與網路技術中，亦有正向

與負向兩種，正向的價值如因使用者眾多形成更具效用的網路，負向的價值則如

使用者眾多卻造成網路塞車；但在資訊商品中，因沒有實體的限制，故通常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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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網路效應。即資訊商品的正向網路效應，使其價值因使用者增加而提高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II. 文獻中的案例 

1. 支持的案例 

對於一些網路服務或 3C 商品，如行動付款、線上拍賣、傳真機、手機等，會

因為該網路使用人數眾多或有特定人等使用該網路，使得該產品對使用者的效用

會增加；對於一些娛樂或時尚商品，也是如此。使用者會因該商品的閱聽者眾，

而提高了購買意願。網路效應可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說明其實務案例如下 (Katz 

and Shapiro, 1985)。 

 

一般資訊商品的價值展現可有兩部分，一部分為資訊商品本身的價值 (或效

用)，此又稱為直接的網路效應，如；因為該電話網路使用人數眾多而購買、音樂

檔案 mp3 帶給聽眾的享受；另一部分為資訊商品外部的價值，此為資訊商品藉由

使用者的普及所帶來的網路效應，此又稱為間接的網路效應，如；VHS 規格的影片

較多，消費者自然會喜歡 VHS，使得 Beta 錄放影機最後被迫退出市場。 

 

在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部分，有一案例相當具有代表性 (謝清佳與吳琮璠，

2009)： 

「波士頓的 State Street 銀行運用科技超越價格戰，轉型為加值資訊服務業，以

爭取全世界的客戶。也就是退出價格戰，定義新典範，從保管銀行轉而為最佳

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拓展新興的知管理產品市場。State Street 以原有客層－－

大型公司的投資經理為基礎，致力於蒐集投資者的行為模式，大量投資資訊科

技，自 1997 年以來，投入了五億八千四百萬美元，開發了十五項新產品。其中

的「全球連線系統」－－Global Link，一項為法人投資機構設計的電子外匯交易

系統，它能協助財務經理各階段的投資過程：從交易前的投資決策，到交易執

行，乃至交易後的確認和分析。透過市場經驗，和專業知識，收集投資資訊，

重新包裝後再出售。譬如 Global Link 提供全球資金流向圖與信心指標等，這對

風險評估來說十分重要。 

  State Street 銀行投下一億美元開發 Global Link（就是一套作交易的流程），

而在 1999 年的外匯交易手續費收入就達二億八千九百萬美元。由於在市場上率

先推出在網路上做交易的流程，掌握了首動優勢，而享有專屬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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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的案例得知，當資訊商品具有「由使用者參與回應資料」的特性時，

能有巨大的網路效應：即藉由愈多使用者輸入資料到該資訊商品，可使該其內容

更完整，產生更高的價值。State Street 銀行提供外匯交易平台給各國經理人交易，

經理人在交易時，輸入自己的交易資料到資料庫中，該公司便將每日外匯交易的

統計資料，整理為資訊商品出售；由於買賣外匯的客戶愈多時，該資訊商品變愈

具有代表性。該資料庫的內容與指標，係由使用者所輸入的資料計算而得。此種

使用者「參與」或「交換」資訊的特徵，將產生「大者恆大」的網路效應，愈多

使用者會使該商品價值愈高 (朱彤，2003)。 

 

2. 反駁的案例 

Birke (2009)整理過去幾年 38 篇在網路效應的實徵研究後，精細分析消費者

互動行為的網路結構，對網路效應提出新的觀點。於此，Birke 發現藉由網路與資

訊技術之便，資訊商品難以避免未付費客戶的使用 (此即免費使用的搭便車者, 

free-rider)，或者遭競爭對手下載後加工成為其系統的部分內容，這些系統到後

來甚至成為原資訊商品的強力競爭對手。如同為資料產業的競爭者，不願付費、

採取盜版取得大量資料時，將造成兩者不公平的競爭地位。 

 

除了前述正面的網路效應之外，也有負面的網路效應。如行動電話網路人數

眾多時，雖使用者的效益會增加，但伴隨而來的「網路塞車」負面效果，也會減

低使用意願 (Farrell & Saloner, 1985; Liebowitz & Margolis, 1994; Asvanund 

et al., 2004)。 

此外，具關鍵影響力的資訊商品，知道的人愈少時，愈能產生投資獲利，或

是做出不同於一般人的決策，其價值反而愈高。因此，對於財經資訊商品而言，

其使用者眾多時，因大眾能擁有該資訊，其社會價值將較高；但對於某些具獨特

內容的財經資訊商品而言，其使用者愈限定，愈能彰顯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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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過去文獻對資訊商品網路效應多集中在資通訊技術的軟、硬體，少有文獻探

討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於此，研究者的思維是，哪些資訊商品才具有「網路效

應」，進一步言，資訊商品需具有哪些特性，才會有具有「網路效應」。 

 

本研究整理出未必所有的資訊商品皆具有「網路效應」；而是資訊商品需要使

用者的參與、回饋到該資訊商品的內容時，能具有巨大的網路效應。如：針對特

定族群的熱錢流向統計、薪資調查的結果，愈多人回應時，該資訊愈具有參考價

值；或是民意調查結果，愈多人填答便愈有代表性；或是普遍大眾的口碑建立與

參與貢獻，如 Youtube 影片的上傳與點閱者愈多，便愈受歡迎。 

抓住「使用者參與回應資料」這個特徵，便可與其他容易混淆的概念區別。

如：有些重視稀有性的資訊商品會影響使用者的投資決策，當多數人擁有相同資

訊時，使用者獲利的機會愈均等，此時對使用者的價值也較低。此時，這些使用

者只是使用該資訊，並未「參與」或「交換」該資訊，其價值自然不能藉由網路

效應而變高。 

 

(三)  個案現象之檢測 

從 T 公司中，研究者發現對於財經資訊商品中的資料庫、企業經營資訊等商

品均為 T 公司整理、加值自公開資料而得，並無前述典型之「使用者參與回應資

料」的特徵；因此只能就一般文獻中所提「使用者眾多」所形成的網路效應探討。 

 

依迷思二的假設，研究者發展出對個案現象的預測如下：a. 對使用者而言，

愈多人使用的資訊商品，價值愈高。b. 個案的資訊商品因使用者眾，其公信力愈

高。 

1. 預測 a「對使用者而言，愈多人使用的資訊商品，價值愈高」的檢測 

就財經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迷思二認為個案的財經資訊商品具有容易複製

的特性，當社會大眾容易取得或使用時，即具有正向的網路效應 (Shapiro and 

Varian, 1999)，可使社會大眾獲得利益或降低交易成本，而個案的財經資訊商品

之價值也因而增加，論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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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公司收集各家廠商在公開市場上的財務資料後，運用財經會計專業知識整理

後，建置成為資料庫，再開發成資訊商品加以販售。T 公司提供的資訊商品解決了

使用者在已往需自行蒐集、整理與檢核所需的勞務；現在只須購買 T 公司的資訊

商品，即可滿足其資訊需求。T 公司資訊商品主要的銷售對象有三類，如表 6-3 所

示。整理 T 公司之銷售對象使用資訊商品的特性有四點：(1) 加值資訊成為另一

種資訊商品，讓使用者付費使用、獲得投資效益。(2) 促使企業提供更精確的財

經會計資訊，減少資訊不對稱。(3) 減少財經會計資訊超載，和(4) 提升財經會

計資訊品質，減少使用者獲取決策所需花費的交易成本。 

 

使用者在選擇 T公司的資訊商品，會因為 T是市場上主要的資料供應商，如 T

公司的「台灣企業信用評等」在銀行界已廣泛被採用，儼然成為銀行上放款、授

信實務的作業標準。如此看來，T 公司的成功可說是建立在需求面的規模經濟，愈

多人使用的商品會愈受歡迎；於此啟動的良性循環是，商品愈普及，對使用者的

價值亦愈高。 

 

如董事長 H 提到：「國內多數銀行使用我們的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做為企業信用評等時，放款、授信實務的作業

標準。」 

 

 

表 6-3   T 公司資訊商品主要的銷售對象 

銷售對象  說明 
資料供應商  如 Reuters,  做為其亞洲上市公司財務資料產品線的內容。 
資訊配銷商  如嘉 X 資訊，做為其提供客戶上市公司財務與股價系統的內容。

機構與研究者  (a)  銀行將公開發行以上公司資料  載入到其內部資料庫，以減

少建置成本；也透過網頁瀏覽器讓各分行在內部網站迅速

查詢；還有讓信託部透過資本形成、股價等資料監控擔保

品。 
(b)  壽險公司主要是做為投資決策用途； 
(c)  證券公司部分主要提供其客戶研究報告及投資判斷； 
(d)  學術機構的研究者，則為其研究議題的資料收集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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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現使用者需要藉由 T 公司的資訊商品以達成其作業或決策的目的，

因此在選擇資訊商品時，並非因該資訊商品是否普及而影響其價值，而是因為自

身的工作需求；反而，有時是為了要滿足策略目的，還需要具有其他人所沒有的

資訊商品，如指標在眾所皆知時，獲利便可能降低；太多人研究同樣的題目，價

值就不夠凸顯。反應了資訊商品的價值在於稀有性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周一玲, 2001)。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擁有者眾多，將會減損資訊的價值，

此即外部性的負面效益。就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是否因網路效應而增加，

需視資訊商品與使用者的特性而定；以下分述財經資訊商品在網路部分和資訊內

容的網路效應。 

 

由於資料在販售後，因網路之便，並無法避免未付費客戶的使用，或者遭下

載資料後進一步加工成為搭便車者系統的內容；然而，就現行法令而言，這部分

難以使用著作權加以約束，於此產生了負向的網路效應問題，即藉由網路開放之

便而有著免費使用的搭便車者 (free-rider)。資訊商品可能會被複製，而具有負

向網路效應；但在一些高難度 (具財經會計專業知識者)的使用情境，使用者不僅

是需要取用資訊商品而已，而是需要對該資訊商品的解釋時，則仍然可維持稀有

性，如此不但具有不可替代性，且不致因網路效應而增加或減損其價值。 

 

在 T 公司中，有一些負面的情形，包括：(1) 未購買個案資訊商品者 (非競

爭同業，如學校之間)，會去借用其他個案客戶所購買的資訊商品。(2) 個案的資

訊商品得轉出文數字檔案供客戶使用，故容易遭複製；(3) 個案的資訊商品遭競

爭對手剽竊，或是(4) 個案中的資訊商品不易搭配客戶的資料分析工具，或是新

的網頁分析頁面。 

副總 C 說：「競爭對手 M 公司從前年開始一直在抄襲我們的資料；讓我們花了

不少的時間、人力舉證，終於在訴訟中勝訴。」 

 

由於 T 公司資訊商品的特性旨在輔助使用者的投資、決策，或研究，網路的

使用主要做為傳遞與介面之便，並未因而產生網路效應。也就是網路效應的存在

與否，需視資訊商品的特性而定；強調網絡連結效用者，外部效應方得發揮；其

他類型的資訊商品則未必與網路效應有密切關係。經過分析，發現使用者在選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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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資訊商品，並非因為該資訊商品具有網路效應；而是因為 T 公司是市場上

主要的資料供應商，或是使用者考量本身資訊需求、資料品質，以及經濟效益的

選擇。可知： 

 

對於評等與研究者而言，如迷思二所述，資料愈在同業間被廣泛採用，甚或

成為實際上的產業標準時，網路效應會使這類資料更加普及，而增加該資訊商品

的價值，這部分為網路效應的正向效果；如總經理 E談到： 

「當學校、銀行的使用愈多時，他們對我們的依賴性也愈高。」 

董事長 H 說：「如 T 公司的評等指數 TCRI，銀行授信要求為 6 以上。」 

 

在投資與經營決策上所需的資訊商品而言，其價值有時在於即時性、稀有性，

或要能讓使用者解讀既有資料，而產生新的洞見，才能提升決策的品質。也就是

說，若市面上沒有該資訊商品時，客戶內部也得由其研究員自行計算或開發，以

符合需求；換言之，客戶並非是因網路效應而使用該資訊商品。況且，資訊商品

的網路效應將使得使用者共享而讓資訊的擁有者眾多，不但會有免費使用的搭便

車者，也會影響資訊商品的稀有性，進而減損其價值，於此為負面網路效應。若

因負面網路效應，使用者已可容易取得資訊，或容易取用已加工處理的資訊，在

投資決策時，自然不易再花費多餘成本去取得原本所需付費取得的資訊。 

總經理 E 談到：「原始資料 (raw data)的資料庫，雖然仍有許多客戶使用，但已

沒有價值，對我們而言，那只是讓我們能具有完整的資料，能開發出新的產品

罷了；真正的價值需要由加值而來，如熱門議題公司治理，我們的資料可供市

場上評論之用。」 

董事長 H 說：「VAR 當初定價 80 萬，有人覺得貴 (因市場接受度未打開)；現在

定 180 萬，大家也還覺得 OK。因為國外的更貴，國內只有我們有。」 

 

由此看出，T 公司的財經資訊商品，不論是對使用者或是開發的廠商而言，並

不會因網路效應而增加資訊商品原有的價值。因此迷思二的預測a「對使用者而言，

愈多人使用的資訊商品，價值愈高。」，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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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測 b「個案的資訊商品因使用者眾，其公信力愈高」的檢測 

此處探討財經資訊商品使用者眾，是否公信力愈高。於此也可了解財經資訊

商品對社會資源配置效率的影響，財經資訊商品之負面影響使得市場價格不能準

確反映各利害關係人在財經會計資訊供需中的成本與收益，造成市場效率低下，

社會資源不能得到有效地配置。 

總經理 E 說：「發現公司發布財報的資料有問題、或不合邏輯時，會向公司求證，

或向交易所追問。但改過之後，大家也可以享用到。……我們重人力，……加

值的部分為：正確性、信評的人為判斷。」 

副總 C 說：「他們 (競爭對手 M)的財報資料有問題，但許多券商還是買他們的。」 

 

因此迷思二的預測 b「個案的資訊商品因使用者眾，其公信力愈高。」在

個案現象中，亦未獲得支持。；從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整理如表 6-4 

 

表 6-4   迷思二對個案資訊商品的假設、預測，與個案實務不符之處 

假設  依迷思假設預測個案

應發生的現象 
個案事實與預測不符的地方 

a.  愈多人使用該

資訊商品時，其

價值愈高 

a.  對個案的使用者

而言，愈多人使用的

資 訊 商 品 ， 價 值 愈

高。 
 

▲  愈少人擁有的資訊，愈有價值 
 
使用者愈能藉由資訊減少不確定

性、降低損失風險時，愈有機會獲

利，此時資訊對使用者的價值也較

高。 
b.  愈多人使用該

資訊商品時，其

公信力愈高 

b.  個案的資訊商品

因使用者眾，其公信

力愈高。 

▲  使用者愈多的資訊，公信力未必

愈高 
 
源自於公開資料的資訊商品如股市

資訊或企業經營資訊，雖然使用者

眾多，但並不代表公信力愈高，因

為未經檢核。 
 

 

3. 小結 

探究個案的實務現象，發現與所預測之現象並不相符。細究其原因，發現 T

公司財經資訊商品中的資料庫、企業經營資訊等商品均為整理、加值自公開資料

而得，並無前述典型之「使用者參與回應資料」的特徵；也就是 T 公司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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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並無網路效應，因此與所預測之現象並不相符，說明檢核個案現象與預測現

象的結論如下： 

(1) 用於投資決策的資訊，愈少人擁有時，愈有價值。 

網路效應可使消費者有更大的誘因選擇已被廣泛使用的資訊商品，依網路效

應之說，愈多人使用該資訊商品時，其價值愈高；事實上，因資訊會影響使用者

的投資決策，多數人擁有相同資訊時，使用者獲利的機會愈均等，此時對使用者

的價值也較低；反之，愈少人擁有資訊，或使用者愈能藉由資訊減少不確定性、

降低損失風險時，愈有機會獲利，此時資訊對使用者的價值也較高。 

 

故對於重視稀有性、或是使用者容易共享的財經資訊商品，並不會因網路效

應而增加資訊商品原有的價值。此外，當使用者為獲取決策所需資訊將花費更多

的交易成本時，廠商可推出填補這個間隙的資訊商品，平衡資訊提供者和使用者

兩端的矛盾。此時資訊商品不會並未因正向的網路效應，而增加其商品價值；反

而有著不少的負向的網路效應。 

 

(2) 使用者愈多的資訊，公信力未必愈高。 

在資訊社會中，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往往要比資訊商品本身的效用更為重要，

資訊商品隨著使用人數的增加，愈來愈多使用者認知到資訊普及的好處，也因此

普遍認為使用者愈多的資訊，公信力愈高。但源自於公開資料的資訊商品如股市

資訊或企業經營資訊，雖然使用者眾多，但並不代表公信力愈高；因為這些資料

並未經進一步的檢核。由個案對源自於公開資料的檢核經驗，發現縱然公開資料

有錯誤，但因使用者眾，反而比擁有正確資料者更多。因此使用者愈多的資訊，

公信力未必愈高；此外，即使是修正過的正確資料，因使用者不夠多時，其公信

力雖高，但對投資的價值也不一定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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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論 

「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隨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之說，當資訊

商品愈在同業間被廣泛採購使用，甚或成為實際上的產業標準時，對使用者與開

發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確實將隨網路效應的擴大而增加，具有正向效益。 

 

由先導研究的結果可知受調查者認同迷思二者居多，前述學理辯證與實務檢

驗中也可知支持迷思二的看法較多，多數認為資訊商品的價值隨網路效應的擴大

而增加；但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二中兩個假設的預測現象，可發現均未獲得

支持，仔細推究其原因，則是因為該資訊商品並未具有網路效應之故。 

 

本研究並指出在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部分，最具代表性者為具有由使用者參

與且回應資料者，當愈多使用者回應輸入資料時，可使該資訊商品的內容更完整，

因此價值更高；此類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最為典型。如此，將產生「大者恆大」

的網路效應，容易將競爭者排除於門檻之外。如前述 State Street 公司的外匯資

料庫商品即是一典型的網路效應資訊商品。 

 

本節指出能表現巨大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為具有「由使用者參與回應輸入

資料」的特徵者；除此之外，還發現：(1) 並非是資訊商品便具有網路效應，因

此得先了解該財經資訊商品是否具有網路效應。(2) 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將使得

使用者共享，不但會有免費使用的搭便車者，也會減損資訊商品的稀有性，進而

減損其價值，此時具有負面網路效應。(3) 有些使用者在選擇資訊商品時，並非

是因該資訊商品具有網路效應而選擇，而是為了滿足本身工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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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迷思三之分析 

迷思三：「資訊商品強調內容至上」 

 

(一)  先導研究結果分析 

先導研究結果如表附錄 8-4 所示，就受調查對象的背景而言，(1) 不同的工

作年資對迷思三的看法，雖略有不同，但並未達顯著差異；(2) 大學學歷者不認

同迷思三的人較其他學歷者為多、政府機構和業界的受調查者不認同迷思三的人

數，較其他服務單位者為多；(3) 不同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對迷思三的態度雖有

差異；但目前研究所得的資料尚不足以解釋不同分組間態度的差異，仍有待進一

步釐清其中的意涵。(5) 在迷思三中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不相同者，認同迷思三

的比例並無差異，這是與其他迷思不同的；可能原因是資訊商品性質不同，因而

使用頻度亦不相同，於此反應的是填答者對資訊商品的「內容」有著不同的解讀，

因此對迷思三均各有同意與不同意者。 

 

但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迷思三的認同態度是有顯著差異的；參照表附

錄 8-3 中數據，可知對迷思三持同意與不確定的態度者均明顯大於不同意者，顯

示受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三。 

 

 (二)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網際網路中數位媒體的內容指的是概念、經驗，和產品。具體而言，本研究

所稱資訊商品的內容指數位化形式的股價、經濟資料，與公司經營資料等。Kroll 

(2007)認為內容就是協助客戶解決問題的加值服務；McShane 和 Thomas (2010)

也認為與使用者需求相關的內容才是吸引使用者駐足網站與使用線上服務的最重

要因素。Cunningham (2002) 從文化、服務，和知識等三個面向分析數位內容產

業中的「內容」，研究者綜合 Worlock (2000)的看法，整理出這三個分析面向的理

路與用途於表 6-5，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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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對內容的分析面向 

  文化  服務  知識 
理路  文創商品、政府規

範 與 補 助 的 基 礎

理念 

媒介內容為日常社會

生活的一部分 
強調加值 

用途  擬定政府政策、 
社區發展政策 

著重傳播與經濟  適用於知識經濟模式 

適用 
產業 

文 化 產 業 ， 如 電

視、電影、圖書出

版與音樂。 

日常網路互動服務，

如：通訊、教育、財

金服務、家庭管理、

電子商務、醫療服務

創新與研發產業，如：

資通訊產業、生物科

技、環境管理、和教育

輸出。 
(整理自：Cunningham, 2002; Worlock, 2000) 

 

表 6-8 中所提的(1) 文化面向：係源自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在《了解

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一書中所指出的重要觀點——「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意為傳播工具是我們人類意識的延伸，它塑造了我們的認知與

經驗。人們會因過於注意媒介的內容，而忽略了媒介本身對人的影響。我們總是

思考可從媒介傳播的內容中得到什麼，卻忽略了我們使用媒介的個別差異與影響，

例如：為什看報紙而不看電視？當我們選擇使用某種傳播媒介時，其實就已隱含

該媒介所具的社會意義、演進角色及其深層影響。 

(2) 服務面向：Worlock (2000)認為「內容」和「版權」都將成為昔日黃花

的名詞，未來的社會型態將不再強調「內容」 (稱為後內容世界，post-content 

world)，使用者將因服務價值而付費；因此現今已在建立服務價值的媒體業者，

才能在未來存活下來。於此浮現出的經營模式包括：以免費資訊作為商業服務的

促銷，以廣告與贊助為主要收入，強調一系列的資訊服務，或是加強使用者即出

版者的參與。 

(3) 知識面向：就著重文化面向的資訊商品而言，如電影、電視，其重點在

文化或創意，考量「內容至上」可以是貼切的經營模式。這類資訊商品的內容與

使用者的情境無涉，此時資訊商品的經營模式可著力在內容上。但是當資訊商品

成為可儲存、可瀏覽或是可再利用的知識元件時，與工作慣例 (routine)結合的

程度愈深者，便不能僅考量「內容至上」，而應強調知識的創新與研發，使得資訊

商品愈不易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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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探討，整理不同的數位時代中對內容的著重之處於表 6-6 (Worlock, 

2000)，可知目前的資訊社會儼然已進入「後內容時代」，強調的觀點已然轉變為

內容的交易狀態，以及搜尋時的語意情境；因此有必要重新檢核資訊商品的「內

容」觀點。 

表 6-6   數位時代對內容的著重 

  著重內容的時代  後內容時代 
著重的人  內容的作者、藝術家，或

原創者 
能依執照取用者 

爭論點  內容的最終所有權  內容的可交易狀態 
簽約與授權  內容、版權  合法的交換架構 
強調點  內容  語意情境  (context) 

(整理自：Worlock, 2000) 

 

I. 學理上之辯證 

1. 支持的論述 

資訊商品藉由不同的媒介呈現其內容，不論媒介有何不同，人們使用資訊商

品時，不論是投資、決策，或是娛樂，主要是資訊的內容符合所需，所以是資訊

商品的內容決定了其價值與開發者獲利的高下，此即迷思中所稱「內容至上」

(Content is King)。 

 

Redstone 是美國媒體業巨擘，創造了「內容至上」一詞，他堅信內容比散佈

機制更為重要 (Rosenbush, 2010)；這一詞經常用於商業情境中 (Bill Gates, 

1996)；強調創意才是內容產業的靈魂，有原創、優質的內容才是可長可久的優勢 

(黃國俊，2004)；B2B 電子商務中，內容是吸引使用者的最主要因素(Kroll, 2007；

McShane & Thomas, 2010)。 

 

許多研究均強調網站或媒體內容的重要性，亦即符應這句眾所皆知的口號：

「內容至上」 (Gates, 1996; Huizingh, 2000; Landy, 2008; McCarthy, 1995)。

網際網路普及後，由於數位匯流 (digital convergence)使得資訊、通訊，和媒

體等產業產生劇烈變化，各行業也因數位化產生了許多新的營運模式，其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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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便在於數位內容的發展。媒體業必須要花費許多製作成本或版權費用在內

容取得上，因內容是吸引訪客駐足與再回流的主因 (Hutchison, 2010)。也就是，

「內容至上」正是媒體吸引顧客的不二法門。 

 

綜上可知，不論在網路、媒體，或財經資訊商品中，重要的是呈現於媒介上

的文數字、概念、經驗，或是解決問題的加值服務等內容。在以財經資訊商品為

主的商業模式中，「內容至上」是主要的競爭概念 (Appen, 2000; Gates, 1996)；

因此迷思三認為無論如何，內容仍是重要的；尤其對創意產業而言，內容仍是至

上 (Towse, Handke and Stepan, 2008)；對本研究的主角——財經資訊商品而言，

內容亦是至上的 (Scott, 2003)。整理支持資訊商品「內容至上」的論述於表 6-7。 

 

表 6-7   支持資訊商品「內容至上」的論述 

作者  (年代)  主要論述 
Redstone  (1923‐) 
(Rosenbush, 
2010) 

Sumner Murray Redstone 是美國媒體業巨擘，創造了「內容

至上」一詞，他堅信內容比散佈機制更為重要。 

Bill Gates (1996)  「內容至上」經常用於商業情境中。 
黃國俊  (2004)  「內容至上」，創意才是內容產業的靈魂，有原創、優質的

內容才是可長可久的優勢。 
Kroll (2007)  內容可以是加值服務，B2B 電子商務中，「內容仍是至上」。

McShane  & 
Thomas (2010) 

內容是吸引使用者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內容至上」。 

Scott (2003)  就財稅資料的研究與出版而言，「內容至上」。 
 

 

 

2. 反面的論述 

McLuhan 之所以提出「媒介即訊息」的論點，是強調內容並非不重要，而是次

要的。旨在呼籲人們不應只重視媒介內容，要將注意力從內容轉移到媒介本身；

因為人們會過度聚焦在媒介內容上，而忽略了對媒介及媒介周圍一切的了解。就

文化面向來看媒介與內容，除了內容外，應更重視媒介所形構的環境，或是使用

者所處的情境。使用者在應用資訊商品的內容時，同時受到使用的媒介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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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tain (2007)也提到在線性成長的網絡中，網站的內容最為重要但在群組

形成的網絡 (Group Forming Networks, GFNs)中，主角則是群組內的協同合作所

產生的價值，如特定的新聞群組、聊天室，和 eBay 的拍賣群體等。 

 

在以財經資訊商品為主的商業模式中，「內容至上」曾是主要的競爭概念 

(Appen, 2000; Gates, 1996(Towse, Handke and Stepan, 2008)；但自 2001 年

開始，許多研究開始有了反思，紛紛指出「內容至上」是個迷思，許多論述認為

資訊商品並非「內容至上」，而強調資訊商品的連結、取用、媒介 (載具)、客戶

服務、通路，乃至計價系統等，均較其內容來的重要。在網路的多元經濟模式下，

許多的內容經營模式都可能存活，只要是能提升生產力的服務，因此已往強調「內

容至上」者，應修改為「內容」、「取用」 (access)和「語意情境」 (context)三

者並重，其中，「取用」強調的是有用的內容並非是高潛在價值但不易取用者 (這

很可能會被錯過)，而是最容易取用到的內容；還有涉及傳輸載體的可達性 

(reachness)；「語意情境」則是「內容」間彼此的關係，意即是在搜尋內容時，

上下文語意的關聯 (Worlock, 2000)。內容如產品，而讀者如顧客；所以是「讀

者至上」 (McGovern , 2000)；目前，一般強調的重點為「連結與社群」(connection 

and community is king)，以及讀者和通路 (Wurden. 1997; Odlyzko, 2001; Appen, 

2006)；整理資訊商品「內容至上」的反面論述於表 6-8。 

 

 

表 6-8   認為資訊商品並非「內容至上」的論述 

作者  (年代)  主要論述 

Wurden (1997)  內容能被取用(access)得到，才能「至上」；雖然「內容至上」，

但是沒有平台與載具，內容也無法傳播。。 
Odlyzko (2001)  質疑「內容至上」的概念，而強調連結  (connectivity)的重要。

Appen 等 人

（2006） 
學者主張，假如說過去的網站是以「內容」來決定高下

(content is king)。今天，則是為「連結與社群」(connection and 
community is king)。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對內容供應商而言，主要的競爭概念是「內容至上」；但少

了客戶服務與計價系統，也是難以經營的。 
McGovern (2000)  內容如產品，而讀者如顧客；所以是「讀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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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綜合文獻對資訊商品內容的探討，說明資訊商品普遍有「內容至上」的說法，

可知，迷思三形成的脈絡是：符合使用者需要、富原創、正確且優質的資訊商品，

才會吸引使用者注意及再回流；沒有內容或僅有貧乏的內容，當然不能成其為資

訊商品，因而需強調「內容至上」。 

 

然而此種思維與作法若只考量到資訊商品的「內容」，卻忽略了如何讓消費者

取用、認知，甚或體驗；反面論述的一方強調「內容」、「取用」，和「語意情境」

三者至上。因此「內容至上」的說法，不夠周延。從經濟學觀點而言，只重視「內

容至上」，未能成功銷售，會破壞最佳的經濟效益；從社會學觀點而言，只重視「內

容至上」，將無法發揮資訊商品的吸引力，無法廣泛傳播、建立品牌效應；從技術

觀點而言，只重視「內容至上」，忽略或忽視使用者的依賴習慣養成，則無法形成

市場。 

 

因此，迷思三的問題在於需釐清資訊商品的「內容」，了解其特性、適用的情

境，與合宜的銷售方式。此外，這些強調「內容至上」的觀點，在財經資料產業

的資訊商品上，是否仍然適用？如果是的話，財經資料產業的業者是否只要經營

好資訊商品的內容，就會是成功的資訊商品上？如果不是的話，那麼還有那些重

要的因素影響財經資訊商品的成敗？接下來研究者從文獻案例中，檢驗資訊商品

在「內容至上」的迷思。 

 

II. 文獻中的案例 

1. 支持的案例 

美國線上 AOL, YAHOO!, MSN 和 Youtube 均在 2011 年投入心力或巨資製作專

業的影片或節目，聚焦於發展成為媒體供應商。美國線上 AOL 的執行長 Tim 

Armstrong 認為高品質的內容是該公司扭轉命運的重要關鍵 (O'Reilly, 2011)；

Google 的 Youtube 預計投入一百萬美元在「低成本」但「專業品質」的內容製作，

這雖與 Google 一向的作風大相逕庭，卻也說明了「內容」之於網路公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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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駁的案例 

如以商業模式經營的 Google Books 除了展示無著作權的書籍，透過廣告為其

帶來收益；另外也公開展示了許多具有著作權的書籍，此一作法，雖引起爭議，

但也有論者指出，Google Books 已遮住這些有著作權的書籍的大部份內容，將因

此帶來購買的商機，因而成為著作權人的合法支助。1990 年代末期網路社會已經

進入「後版權時代」(post-copyright age)，因此在網路環境下，「版權」與「內

容」均將成為過時的概念，取而代之的是「合約」與「執照」(licence) (Worlock, 

2000)。 

 

資訊商品中「內容」不再至上的實例還有：(1) 時代華納 (Time-Warner) 與

美國線上 AOL (America Online) 於 2001 年合併——時代華納是一個超級媒體巨

人，其內容的多樣與豐富，幾乎無人能比；美國線上 AOL 則是網路巨人，當時有

2500 萬的龐大訂戶群，無人能比。兩者的結合，正建構成一個跨媒體的王國，只

是這個王國的美夢最後成空 (那福忠, 2009)。當時網際網路經濟泡沫破裂，AOL

的業務衰退，訂戶大幅減少為 800 萬，線上廣告業務也難以推動，Time-Warner

的豐富內容，並無法藉由 AOL 的通路推廣，公司受到了巨大的打擊，終於在 2009

年底，Time-Warner 宣布將 AOL 分拆出去。可見此時，內容不是王，通路才是王。 

 

(2) 蘋果 (Apple)公司讓內容更容易走紅——Apple 公司的 iPod 與 iTune 

將內容的所有權人納入旗下，不但不受法律的約束，也讓該內容更容易走紅。長

久以來，音樂界想盡辦法遏止數位音樂盜版，並欲尋求法律途徑控告盜版者；而

Apple 公司與 Google 相同，除了軟硬體之外，並不擁有任何內容，卻能說服音樂

界放棄版權管理，以少許的費用加在被下載的數位音樂，利用 iTune 的龐大通路，

說服了內容的所有權人提供自己的作品供人下載。(3) 國內 X 大學的網路課程，

因舊的介面已不再受歡迎，而須將相同內容轉為新技術設計之介面，以吸引學生

閱讀。 

 

以上兩個例子也說明了：「內容並非至上。」沒有內容固然不能成為帝王家庭；

但沒有通路，或介面不夠好，內容根本無法存在。就資訊商品而言，如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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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則媒體只要擁有大量文字、圖畫，或影視，理應相當成功，享受著帝王般

的榮華富貴；只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國王，卻是相當落魄；擁有各類內容的媒體，

莫不掙扎於利潤邊緣，以求自保，或進一步裁員縮編、機構重組，甚至結束營運 

(Webb, 2009)。 

 

再以新聞業為例，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和金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便對新聞內容採取了截然不同的策略，前者採取訂閱模式，顯

現了內容的價值，以及為這個封閉的圈子創造其他的加值服務；後者則以免費取

得內容為餌，採取廣告模式，特定的加值特色再行收費。已往擁有者強調內容的

檔案或再利用 (re-use)的價值，如今也慢慢地接受使用內容來吸引流量 

(Worlock, 2000)。 

 

3. 小結 

綜合文獻中的案例，「內容」只是資訊商品吸引使用者的必要特性，促成使用

者能夠或持續使用的其他重要特性還有： (1) 媒介 (media)對資料內容的傳達、

(2) 通路的多寡，和(3) 讀者 (或使用者)所形成的社群、(4) 經營或服務的模式、

(5) 介面等。 

 

(三)  個案現象之檢測 

依迷思三的假設，研究者發展出兩個對個案現象的預測如下：a. 資訊商品的

內容比載具或取用方式更重要；以及 b. 資訊商品的內容比推廣、促銷更重要。 

 

綜上可知，若網路、媒體等資訊商品中，強調「內容至上」，則其重點在於呈

現媒介上的文數字、概念、經驗，或是解決問題的加值服務等內容；探究個案的

實務，與上述預測現象並不相符，從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如表 6-9 所示，說明於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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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迷思三對個案資訊商品的假設、預測，與個案實務不符之處 

假設  依迷思假設預測個案

應發生的現象 
個案事實與預測不符的地方 

a.  資訊商品的內

容比載具或取

用方式更重要 

a.  個案資訊商品的

內容比載具或取用

方式更重要 

▲  資料品質較好，但操作介面不

佳，還是失去客戶 
 
      競爭對手 M 公司的財務資料庫

的操作介面較好，雖然資料品質

不如 T 公司；但 M 公司的市場

佔有率愈來愈高。 
 
▲  資料品質較好，但未能使用新的

技術，還是失去客戶 
 
      T 公司著重在提供客戶資料，在

網頁或行動載具部分較弱，因不

易拓展新型載具的市場，也流失

掉部分市場；而競爭對手 M 公

司的轉檔速度較快、畫面生動，

則搶攻掉部分市場。 
b.  資訊商品的內

容比推廣、促

銷更重要 

b.  個案資訊商品的

內容比推廣、促銷

更重要 

▲  資料較正確，但推廣促銷不佳，

還是失去客戶 
 
      隨著競爭對手 M 公司的佔有率

漸增，M 公司宣稱：即便資料

有誤，但 M 公司所有客戶都同

時握有相同資料；反而顯露僅有

個案公司的資料與眾不同。 
 
▲  資料品質較好，但價格偏高，還

是失去客戶 
 
      競爭對手 M 公司的財務資料庫

價格僅約為個案的 1/3，雖然 M
公 司 的 資 料 品 質 不 如 個 案 公

司；但 M 公司在本土市場的佔

有率愈來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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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測 a「資訊商品的內容比載具或取用方式更重要」的檢測 

資訊商品的內容影響決策，至為重要。由前述文化、服務，和知識等三個面

向分析 T 公司資訊商品的內容，可知其內容偏於服務與知識的面向，其發展理路

係強調知識經濟中的加值，因此與著重文化面向的資訊商品，有著不同的發展理

路。但除了內容之外，介面設計良窳也是 T 公司一直引以為意的部分，因為競爭

對手 M 公司採用新穎技術設計之介面，較 T 公司為優良，且售價更為低廉，因此

吸引了許多原本是 T公司的客戶。 

總經理 E：「內容與介面是兩個不同方向的發展重點，重內容部分的商品如議題

式商品，因為它有用、不可取代；重介面的商品如銀行用的徵信內容需要不同

組合、客製化需求高的商品」 

總經理 E：「我們的資料會經人為判斷是否合理，正確性比較高」 

 

McGovern (2000)指出由內容產生價值的三個要素，從這三個要素來看 T公司

的資訊商品，可發現：(a) 知識：T公司的資訊商品內容均具有決策相關的智識、

具充分資訊，且對使用者是有用的；但多數資訊商品的內容會為競爭對手所複製，

不易達到獨佔性。(b) 結構：T公司的資訊商品內容均具有良好的結構，可妥善分

類，讓分類在搜尋系統中呈現，也讓使用者可以快速且合邏輯的找到需要的內容。

(c) 行銷：T公司應如何視內容為完整的流程 (process)，需結合使用者決策與操

作資料的習慣，而不僅是視為物件 (object)。才能順利將內容行銷與散布出去。

由於 T公司的資料品質較好，因此重視資料品質的外資券商一直是 T公司很穩定

的客戶，並不會因其他資料供應商提供較為低廉的價格所吸引。此外，從個案中

還發現(d) 社群成員 (讀者或使用者)是重要的因素，因為與社群成員取用相同的

資料庫，方得以符合使用習慣或社群文化。 

總經理 E：「外資券商他們都是比較擔心資料品質夠不夠好」 

總經理 E：「外資券商一直都未流失，是因為很確認我們 T 公司的品質；所以一

些外資券商只要吃到 T 公司的 (用到 T 公司的)，大概都不太會掉。」 

 

 

就決策用的資訊商品而言，除了內容之外，取用的方便與否，能否貼近決策

所需的情境，一樣重要。因為資料在建置成為資料庫的內容時，已經抽離情境做

正規化；取用時亦必須貼近決策的實務運作或經濟考量，此時內容才能轉換成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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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所需的知識。此外，T公司也有多數本土券商的客戶，並不因 T公司資料品質較

好而留住，會受其他資料供應商較為低廉的價格吸引而流失。 

總經理 E：「M (競爭對手)認為資料對不對呢，不是那麼重要，因為 M 也灌輸客

戶，反正要錯就是大家都錯，也不是 M 一個人的錯啊！」 

 

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資訊商品的內容要做到差異化，並不容易。因為競爭

廠商，甚至消費者都可直接從資料來源處，藉由「可延伸企業報告語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XBRL）輕易轉出自己所需的資料；許多計算分析工

具，也很容易可計算出所需的加值資料。那麼，該如何確保資訊商品的價值呢？ 

總經理 E：「我們現在最擔心 XBRL 全面推行後，大家就能很容易取得財報的內

容；我們的競爭者會更多，內容的取得不再是問題。」 

 

企業情報對資料品質的要求甚高，T公司素來強調資料庫內容的品質；然而競

爭對手 M 公司認為資料的內容品質並非首要，而是強調系統取用方便、適合作業

情境所需更為重要，因而以低價吸引了多數客戶使用，快速搶佔 T 公司原有的客

戶。因此迷思三的預測 a「資訊商品的內容比載具或取用方式更重要」，在個案現

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2. 預測 b「資訊商品的內容比推廣、促銷更重要」的檢測 

就資訊商品本身的價值而言，強調「內容至上」；但就經營策略而言，內容便

未必「至上」，價格、取用方式、或是促銷形式等有時更為重要，從以下的說法可

獲得印證。 

總經理 E：「我們也一直在考量是否應該花錢改善我們商品的介面，但後來經顧

問建議從效益面思考，我們認為即使改了介面，能取競爭者 M 而代之，但效益

仍不大，我們決定從我們的強項，即特色商品著手，這是我們與競爭者最大的

不同。」 

副總 C：「他們 (競爭者 M)比我們便宜 1/2，又會打 (行銷)學校市場……」 

 

因此迷思三的預測 b「資訊商品的內容比推廣、促銷更重要」，在個案現象中，

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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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三中兩個假設的預測現象，可發現均未獲得支持。

分析原因如：因為財經資料中只要有一絲錯誤，會不堪使用，「內容」當然是重要

的；但是當資通科技愈來愈發達，「內容」已可藉由工具檢核，大幅提高其正確性；

甚且透過網路，容易找到許多資料原始來源，此時經營的條件已然不再是「內容

至上」了。因為「內容」僅是資訊商品產業必要的條件，更重要的還有資訊商品

的介面設計、行銷通路，和使用者所形成的社群。 

 

(四)  結論 

由先導研究的結果可知受調查者認同迷思三者居多，前述學理辯證與實務檢

驗中也可知迷思三的支持與反面意見都有，故需辨明內容與其他特性的關係；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三中兩個假設的預測現象，可發現均未獲得支持。經本節分

析後，整理資訊商品「內容至上」與其辯證於表 6-10。由個案分析中得到，有些

資訊商品為「內容至上」，有些則不然，可以確定的是：「內容」僅是資訊商品必

要的條件之一，其他的必要條件還包括：(1) 介面設計良窳，(2) 通路的多寡，

和(3) 或使用者所形成的專業社群。從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中則得知，決定資訊

商品高下者為以下要素的相關程度：「內容」、「取用性」、「語意情境」 (context)、

「介面」、「媒介」、「通路」，和「讀者」，整理要點於下： 

1. 就資訊的內容與使用者情境無涉者，如電影、歌曲等，其銷售的難度較低，

重點在資訊商品的普及性 (reachness)，此時，「內容已不再至上」。至於資訊的

內容與使用者情境關聯程度較高者，如問題解決與決策所使用的資訊，其對象較

為限定、使用情境亦較特定，因此銷售的難度較高，與銷售人員的專業度，以及

公司的形象有關；此時銷售的重點在於資訊的正確性與豐富性 (richness)，可說

是「內容至上」。 

 

2. 由於資通訊科技的發展，網路上已容易取得資訊的內容，人們決策活動的

重點不再因資訊商品的內容而決定高下；而是在於使用者是否能以適配的方式取

用 (access)到資訊內容，因此就此類資訊商品而言，「內容已不再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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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財經資訊商品與其他類型的資訊商品相較之下，資訊商品使用特性上有

相當的不同，如：搜尋新聞網 (如聯合知識庫)重內容的即時性；而資訊檢索網 (如

博碩論文資料庫、高瞻知識門)重內容相關性、速度；就財經資訊商品而言，則重

資訊揭露，以及解決問題的知識開發。 

 

那麼，就財經資訊商品而言，「內容至上」(Content is King)究竟存不存在，

研究者認為就財經資訊商品內容的正確性 (correctness)而言，的確是「內容至

上」，因為只要有一筆資料有誤時，該項財經資訊商品將不堪使用，甚或會造成投

資決策的錯誤，如投資報酬率的計算影響甚大；但就財經資訊商品揭露的普及性

而言，如上市公司公布的財務報表，則並非「內容至上」，因為揭露的目的在公告

周知，能快速普遍傳達到社會大眾，即可造成影響，即便內容並不正確，也已達

到公開揭露的目的，產生了影響。綜上可知，說財經資料產業的業者，並非只要

經營好資訊商品的內容，就會是成功的資訊商品；而是得兼顧「內容」和、「取用

性」、「語意情境」 (context)、「介面」、「媒介」、「通路」，和「讀者」等因素的

取捨。 

表 6-10  資訊商品「內容至上」與其辯證 

迷思三的主要論述  反駁迷思三的主要論述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T 公司的現象檢核 
資訊商品為「內容至

上」 
 
不 論 媒 介 形 式 如 何

變化，人們的決策活

動 主 要 是 與 資 訊 的

內容有關，所以資訊

商 品 為 「 內 容 至

上」。 

●  資訊商品並非「內容

至上」 
 
●  決定資訊商品高下者

為以下要素的相關程

度： 
「內容」   
「取用性」   
「語意情境」  (context)
「介面」 
「媒介」 
「通路」 
「讀者」 

▲  有些資訊商品為「內容至

上」，多數則不然；「內容」

僅是資訊商品必要的條

件之一，其他的必要條件

還包括： 
(1)  介面設計良窳 
(2)  通路的多寡 
(3)  或使用者所形成的專

業社群 
2 
 
▲  可進一步探討者： 

「介面」設計不如對手而

流失客戶 
需貼近決策所需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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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迷思四之分析 

迷思四：「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 

 

(一)  先導研究結果分析 

先導研究結果如表附錄 8-4 所示，就受調查對象的背景而言，不論是在總工

作年資、學歷、服務單位、工作性質，乃至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等，對迷思四的

態度均有顯著差異： 

(1) 總工作年資在 5年以下者、和 21 年以上者，不認同迷思四的人較其他年

資分組者為多；(2) 不同的學歷對迷思一的態度有顯著不同，尤其是大學和碩士

學歷者對迷思持反對的態度者為多；(3) 除了政府機構認同迷思四者較不認同者

為多之外，其他服務單位的受調查者，不認同迷思四者較認同者為多；(4) 不同

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中，除了作業人員同意迷思四者比不確定和不同意者略多之

外，其餘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同意者遠較不確定和不同意為多；不同工作性質

的受調查者對迷思四的態度差異，可再進一步探究；(5) 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較

高與很少者，不認同迷思四者的比例偏高，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不同者，對迷思

四的態度有差異。目前研究所得的資料尚不足以解釋不同分組間態度的差異，有

待進一步釐清其中的意涵。 

 

但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迷思四的認同態度是有顯著差異的；參照表附

錄 8-3 中數據，可知對迷思四持同意與不確定的態度者均明顯大於不同意者，顯

示受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四。 

 

(二)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製造業之固定成本 (fixed cost, FC)指公司總成本中不

隨生產量變動而改變的部分，如設立生產工廠，不論是否生產，或生產多少產量，

所必須的費用，諸如租金、利息、廠房設備的折舊費、廣告費、保險費，以及一

般管理費用；而變動成本 (variable cost, VC)則指隨著生產量的改變而變動的

成本，如生產線上的直接人工與直接原物料，當工廠停止生產時，變動成本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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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如原材料、燃料、動力、生產工人的工資，以及產品管銷費用等支出 (王鳳生, 

陳思慎 和 鄭育仁, 2005)。 

 

I. 學理上之辯證 

1. 支持的論述 

就一般資訊商品而言，必須投入高額的開發成本，在開始販售之後，因為數

位特性，使得複製相當容易，僅需複製於載具，或是利用網路傳輸，故資訊商品

的變動成本的確幾近於零。資訊商品的開發、製造成本通常很高昂，固定成本中

除了前述成本外，還包括資料來源、收集、更新維護與分析，資料庫設計與建置

人力；且這些高額的初期成本一旦投入，便成為沉沒、不易回收的固定成本。而

資訊商品再生產與散佈時，由於很容易複製與傳輸，因此其變動成本相當低廉，

是幾近於零的邊際成本 (Chen and Seshadri, 2007)。 

 

資訊商品高昂的固定成本形成進入障礙，阻擋潛在競爭者瓜分市占率；資訊

商品低廉的複製成本則帶來高額的邊際利潤，此成本造成定價上的優勢。資訊商

品的定價無法僅根據成本來定價，而應該參考資訊商品帶給消費者的價值為定價

基礎。當初期需求不高且具有高昂的固定成本時，資訊商品的定價便無法僅根據

成本來定價；在需求增加時，也不可全依低廉的變動成本定價。這類資訊商品要

根據對每個人的價值實施差別訂價，根據 Cocchi,Shenker,Estrin,和 Zhang 等人

(1993)的研究指出：多元資訊服務提供者應瞭解消費者，對資訊的價值的觀點是

相當高期望，且希望多元化的，資訊服務的定價是和資訊服務的效益綁在一起的。 

 

就資訊商品的開發廠商而言，在開發階段，通常會開發高檔 (high-end)的產

品；到了製造/散佈階段時，則會將產品降級 (degrade)以提供具內容差異的版本，

這是資訊商品中常見的分版 (versioning)策略，這也是 Shapiro 和 Varian (1998)

認為是銷售資訊商品最好的方法。這些論述會考量不同的使用者效用函數 

(utility function)，但這通常假定產品降級的成本為零；也就是說開發廠商無

需再生工程或再開發的額外成本，而能在生產階段提供不同品質等級的資訊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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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面的論述 

「資訊商品具有幾近於零的變動成本」的論述對音樂、電影等固定內容的資

訊商品而言，因與銷售對象情境無涉，可以是成立的；然而對於財經資料庫的資

訊商品而言，因為生產者在複製、傳輸同一份資訊商品時，仍須因應不同客戶調

整、維護資料內容，均需要投入相當的人力、資源，與時間等成本，如此，「幾近

於零的變動成本」的概念並不適用，整理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於表 6-11。 

 

表 6-11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 

  迷思四  本研究指出 
論述  變動成本接近於零  變動成本相當高 

支持的文獻 

數位資訊商品具有易複製

性（reproduction），可輕易

地 低 成 本 大 量 複 製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 

再製成本固然低，但不能純

粹以商品或服務的角度來

探討  (粘乃文，2007)，其

變動成本相當高昂。 

內涵 

複製成本低、 
傳輸成本低、 
無存貨成本、 
退貨處理成本低 

除了左欄所述內涵外， 
還有交易  (如協商、訂約、

驗收)、服務  (如客製化、

教育訓練)等高昂成本 
 

進一步檢視發現，資訊商品經常會因載具的更新，而需要將相同的內容再次

轉至更新穎的載具上；或是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原先的資料結構。亦即生

產者即便在資訊商品開發完成後仍需經常投入人力、物力等生產成本；如此看來，

「資訊商品具有幾近於零的變動成本」的說法，其實是會誤導人們行為的一個概

念。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對於「幾近於零的變動成本」的資訊商品，其定價基礎

可以毋需考慮變動成本；但是，對於財經資料庫的資訊商品而言，在定價或維護

時，便不能不考量同一份商品在送給不同客戶時，調整、維護資料內容所需要投

入的人力、資源，與時間等成本。廠商若仍以「幾近於零的變動成本」對資訊商

品予以定價，則將不敷成本；消費者若仍認為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願

意付出的價格 (保留價格)亦會較低，如：工廠壓製 DVD 時，每片須支付使用權利

金給 PHILIPS 公司，便是額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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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綜上可知，迷思四形成的脈絡是：資訊商品在複製、傳輸上的成本幾近於零，

因此每多生產、銷售一份的變動成本亦幾近於零。此論述對音樂、電影等固定內

容的資訊商品而言，因與銷售對象情境無涉，可以是成立的；但是對財經資料庫

的資訊商品而言，並不適用「變動成本幾近於零」的概念，情況包括：(1) 因為

生產者在複製、傳輸同一份資訊商品時，仍須因應不同客戶調整、維護資料內容；

(2) 或是該資訊商品得搭載硬體一起銷售，(3) 抑或是在資料內容無改變的情況

下，生產者仍得因應技術改變轉換相同的資料內容；而這些均需要投入相當的人

力、資源，與時間等成本。 

 

II. 文獻中的案例 

1. 支持的案例 

如建置華頓商學研究資料庫 (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 WRDS) 的

成本相當高；一旦建置後，卻很容易複製與傳播，當再服務額外訂閱者的邊際成

本則不高了；其他如音樂、電影、期刊、軟體、網際網路搜尋引擎，或是線上內

容提供者等均具有同樣的特性 (Chen and Seshadri, 2007)。可以數位化的音樂、

影片，和資訊，其傳輸成本幾近於零，產品可在一直在網路上持續銷售，如 Apple

的 iTunes (Elberse, 2008)。就資訊商品而言，在探討變動成本時，如果僅將同

一資訊商品的複製件數視為產量，則因複製成本極低，此產量的增減變化並不影

響變動成本，所反應出的變動成本也幾近於零，這種情形適用於音樂、影片等資

訊商品。 

 

2. 反駁的案例 

然而實際檢視真實情形，也發現資訊商品經常會因載具的更新，而需要將相

同的內容再次轉至更新穎的載具上；或是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原先的資料

結構。如我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花費多年時間，將整套七千多萬字的《二十五史》

全部電子化；開發完成之後，未經多久，即需從個人電腦轉換至主從式 

(client-server)的結構運作；網路盛行後，又需轉換至網頁 (web-based)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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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甚或是現在的雲端技術。因應這些技術更新，持續投入人力、物力，才能

將《二十五史》的內容原封不動地轉換到新的技術環境下運作。亦即生產者即便

在資訊商品開發完成後仍需經常投入成本來維護與更新。 

 

3. 小結 

檢視文獻中的案例，發現資訊商品須考量的變動成本，除了複製成本外，還

包括：(1) 經常會因載具的更新，而需要將相同的內容再次轉檔至更新穎的載具

上；或是(2) 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花費成本變更原先的資料結構，(3) 相同的

資訊商品銷售量增加時，獲利必須扣除因專利、更新、作業、銷售、服務所增加

的成本；這些成本相當高昂，遠遠大於複製成本。  

 

(三)  個案現象之檢測 

由「迷思四」的假設可對個案做出下列的預測：a. 個案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

接近於零；銷售量增加時，利潤亦可大幅增加，b. 個案資訊商品的傳輸成本接近

於零，c. 每多生產一份資訊商品，其邊際成本接近於零，以及 d. 資訊商品容易

因應客戶需求改變載具，且改變的成本很低。 

 

探究個案的實務，卻與上述預測現象並不相符，從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如表

6-12 所示，說明於下。 

1. 預測 a「個案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接近於零；銷售量增加時，利潤亦可大

幅增加」的檢測 

就資訊商品而言，由於數位資訊商品具有易複製性（reproduction），可輕易

地低成本大量複製 (Maass, Behrendt and Gangemi, 2007)。在探討變動成本時，

如果僅視同一資訊商品的複製件數為產量，則此複製成本極低，產量的增減變化

並不影響變動成本，所反應出的變動成本也幾近於零。因此，個案資訊商品的變

動成本將接近於零；故銷售量增加時，獲利亦必增加。 

 

但是對個案的財經資料庫資訊商品而言，同一資訊商品真實的變動成本還得

加上為不同客戶需求調整商品組合、或更新設計等費用；還有須因載具的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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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將相同的內容再次轉至更新穎的載具上；或是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

原先的資料結構。亦即生產者即便在資訊商品開發完成後仍需經常投入人力、物

力等生產成本；可見當銷售量增加時，同時具有相當高的變動成本；而變動成本

還需視資訊商品的品質、生命週期而定，此時獲利仍須扣除這些高昂成本。  

總經理 E 說：「對，我們已開發好的商品，額外成本也很高，如很早以前作業系

統更換，從 DOS 換到 Windows；還有這次的資料庫系統轉換，從階層式的 FOCUS

系統，要換到物件關聯式的 POSTGRES 系統，雖然這在 20 年才一次，但要改很

多程式與作業方式，若將成本平均攤到每年，仍是很高。」 

總經理 E 說：「我們賣出的商品，為考量客戶使用效能，常常需要放一台主機在

客戶那邊，過了一段時間，又得去更換；」 

 

因此「迷思四」的預測 a「個案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接近於零；銷售量增加時，

利潤亦可大幅增加」，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表 6-12  迷思四對個案資訊商品的假設、預測，與個案實務不符之處 

假設  依迷思假設預測個案

應發生的現象 
個案事實與預測不符的地方 

a.  資訊商品的複

製 成 本 接 近

於零 

a.  個案資訊商品的

變動成本接近於

零；銷售量增加

時，利潤亦可大幅

增加。 

▲  必須扣除作業、銷售、服務所增

加的成本 

b.  資訊商品的傳

輸 成 本 接 近

於零 

b.  個案資訊商品的

傳輸成本接近於

零 
 

▲  傳輸時，仍需投入人力、溝通成

本 

c.  每多生產一份

資訊商品，其

維 護 更 新 成

本接近於零 

c.  個 案 每 多 生 產 一

份資訊商品，其邊

際成本接近於零 

▲  每多生產一份，均需維護更新費

d.  容 易 因 應 需

求，以低成本

改 變 資 訊 商

品的載具 

d.  個案容易因應技

術或客戶需求改

變載具，且改變的

成本很低 

▲  依需求安排內容到載具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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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測 b「個案資訊商品的傳輸成本接近於零」的檢測 

須因應客戶不同的轉檔需求，由系統人員設定，除了網路的傳輸成本外，仍

需投入相當的人力設計轉檔程式以得出資料，與客戶溝通的成本；相同的資訊商

品銷售量增加時，變動成本中的複製成本雖低；但獲利必須扣除因更新、作業、

銷售、服務所增加的成本；這些因產量所增加的成本遠遠大於複製成本。因應客

戶不同的轉檔需求，由系統人員設定，除了網路的傳輸成本外，仍需投入相當的

人力、溝通成本。因此「迷思四」的預測 b「個案資訊商品的傳輸成本接近於零」，

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董事長 H 說：「當客戶 (如券商)購買子資料庫時，需由 T 的 FOCUS 資料庫系統

轉出二進位檔案到客戶的資料庫系統中；(b) 客製化形式：依客戶需求轉出循序

檔給客戶，此部分客戶以海外的資料供應商居多。」 

 

3. 預測 c「每多生產一份資訊商品，其邊際成本接近於零」的檢測 

雖然同樣的資訊商品可一賣再賣，其但每多販售一份資訊商品會因為客戶的

需求各有不同，而需要調整組合不同的資料，需要財經專業人員與系統人員共同

維護更新，還有也常需要擺放主機到客戶所在處，而且每隔一段時間，便須去更

新維護主機，這些都是相當高的成本；另外也常需依客戶需求將原資訊商品依新

增科目將資料庫內容做不同組合；再依組合重新計算、測試；改變資訊商品內容

的成本亦高。 

總經理 E 說：「只有少數幾個學校，如文 X、靜 X，和中 X 科大，他們網路與電

腦設備足，不需要我們搬主機過去。」 

 

因此「迷思四」的預測 c「每多生產一份資訊商品，其邊際成本接近於零」，

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4. 預測 d「個案容易因應技術或客戶需求改變載具，且改變的成本很低」的

檢測 

有些資訊商品經常會因技術的更新，而需要將相同的內容再次轉檔至更新穎

的軟硬體上；或是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原先的資料結構，其成本依然很高。

此外，還需依客戶需求將原資料庫內容做不同組合；或者需依組合重新計算、測

試；也就是個案需因應不同客戶需求，調整同一資訊商品的內容，這些因應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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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變更部分的開發、設計，或服務成本，均將隨著生產量而改變，這些均是額

外增加的成本。總經理 E提到： 

「有時版本更換，或是資料項目從 10 個加到 15 個，但並不能向客戶多收費」 

總經理 E 說：「金融業有時會有特殊需求，如主管機關要求多揭露項目時，我們

得服務客戶，此時成本增加，但無法增加收費；以上這些都是外加的成本」 

 

因此「迷思四」的預測 d「個案容易因應技術或客戶需求改變載具，且改變的

成本很低」，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5. 小結 

從個案分析得知，個案公司的資訊商品因載具更新，而需要將相同的內容再

次轉檔至更新穎的載具上；或是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原先的資料結構；此

外，相同的資訊商品銷售量增加時，變動成本中的複製成本雖低，但獲利必須扣

除因更新、作業、銷售、服務所增加的成本；這些因產量所增加的成本均相當高

昂。 

 

(四)  結論 

由先導研究的結果可知受調查者認同迷思四者居多，前述學理辯證與實務檢

驗中也可知迷思四的支持論述、案例均有；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四中四個假

設的預測現象，發現均未獲得支持。綜而言之，當僅考量資訊商品在複製上的變

動成本時，「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之說，看來是成立的；但實務上而言，

資訊商品仍須考量的變動成本還包括：技術變動或創新的成本、智財權所帶來的

成本、內容處理所增加的成本，與生產量改變所投入的服務成本，這些情況使得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幾近於零」之說成了迷思。 

 

從文獻中發現，對生產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在複製上的變動成本雖然很小，

但仍須考量技術變動所增加的成本，如儲存媒體改變、作業系統轉換等；還有些

資訊商品亦須考量智財權所帶來的成本，此時，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便不能單純

的以「複製」一份產品的成本計算。資訊商品是一種獨特的商品, 其產品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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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程製作所產生, 有別於一般的製造生產過程, 因此, 不能純粹以商品或服務

的角度來探討 (粘乃文，2007)，其變動成本除了考量製造成本 (含維護成本，因

為資訊需要經常更新)，更重要的是還有服務成本 (如顧客的教育訓練)，以利於

行銷；這些因產量增加所需的成本，仍相當高昂。經本節分析後，整理資訊商品

「變動成本接近於零」與其辯證於表 6-13，說明於下： 

 

表 6-13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與其辯證 

迷思四的主要論述  反駁迷思四的主要論述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T 公司的現象檢核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

本接近於零 
 

●   變動成本並非接

近於零 
 
需考量所增加的製造

成本  (含維護成本，因

為 資 訊 需 要 經 常 更

新 )， 還 有 服 務 成 本

( 如 顧 客 的 教 育 訓

練)，以利於行銷。 

▲  資訊商品仍須考量高昂的

變動成本 
 
包括： 
技術變動或創新 
智財權 
內容處理 
服務成本 

 

一般市場評價較高或暢銷的資訊商品，雖然其投入的固定成本高，但因其客

戶數量較多時，其每一單位出版品所分攤的平均固定成本也會降低許多。因此，

已往資訊商品開發機構所關心的是需要投入多少固定成本才能維持其專業水準、

需要吸引多少客戶才足以支應其開發與生產的成本，以及如何利用數位媒體的特

性，發展出可以因應數位時代趨勢使用資訊商品的形式或服務型態。 

 

由於資通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使資訊商品的開發與生產便需結合整

體資料產業生態 (如前章圖 5-1)的資料來源、資訊供應商、資訊配銷商等周邊廠

商的參與，形成完整的產業價值鏈，其間透過各個不同階段的技術創新、權利移

轉、內容處理，與管理服務，產生持續的加值，創造效益。 

 

相較於一般商品，資訊商品在經銷、配銷過程中可節省許多成本，經由網際

網路的傳輸編輯過程的部份成本也可有效降低，但是若要維持資訊商品的專業價

值，則資訊商品整體供應鏈如設計開發、收集編審、建置製作，以及服務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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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均不可避免。由於開發製造資訊商品的固定成本很高，因此，製造與銷售量

愈大，平均成本則愈低；然而經研究者檢視，資訊商品之變動成本仍不容小覷，

若要形成規模經濟，還得提升資訊商品整體供應鏈之品質與效益方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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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迷思五之分析 

迷思五：「資訊商品享有先佔優勢」 

 

(一)  先導研究結果分析 

先導研究結果如表附錄 8-4 所示，就受調查對象的背景而言，(1) 不同工作

年資在認同迷思五的人數上也有不同，5年以下者，不認同迷思五的比例較其他年

資分組者為高；(2) 不同的學歷、和服務單位的受調查者對迷思五的態度並沒有

差異；(3) 不同工作性質的受調查者認同迷思五的比例有差異，但認同者均較高；

(4) 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愈高者，不認同迷思五的比例愈高，使用資訊商品的頻

度不同者，在認同迷思五的人數也有差異；但目前研究所得的資料仍不足以解釋

不同分組間態度的差異，有待進一步釐清其中的意涵。 

 

但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迷思五的認同態度是有顯著差異的；參照表附

錄 8-3 中數據，可知對迷思五持同意與不確定的態度者均明顯大於不同意者，顯

示受調查者多數認同迷思五。 

 

(二)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I. 學理上之辯證 

Kerin, Varadarajan 和 Peterson 三人 (1992)彙總了 13 篇研究，每篇研究

的對象公司從十餘家到上千家不等，整理出「先佔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

與「後進優勢」（second-mover advantage）的概念架構，如表 6-14 所示；但顯

然對「先佔優勢」的支持論述較多。一般認為資訊商品將會以上市時間的先佔優

勢，取代傳統的品質、服務與性能的優勢。以下綜合其他文獻探討學理的辯證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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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一般商品的「先佔」與「後進」優勢特性 

面向  一般商品的特性 
1.  經濟   (市場需

求面) 
(1)  先佔優勢 
a.  透過口碑效果建立商譽、獲得顧客認同，進而塑造忠誠

度，享有轉換成本、信譽，及資訊的不對稱。 
b.  顧客的嘗試經驗會先入為主地佔據其認知，進而形成穩

定的偏好 
c.  可利用廣告、正確的品牌定位佔據市場有利位置；顧客的

資訊不足，以致偏好穩定 
 
(2)  後進優勢 
      坐收先佔企業在教育顧客發展之搭便車效益 

2.  技術面  (1)  先佔優勢 
      擁有先制專利保護的技術領先優勢，具有領導未來研發

優勢   
 
(2)  後進優勢 
      坐收先佔企業在研究發展及基礎結構發展之搭便車效益

3.  企業成本面  (1)  先佔優勢 
a.  透過經驗曲線效果享受較低的成本優勢與潛在利潤   
b.  規模經濟與經驗效果建立成本優勢 
c.  行銷成本不對稱 
 
(2)  後進優勢 
      利用先佔者深陷龐大的沉入成本負擔時，迅速超越 

整理自：(Kerin, Varadarajan and Peterson, 1992; 蕭書綺, 2004) 

 

1. 支持的論述 

從經濟學觀點而言，由於網路經濟同時存在供給面 (因容易複製)與需求面 

(因網路效應)兩個面向的規模經濟，一般認為資訊商品也具有規模經濟，可表現

出強烈的「正反饋現象」(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效應)，以至於加速了網路經濟

所帶來「大者恆大」的結果，同時先佔者可以在正反饋曲線的「陡升期」及早卡

位 (Shapiro and Varian, 1999)，故資訊商品搶先上市就會有先佔優勢。因此普

遍認為資訊商品的行銷，應搶先上市以取得市場先機，擁有「先佔優勢」(pioneer 

advantage)並充分發揮 (Carpenter and Nakamoto, 1989; 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 Schmalensee, 1982; 詹文男,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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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品行銷持「先佔優勢」的論點認為：(1) 在市場需求方面，消費者會有

移轉成本、產品定位已先佔，以及會產生品牌忠誠度；(2) 在技術方面，包括消

費者具有學習效果、先佔者具有優先制定專利保護的技術領先優勢 (技術外溢效

果)、因產業技術連續發展所保持的領先地位，以及先佔者可先設立產業標準與遊

戲規則，或以智慧財產權干擾後進者 (林珍如 和 力宗智, 2006)；(3) 在企業成

本方面，包括生產要素成本會有先後不對稱性、先佔稀少資源，以及經驗曲線形

成的成本優勢。 

 

考量「先佔優勢」的觀點強調心理學上的「先入為主」效應 (primacy effect) 

觀點，用於說明顧客的既定印象、與選擇上的習慣，以及先驅者在資源或市場上

的競爭優勢。就先驅者在資源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言，先驅者可以(1) 塑造顧

客認知，即塑造既定印象，先佔市場，進而形成顧客習慣或享有較低的成本優勢 

(Schmalensee, 1982; 方至民, 2000)，或是(2) 先佔資源，即以創新、專利等掌

握稀少性資源取得競爭優勢 (Kerin, Varadarajan and Peterson, 1992;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 

 

資訊商品能夠搭上正反饋的快速上升曲線，同時掌握技術優勢，在網路資訊

經濟中將成為最大贏家。Shapiro 與 Varian (1999)認為資訊商品產業最理想的做

法是在市場上佔得先機，再輔以「積極定價」（aggressive pricing）的價格策略，

以確保市場領導地位。 

 

2. 反面的論述 

至於持「後進優勢」的論點則認為先佔者會因以下問題而抵銷先佔優勢：早

期進入市場的風險高、需投入大量沉沒成本、資訊外溢效果使得商品價值減少，

以及先佔者組織行為會趨近惰性，因此(1) 在市場需求方面，也可坐收先佔企業

在教育顧客發展之搭便車效益 (Baldwin & Childs, Ghemawat & Spence, 

Lieberman)；(2) 在技術方面，可坐收先佔企業在研究發展及基礎結構發展之搭

便車效益 (Baldwin & Childs, Ghemawat & Spence, Lieberman)；(3) 在企業成

本方面，則可利用先佔者深陷龐大的沉入成本負擔時，迅速超越 (Arrow,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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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優勢。 

 

考量「後進優勢」的觀點強調心理學上的「後入為主」 (時近效應，recency 

effect)、以及後進者資源或市場的競爭優勢。「後入為主」的觀點可用於塑造印

象、影響顧客的選擇，此部分尤其適用於消費品的選擇。就後進者在資源或市場

上的競爭優勢而言，後進者可以(1) 搭便車，即較少的時間與成本模仿先驅者的

創新 (Golder and Tellis, 1993; 方至民, 2000)，或是(2) 重新定位，即以較

新的技術、較高的產品定位或藉由先驅者的惰性取得競爭優勢 (Golder and 

Tellis, 1993)。因此資訊商品的行銷應先確切掌握市場需求後，再妥善應用資源

進入市場，以避開高風險，因此後進者比先驅者有更大的市場機會。 

 

經由前述對「先佔優勢」與「後進優勢」的探討，可知早期學者提出廠商優

先進入市場獲取先佔者利益的觀點，後續學者則依據廠商進入市場順序劃分為先

佔優勢與後進優勢兩者 (林珍如 和 力宗智, 2006)。就開發者而言，由於資訊商

品開發的風險相當高；且生命週期通常很短暫，因此需考量資訊商品的特性、行

銷市場、組織策略、產品創新，以及商品化策略後決定做為先佔者或是後進者，

以爭取更大的市場機會。 

 

 

組織在經營模式的技術策略中，可以選擇做為先驅的創新者或是保守的後進

者 (追隨者)，這樣的選擇決定了組織進入市場的時點，也影響著組織的競爭優勢。

這個議題要探討的是組織在資訊商品的開發與行銷應選擇先行進入市場，或是隨

後較晚再進入市場，以取得競爭優勢。也因此資訊商品的定價策略便要考量規模

經濟的成本領導，或是加值原始資料產生差異化商品，如何可以取得競爭優勢而

定。還有，先進者要保護自己的創新以阻擋後進者，或是後進者要以差別定價向

先進者爭取市場。前述一般商品與資訊商品在先驅者/ 後進者競爭優勢來源的觀

點，綜整於表 6-15 (Kerin, Varadarajan and Peters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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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學理上先驅者/ 後進者競爭優勢來源的綜合觀點 

進入市場

時點 
競爭優勢來源  在資訊商品的競爭優勢 

 
 
 
 
 
 
 
先驅者 

1.  經濟因素：需求不確定、進入市

場規模、達市場的有效規模、廣告

密度、反應時間、規模經濟 
 
2.  先佔因素：先佔投資、產品特性

(技術深度與廣度) 
 
 
3.  科技因素：科技創新、科技變革

與不連續 
4.  行為因素：商品本質  (搜尋特

性、購買頻率)、市場型態、市場

發展、顧客在特定資產的投資 

1.  (a)  生產流程更有效率以降低

成本、具學習經驗可繼續領導

市場，取得規模與經驗經濟。

(b)  品牌知覺與消費者既定購

買模式等行銷成本上佔優勢。

2.  (a)  市場資源：先佔先贏  (b) 
可先訂定資訊商品規格   (c) 
無同質商品的競爭 

3.  科技創新有利於推出新產品 
 
4.  (a)  顧客需求未成熟時，較易

進入  (b)  營運資源：較易建立顧

客使用習慣 

 
 
 
 
 
 
 
後進者 

1.  模仿成本較創新為低 
 
 
2.  搭便車效應  (搭先驅成本的便

車)：得到監理許可、教育潛在顧

客、培育供應商、發展中間商與

顧客的訓練服務基礎設施、初期

轉換成本 
3.  規 模 經 濟   (與 其 他 企 業 在 行

銷、製造與技術的關係)： 
4.  從先驅者的錯誤中學習：定位、

產品設計與特性、差異 
 
5.  影響與形塑消費者偏好 

1. (a)  技術改進較容易、(a)  減少

對顧客需求的摸索、(c)  資源可

有效利用 
2.  搭便車效應  (可減少摸索成

本) 
 
 
   
3.  更強的規模經濟 
 
4.  (a)  已有先驅投入的經驗  (b) 
可 選 擇 經 營 重 心   (資 料 庫 品

質、凸顯專業地位) 
5.  (a)  顧客口碑  (b)  強調使用

者體驗 
發展自：(Kerin, Varadarajan and Peterson, 1992) 

 

3. 小結 

綜上可知，迷思五形成的脈絡是：資訊商品的複製成本很低，因此其價值將

隨網路效應擴大而增加，藉著規模經濟，資訊商品搶先上市就會有先佔優勢。

Shapiro 與 Varian (1999)就認為資訊商品產業最理想的做法是在市場上佔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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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輔以「積極定價」（aggressive pricing）的價格策略，以確保市場領導地位。

相對的，由前述探討可知，雖然先驅者具有競爭優勢來源，但也同樣有其風險，

所以後進者也可利用技術變動、市場成熟等優勢爭取市場。在資訊商品產業中亦

然，先驅者與後進者各有其優、劣勢，因此資訊商品不能僅考量搶先上市就會有

先佔優勢。綜之，必須釐清迷思五所適用的情境，也就是，資訊商品分別在哪些

情境下，具有先佔優勢與後進優勢；或是資訊商品與一般資訊商品會擁有的「先

佔優勢」、「後進優勢」，呈現了那些不同的現象。 

 

II. 文獻中的案例 

1. 支持的案例 

一般創新服務、新的資通科技常能展現典型的先佔者優勢，如電子商務網站、

電子訂票系統，或是手機等，如 Amazon.com 自 1996 年領先投入網路書籍零售商

的經營，塑造了顧客對網路書店的既定認知；當時擁有全美最多實體通路的傳統

書商 Barnes & Nobel.com 雖然也在 1997 年底投入網路書店，但迄今仍無法搶得

Amazon.com 的龍頭地位。資訊商品也有類似的現象，如：路透社以資訊科技為新

聞加值，篩選與整理出符合各類特定產業所需要的資訊，達到「同中有異」的競

爭，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提供了重要的服務；又如微軟的《Encarta》百科全書以

定價策略延緩或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也可讓消費者在不斷更新資訊的過程中累

積轉換成本，以擁有「成本優勢」；全球財經市場資料供應商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的 Compustat 資料庫領先供應金融市場情報，和百年老店路透社長期穩居

新聞龍頭，均為典型案例。 

 

2. 反駁的案例 

Media Matrix 分別在 1996 年和 2004 年調查全美前 50 大網站，發現在 1996

年的前十大網站中，僅有雅虎 (Yahoo)和美國線上 (AOL.com)兩個還在 2004 年的

前十大網站中；其中 AOL.com 也於 2003 年合併在時代華納 (Times & Warner)之

下。傳統媒體時代華納雖然較晚進入網路傳播市場中，但卻前後併購了幾個在當

年居於領先位置的網站，如 AOL.com, Netscape.com, Computserve.com 和

Pathfinder.com 等，重新劃分了網路傳播媒體的版圖 (賴秀珊,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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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在券商的終端機在 1981 年成立，20 年後便大幅替代了原由路透社幾近獨

佔了近百年的財經市場。由這些網路產業發展的例子看來，「先佔優勢」並不必然

存在。因為時勢所趨、抑或是挾著技術優勢，後進者總有著相當大的機會可以撼

動先驅者的地位。 

 

對商品行銷持「先佔優勢」與「後進優勢」的論點皆有，對資訊商品的行銷

而言，也是如此。先驅者與後進者的市場機會孰大，一直是爭論不休的議題 

(Golder and Tellis, 1993; VanderWerf and Mahon, 1997)。持先佔優勢觀點者

認為應思考「先發射再瞄準」的競爭策略，投石問路、再逐步掌握市場需求，即

以搶先上市取得市場先機；相反的，持後進優勢觀點者則認為應思考「先瞄準再

發射」的競爭策略，即先確切掌握市場需求後，再妥善應用資源進入市場。 

 

3. 小結 

從案例中探討可知，前述「先入為主」的效應，造成傳統行銷領域在消費品

與工業品中普遍存在有「先佔優勢」的現象；相對的，在資訊商品的行銷中，是

否也是如此呢？一般創新服務、新的資通科技常能展現典型的先佔者優勢；但資

訊技術的躍進，也支持著後進者的競爭優勢。那麼就資訊商品的特性而言，它的

先佔優勢為何呢？資訊商品是否會具有先佔優勢，則需要考量資訊商品的條件、

組織的策略與環境的適配而定 (盧希鵬, 2005)；以下對個案的探討重點便放在資

訊商品的特性與先佔/後進優勢的關係。 

 

(三)  個案現象之檢測 

在這個議題中，所稱資訊商品專指 T 公司因應財經市場資訊需求而開發上市

的商品，或 T 公司接受顧客委託所開發的商品。上市時機中所指先驅，係指「創

造新的市場區隔或領先進入市場」，即該商品開發上市時，市面上仍未有同質商品；

而後進則指該商品在上市或開發時，市面上已有同質商品者。 

 

至於商品的成功或失敗，則以「該商品在上市與開發後的結果或現況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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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益」而定，若開發後持續有顧客購買、或對組織而言有其一定的效益時，則

視為成功；若開發後並無客戶購買，或 T 公司認為該商品的獲利與效益仍低於成

本時，不論 T公司是否仍繼續維護該商品，均視為失敗。 

 

從本研究個案看來，個案組織 T 是兩種策略並進的。在 T 公司成立伊始，採

取了「先瞄準再發射型」策略，亦即先準備市場所需的財經資訊商品，以建置與

銷售資料庫的資料為主，如股價資料、財務比率等；發展過程中亦會適度嘗試「先

發射再瞄準型」策略，試著開發新的財經資訊商品，如市場風險值評估系統 (Value 

at Risk, VaR)、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等。 

 

本研究依 T 公司開發的資訊商品在市場上「先驅/ 後進」與「成功/ 失敗」

兩個向度，整理 T所開發的資訊商品於表 6-16，整理這些商品的開發與行銷特性，

在檢測時並分析這些特性，與其先驅與後進的優劣勢相對照。舉例而言，T公司開

發資訊商品具備以下特性時，可有先進優勢，如：壟斷市場資源、能建立顧客使

用習慣、無同質商品的競爭；而具備以下特性時，則可有後進優勢：技術改進、

可選擇經營重心；但兩種優勢都會有被威脅的考量，導致該資訊產品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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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T 公司所開發的資訊商品 

  成功  失敗 

為市場上的先驅 

PS1.  公司治理資料庫  * 
PS2.  證券市場面資料庫  ** 
PS3.  銀行業風險模組 

PF1. CCRI 
PF2.  指數運算系統 
PF3.  基金績效評析 

為市場上的後進 

LS1.  公司財務資料庫  (1991) 
LS2.  台 灣 企 業 信 用 風 險 指 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1995) 
LS3.  市場風險系統  (VAR‐2)(2002)

LF1. mutual fund「太極」

LF2.  市 場 風 險 系 統

(Value  at  Risk,  VAR‐1) 
(1998) 

* PS1. 除公司治理資料庫外，尚包括：審計品質資料庫、董監事職責與專業度、集團

企業資料庫。 

** PS2. 證券市場面資料庫尚包括：市場面多因子模組、台商投資中國企業資料庫、

信用風險市場模型( CRMM)、TEJＭON 企業情報資料庫( SQL) 給銀行用產品、專家財測應

用系統。 

 

由「迷思五」的假設可對個案做出下列的預測：a. 個案為先佔者時，享有規

模經濟與經驗效果，所以成本較後進者為低；b. 個案為先佔者時，其顧客的轉移

成本高，不易轉移；c. 市場不大者，個案公司不適宜開發資訊商品。 

 

此處要探討的是個案的財經資訊商品與一般資訊商品會擁有的「先佔優勢」，

有那些不同；或是呈現了那些與一般「後進優勢」不同的現象。探究個案的實務，

卻與上述預測現象並不相符，從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如表 6-17 所示，說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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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迷思五對個案資訊商品的假設、預測，與個案實務不符之處 

假設  依迷思假設預測個案

應發生的現象 
個案事實與預測不符的地方 

a.  先佔者成本優

勢源自於規模

經濟與經驗效

果，所以成本

較 後 進 者 為

低。 

a.  個 案 為 先 佔 者

時，享有規模經濟

與  經驗效果，所以

成本較後進者為低

▲  因科技變遷，後進者成本更低 
 
T 公司在成立初期確實因經濟景氣

而具規模經濟與經驗效果，但因科

技變遷，後進者可以低廉成本取得

資料，以致個案 T 公司成本優勢不

再。 
b.  先佔者可使顧

客 轉 移 成 本

高 ， 不 易 轉

移。 

b.  個 案 為 先 佔 者

時，其顧客的轉移

成本高，不易轉移

▲  轉移成本雖高，顧客仍迅速轉移

 
T 公司原券商客戶，改採用後進者

的資訊商品，顧客能接受兩者商品

的差異，並改變原作業習慣，轉移

成本雖高，仍舊迅速轉移以更低成

本取得資料。 
c.  資訊商品的市

場不大時，不

適宜開發 

c.  市場不大者，個案

公司不適宜開發資

訊商品 

▲  策略考量，市場不大，也須開發

 
有時為了公司的發展策略，即使市

場不大，也必須開發，如：顧及產

品線完整而繼續維護 A4  亞州各國

金融市場資料庫 
 

 

1. 預測 a「個案為先佔者時，享有規模經濟與經驗效果，所以成本較後進者

為低」的檢測 

原先對資訊商品行銷持「先佔優勢」的論點認為有三方面的優勢，已不復存

在，資訊商品搶先上市卻未必能具有「先佔優勢」與獲利，因為：(1) 在生產成

本方面，因科技變遷、後進者可以低廉成本取得資料，以致成本優勢不再。(2) 在

技術方面，先佔者並無法以智慧財產權干預後進者的行為；(3) 在消費者行為方

面，顧客仍願改變原作業習慣、負擔轉移成本，以迅速轉移獲得較大效益。 

董事長 H 說：「投資產品研發，有成功例子，也有多數失敗。」 

總經理 E 說：「也有一些有想法或有雛型的半成品，因市場不成熟而作罷；這種

例子如：主管資訊系統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IS，太極與 C 大合作的『公

司治理』。」 

總經理 E 說：「公司內部系統人員運用創造力，也開發出主管資訊系統 (EIS)雛

型，但業務部門認為不夠親和，並不喜歡販賣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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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理 E 說：「另一者是公司內部資料部門研發人員，有創造力，開發新商品；

此時需說服業務客戶群在哪裡？這種例子如：與 C 大合作的『公司治理』。」 

 

因此迷思五的預測 a「個案為先佔者時，享有規模經濟與經驗效果，所以成本

較後進者為低」，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2. 預測 b「個案為先佔者時，其顧客的轉移成本高，不易轉移」的檢測 

在 T 公司成立的第五到十七年間 (1996-2008)，的確因臺灣財經產業在資料

庫上的缺口，讓 T 公司的資訊商品享有了「先佔優勢」；然而，在 T 公司成立的第

十七年 (2009 年)開始，由於以系統廠商自居的競爭對手 M公司崛起，不但盜用了

T 供應給其他顧客的資料 (搭了便車)；尚且建置功能更強、更容易使用的系統，

同時也附有某部分的資料 (過河拆橋)。此舉使得 T公司在券商、投資顧問公司部

分的業績大幅滑落，先佔優勢一夕之間不復存在，這樣的現象宛如國際間彭博替

代路透社的財經市場一般。 

此外在 T 公司之競爭對手 M 公司在抄襲個案資訊商品的判例顯示，公開資訊

加值而成的資訊商品，並無法主張智慧財產權，只能訴諸公平交易，因此仍無法

保障 T公司之原始開發生產的利益，遭受損害時亦無從求償。 

副總 C 說：「即便法院已判競爭對手 M 公司抄襲我們，有違公平交易法；但我

不認為這樣的判決算是真正的勝訴，因為競爭仍在，且罰鍰部分並沒有回饋到

我們。」 

 

傳統經濟下，產業的先驅者承擔著高度風險率先進入市場，而後進者則享有

「搭便車」的效益，也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甚於此，在資訊經濟下，後進

者甚至可藉由資通訊科技的優勢，超越乃至於淘汰先驅者的市場地位。 

 

因此迷思五的預測 b「個案為先佔者時，其顧客的轉移成本高，不易轉移」，

在個案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3. 預測 c「市場不大者，個案公司不適宜開發資訊商品」的檢測 

待市場有需要時，再投入開發資訊商品，固然可避免先期投入的風險；但為

求領先市場，或因應公司發展策略，得預先投入開發成本，搶得先機。此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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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的風險有：開發成本過高難以回收、消費者學習成本高、消費者學習時間長、

技術轉換以致優勢不再。有時為了公司的發展策略，即使市場不大，也必須開發，

如：為顧及產品線完整，而繼續維護 A4 亞州各國金融市場資料庫。 

總經理 E 說：「我們很少做市場調查，多數商品的開發來自於客戶需求，如學校

老師會問我們要資料，我們也會再問其他客戶，確定規格與如何做以後，再開

發商品；這種例子如：購併 (可能 A 併 B 的資料，還不夠；內控；公司治理中

的董監事學經歷」 

社長 J 說：「本來國外客戶 D 要我們做亞洲各國資料，我們便把開發成本全部計

入，他買了幾年，後來不買了，我們還是繼續維護，因為這樣產品線比較完整，

也可跟其他公司有所不同。」 

 

因此迷思五的預測 c「市場不大者，個案公司不適宜開發資訊商品」，在個案

現象中，並未獲得支持。 

 

4. 小結 

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五中三個假設的預測現象，發現均未獲得支持，分

析其原因可知：個案推出的多種財經資訊商品中，有先佔者優勢與劣勢者；同樣

的，也有後進者優勢與劣勢者。可知並無法確認何種資訊商品一定能享有先佔優

勢，本研究試著在分析先佔者/後進者的優勢/ 劣勢時，進一步考量各種情況下，

資訊商品的特性，以及開發者的特性，舉例說明如下： 

(1) 先佔者的優勢有：市場資源可先佔先贏，(b) 顧客需求未成熟時，較易

進入；(c) 較易建立顧客使用習慣。 

(2) 先佔者的劣勢有：(a) 易受政策改變影響，(b) 知名度不夠，(c) 官方

關係未建立妥，(d) 顧客需求更成熟後，會另做選擇。 

(3) 後進者的優勢有：(a) 可選擇經營重心 (如強調資料庫品質、凸顯專業

地位)，(b) 技術改進較容易，(c) 符合顧客需求，(d) 強調使用者體驗，和(e) 使

用者要求高階管理者購置，和(f) 顧客口碑。 

(4) 後進者的劣勢有：(a) 附加價值 (差異度)不夠，(b) 既有關係 (官方、

顧客)不易改變，(c) 知名度不夠，還有(d) 客戶量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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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論 

由先導研究的結果可知受調查者認同迷思五者居多，由前述學理辯證與實務

檢驗中也可知迷思五的支持與反面意見都有，故需辨明先佔優勢所適合的情境；

由 T 公司的現象檢核迷思五中三個假設的預測現象，也發現均未獲得支持。綜上

而言，雖然很多論述認為資訊商品的行銷應搶先上市取得市場先機，以發揮規模

效應；然而也有不少研究與實務說明了資訊商品的行銷應先確切掌握市場需求後，

再妥善應用資源進入市場，以避開高風險，此時，後進者將比先驅者有更大的市

場機會。因此，一味相信「資訊商品享有先佔優勢」之說，便成了迷思。 

 

簡之，在滿足市場需求的前提下，資訊商品要具有先佔優勢，便需創新，搶

先上市，並且花費時間與成本教育市場；若要具有後進優勢，除了提供差異化的

內容或服務外，還可利用技術轉型的時間，一舉替代先佔者。既然先佔優勢與後

進優勢均各有其條件與風險，兩種優勢下亦各有其資訊商品特性；可知資訊商品

是否會具有先佔優勢，需要考量資訊商品的條件、組織的策略與環境的適配而定 

(盧希鵬, 2005)，於此，研究者思維的是：資訊商品需具有甚麼特性，方能享有

先佔優勢？ 

 

經本節分析後，整理資訊商品之先佔優勢與其辯證於表 6-18，說明於下： 

1. 可享有先佔優勢的情境 

由先前對網路效應的分析可知，資訊商品若要具有先佔優勢，則以需由使用

者的交易互動而參與回應資料者，可具有強大的網路效應，由此也才能進一步享

有先佔優勢。除此之外，是否具有「先佔優勢」則需視情況而定。一般而言，先

佔者的優勢有：市場資源先佔先贏，較易在顧客需求未成熟時進入，以及較易建

立顧客使用習慣等。於此，產業的先驅者可創新資通科技，承擔著高度風險率先

進入市場；如 T公司考量市場需要，規劃所需的資料庫，設計財務報表中的會計

科目、財務比率等欄位或架構。亦有參考他國類似的資訊商品，認知到國內市場

有未來的需要，即便不成熟，仍搶先推出，如信用評價、市場風險值評估。此外，

身為資訊市場的領導者，T 公司固然可決定市場價格；但客戶間之聯盟或併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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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迅速改變市場，如學校間採取聯盟、銀行間之併購，市場均將迅速萎縮，失去

商機。 

 

表 6-18  資訊商品先佔優勢與其辯證 

迷思五的主要論述  迷思五的反駁 
  學理辯證與實務檢驗  T 公司的現象檢核 
先 開 發 資 訊 商 品

後，上市時機愈早愈

好，再逐步開拓市場 
 
 

●   由使用者參與回

饋 資 料 的 資 訊 商

品，可展現網路效

應，會因使用者愈

多 ， 使 其 價 值 愈

大；此類資訊商品

可享有先佔優勢。

至於其他情形，是否

具有「先佔優勢」

則視情況而定，前

提 為 滿 足 市 場 的

需求。 

▲  並無左列的資訊商品 
 
▲  而是先佔與後進優勢兩種情

況兼具 
 
      要搶佔市場地位，但也需要

花費大量時間與成本教育市

場，也要考量科技變遷 
       
      有先開發資訊商品，再開拓

市場者；也有為後進者所替

代的情形 

 

 

2. 可享有後進優勢的情境 

後進者則享有「搭便車」的效益，也可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甚於此，

在資訊經濟下，後進者甚至可藉由資通科技的優勢，超越乃至於淘汰先驅者的市

場地位。有些因技術成熟度低、需花高額成本教育顧客時，後進者將可享有優勢；

也可加強與市場的互動，得知市場的需要，或是逐漸因應客戶要求而發展，如公

司治理等。總體而言，後進者的優勢有：可選擇經營重心 (決定資料庫品質、凸

顯專業地位)、較容易改進技術、符合顧客需求，以及強調使用者體驗等。 

 

由此可知，知識產品的開發須時時保持與市場或客戶的互動，以掌握社會脈

動，產生創新的機會。也才能決定究竟是先推出商品搶占市場、再確認市場需要；

或是先確認市場需要後、再開發商品。不論是先驅者或後進者，都可藉由資通科

技創造優勢。還有，由於財經資訊產業商品開發的成本高，開發商品宜先確認市

場定位，方才容易展現資訊商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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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資訊商品若僅靠勞力與智力勞動，將可預期其競爭力不再，因為如同

勞力密集的工廠容易被複製、外移一般，價值較低。因此資訊商品廠商得思維真

正的價值所在，挑戰傳統的智慧財產權與知識型態，創新商業模式如：從付費取

得資訊到免費網路資訊，或者可由網路資訊直接建置資料庫，而開發其智慧財等，

都是可能的經營模式。經營者能否穩佔先進優勢，抑或創造後進優勢，端視如何

善用資通科技、社會關係網絡建立市場地位，其中最核心的是：財經資訊產業商

品開發的技術門檻主要在於智力，資訊商品的知識內涵能否滿足使用者所需，才

是價值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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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檢視目前資訊管理學域的實務文獻，在資訊商品的特性、開發現

象，以及經營策略等三個面向上，有哪些常見的迷思；在調查確認目前普遍

被認同的迷思之後，使用否證論個案研究法分析，以迷思假設推測個案的預期現

象，再與實際觀察個案的現象相比，若發現不相符合者，即表示該迷思不被支持，

藉以探討迷思之近似真相。本章作成研究結論、提出理論與實務意涵，以及對未

來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所探究的資訊商品迷思，共有五個，分別考量資訊商品的複製特性、

網路效應、內容重要性、變動成本，和先佔優勢，整理於表附錄 8-10 中，以下並

逐一釐清這五個迷思。 

 

迷思一: 「設計資訊商品須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之釐清 

一般認為在設計資訊商品時，須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但本研究

分析歸納以下的情形並非如此：(1) 不需加保護機制的情況如：(a) 會影響資訊

商品使用便利時，(b) 盜版成本高於付費使用成本時，(c) 使用資訊商品時，需

要人為專業諮詢服務； 

(2) 其他替代保護的機制，如：(a) 資訊商品廣為使用時，廠商可以從其他

地方獲利，(b) 考量資訊商品流通性，如政令宣導時，和(c) 資訊商品具特定目

的，如公益、宗教等。 

 

迷思二:「網路效應擴大，其價值隨而增加」之釐清 

在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部分，本研究指出能表現出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為：

愈多使用者回應輸入資料時，可使該資訊商品的內容更完整，以致價值更高；如

此，該商品將產生「大者恆大」的網路效應。如 State Street 公司的外匯買賣網

站，各經理人在買賣外匯時均會在資料庫留下紀錄，該公司便可統計全球熱錢每

日的流向；參與買賣外匯的客戶越多，統計資料便更具代表性。該資料庫的外匯

內容與指標，係由使用者所鍵入的資料計算而得，此種使用者「參與」或「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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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特徵，將產生「大者恆大」的網路效應，愈多使用者將使該商品的價值愈

高。 

 

迷思三: 「資訊商品強調內容至上」之釐清 

就資訊商品而言，「內容」僅是資訊商品的必要條件，其他的重要條件還包括：

(1) 介面設計良窳、(2) 媒介 (media)對資料內容的傳達、(3) 通路的多寡，和

(4) 讀者 (或使用者)所形成的社群。當資訊商品未能適於客戶所需的情境，即使

有更好的「內容」，也不易拓展市場。 

 

迷思四:「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接近於零」之釐清 

在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上，(1) 資訊商品經常會因載具的更新，而需要將相

同的內容再次轉檔至更新穎的載具上；(2) 因技術的變動，而需要變更原先的資

料結構，這些均是額外增加的成本；(3) 相同的資訊商品銷售量增加時，變動成

本中的複製成本雖低；但獲利必須扣除因專利、更新、作業、銷售、服務所增加

的成本。這些因產量所增加的成本遠遠大於複製、傳輸的成本。簡之，資訊商品

須考量的變動成本，除了複製成本外，還包括：技術變動或創新、智財權、內容

處理，與服務成本，這些成本均相當高昂。 

 

迷思五:「資訊商品享有先佔優勢」之釐清 

在先佔優勢上，由使用者參與回饋資料的資訊商品，可展現強大的網路效應，

會因使用者愈多，使其價值愈大，因而可享有先佔優勢；除此之外，資訊商品是

否享有先佔優勢，得視情形而定。有些尚未為客戶認知的資訊商品若搶先上市，

須花費高額的教育訓練成本在客戶上，才能在市場建立知名度，贏得「先佔優勢」；

以讓使用者具有認知及經驗後，建立成熟市場；而科技的變遷，通常使後進者可

以低廉成本取得資料，提供差異化的內容或服務，以致先驅者的成本優勢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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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與實務意涵 

探討這些迷思的核心迷思，可供了解這些迷思是建立在那些前提之上，本節

提出未來發展理論之脈絡，以及對研究方法與實務之意涵。 

 

一、  理論上的意涵 

對理論的意涵如下。 

有些迷思之所以形成，是由其他的迷思所衍生；因此若找出最核心的迷思，

予以釐清，那麼其他眾多推演而生的迷思亦將可隨之破解。就本研究的五個迷思

間而言，其發展脈絡為：(1) 資訊商品的「內容」定義 (迷思三)衍生出「複製」、

「變動成本」的迷思 (迷思一、四)；內容是資訊商品的必要條件，關係到後續的

使用、生產，與行銷等特性，也就會影響到複製資訊商品的條件，以及資訊商品

的變動成本。(2) 再由資訊商品的「複製」特性 (迷思一)，衍生出對「網路效應」、

「先佔優勢」的影響 (迷思二、五)；即資訊商品易複製性，是網路效應的重要成

因之一，而本研究也探知網路效應是先佔優勢的重要條件。 

 

歸納出三個有關資訊商品的核心概念如下： 

(1) 「資訊商品的內容僅是必要條件」——有價值的內容是資訊商品成功的

必要條件，其他還得加上：(1) 優質的介面設計、(2) 可靠的傳遞媒介 (media)、

(3) 量多且適合的通路，和(4) 適於目標社群的使用習慣與情境；才能找到適切

的利基，搭配不同的經營策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2) 「資訊商品的保護需視其使用特性而定」——要保護的並非是資訊商品

本身，而是資訊商品所衍生的價值；而資訊商品的價值需視其使用特性而定，即

不同的使用特性，其價值各異。如有些資訊商品的價值在於鑑往知來 (以歷史資

料分析)、有些則在於溝通、交易，或是風險管理。 

(3)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相當高昂」——已往資訊商品的定價策略，會考

量資訊商品因複製、傳輸成本相當低，以致變動成本接近於零；與一般文獻不同

的是，本研究指出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其實是相當高的。就生產者的角度而言，

資訊商品中的可變資本 (即必要勞動)有體力勞動成本與創造性的腦力勞動成本

兩種；由本研究結論可知，變動成本還應加上技術變動或創新的成本、智財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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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的成本、內容處理成本，與生產量改變所投入的服務成本，方不致過於低估。 

 

二、  研究方法上的意涵 

迷思常是普遍存在的觀念，但不易使用傳統主流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然而

迷思研究能使得迷思背後深層的原因或詳整的現象得以浮現，而不致於誤導人們

的資訊實務活動，因此迷思研究確屬必要。迷思研究的方法，應合於科學研究的

嚴謹度，否則可能流於非學術性的論證。本研究初步認識了迷思研究的價值，並

了解實際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之後，透過本研究歷程，揭示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意

涵為：針對過去不易進行的迷思研究，提出一具體可行的研究方法。 

 

在過去迷思因其抽象層次高、涉及層面廣，而且多為數個變數交互影響的複

雜關係，再加上情境變化多端，故迷思研究不易進行。已往迷思的探究途徑大致

使用理論的邏輯論證與個案研究等兩種，本研究則設計否證論的個案研究，做為

迷思的研究方法。 

 

就否證研究邏輯而言，迷思研究在於將實務上的現象或做法，與迷思做對照。

但迷思是一種概念，與現象或做法之間有差距；因此可根據迷思提出假設，再予

以操作化，整理出迷思應用於實際上的做法；再與實務現象做對照。 

 

就研究實務而言， Markus (1983)否證論個案研究方法的經典之作，以理論

假設來做預測，可以有更多的預測狀況，而能做更豐富、更詳盡的比對。本研究

仿效此作法，進行步驟為：從文獻中尋找迷思後，整理出迷思的假設，根據假設

予以操作化，對應用於個案時的做法做出預測；再觀察個案中的實務現象，以否

證論的原則檢視該預測是否與個案實務相符。若與預測不相符合者，即做為否證

之例，說明迷思確實存在於個案實務中。此外，必須注意的是資訊商品可分從不

同層次探討，如：技術、功能、應用，與使用者等層次，研究在定義、調查，與

分析時，定位於哪一層次，應前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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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務上的意涵 

本節討論迷思研究之實務意涵，以及本研究釐清的迷思對實務的意涵。 

 

(一)  迷思研究之實務意涵 

迷思研究能使得迷思背後深層的原因或詳整的現象得以浮現，而有助於引導

人們的資訊實務活動。迷思研究於實務的意涵是：經營者可對一向認為理所當然

的想法，或是眾說紛紜、未經科學證實的說法，深究其問題本質，才能瞭解其背

後真正的原因，或釐清適用的問題情境，再做出較佳的決定。 

 

以本研究所探討的五個迷思，舉例而言，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如下：(1) 源自

於基本假設的錯誤——迷思一的基本假設為「保護機制可避免資訊商品被複製盜

用」，但是分析得知保護機制有其固有限制，也未必能避免資訊商品被複製盜用；

迷思二的基本假設為：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擴大，其價值隨而

增加」，有許多資訊商品的確因為使用者眾多，網路效應擴大，其價值隨而增加；

但有些財經資訊商品的價值則展現在內容部分，此類資訊商品的價值在於其稀有

性，其開發重點在於發掘潛在的商機或危機，提供決策、投資之參考；或計算出

重要的指標，以供了解趨勢。 

(2) 適用與否需視情境而定——迷思一中，有許多文獻支持「保護機制可避

免資訊商品被複製盜用」，但是分析得知保護機制有適用的情境，需視使用特性、

銷售特性而定；迷思五中，固然有許多文獻支持資訊商品的行銷應搶先上市取得

市場先機，以發揮規模效應；然而也有不少研究與實務說明了資訊商品的行銷應

先確切掌握市場需求後，再妥善應用資源進入市場，以避開高風險。 

(3) 因定義不完整而產生迷思——迷思二所述：「資訊商品的價值隨網路效應

的擴大而增加」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對使用者而言，資訊商品的「價值」展現在大眾認

知到普及的好處、邊際價值增加、對決策的影響力增加，乃至成為產業標準；除

此之外，資訊商品「本身」的價值，藉由使用者的參與、貢獻而增加，是很重要

的特性；如有些統計資料藉由更多使用者的參與回應，而使其內容更具代表性、

參考性，更有價值，便是一例。迷思三中因對「內容」的定義不夠完整而產生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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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本研究所探討之資訊商品為可儲存、可瀏覽或是可再利用的知識元件或服務，

需考量與客戶工作慣例 (routine)結合的程度，因此「內容」僅是必要條件；而

應強調知識的創新與研發，使得資訊商品不易被替代。迷思四中因對「變動成本」

的定義不夠完整而產生迷思，一般對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僅從複製、傳輸成本加

以定義，因此會接近於零；本研究指出資訊商品的實質變動成本尚包括：技術變

動或創新的成本、智財權所帶來的成本、內容處理所增加的成本，與生產量改變

所投入的服務成本等，使得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居高不下。 

 

 (二)  本研究釐清的迷思對實務的意涵 

1. 如何在不保護資訊商品的同時，仍可以獲利 

本研究分析歸納資訊商品不須加保護機制的情形，經營者可思考的是在不保

護資訊商品內容的同時，而仍可以從資訊商品的其他服務獲利，如諮詢、更新、

與分析；或是讓資訊商品廣為使用時，而可以由其他方式獲利，如廣告、集結社

群等。 

 

2. 如何發揮網路效應中，使用者參與交換資訊的特徵 

本研究指出能夠表現網路效應的資訊商品，是讓使用者可參與回應輸入的資

料，於此設計者可思考的是，發揮此種使用者「參與」或「交換」資訊的特徵，

藉由網路平台設計，由使用者的交易 (如 State Street 買賣外匯之例)或參與輸

入資料，其統計結果所衍生的資訊商品即會因愈多使用者參與，該商品將產生「大

者恆大」的網路效應，而使該資訊商品的內容更具代表性，以致有更高的價值。 

 

3. 經營資訊商品應兼重內容及其他重要條件 

就財經資訊商品而言，其「內容」要正確無誤，才能順利使用行銷；然而，

由於資通技術進步與共通的資料標準，使得內容的正確性、一致性，已大幅提高。

因此就資訊商品的特性而言，「內容」僅是資訊商品的必要條件；還有其他項目則

屬於充分條件，如介面、媒介、通路，和社群等。這些條件有時甚至比「內容」

來得重要，經營者也可由此設計出結合不同充分條件進行設計的資訊商品，以展

現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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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須考量資訊商品高昂的變動成本 

在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上，除了複製、傳輸等低廉成本所帶來的效應外，經

營者還必須考量以下的經營門檻與高昂成本，如：因應技術變動或創新所帶來的

成本、每份資訊商品需負擔的智財權或專利成本、資訊商品內容的轉換處理，以

及每一次銷售服務衍生的成本。 

 

5. 檢核能享有先佔優勢的資訊商品 

本研究從學理、案例，和個案研究結果中，均得知資訊商品是否享有先佔優

勢，得視情形而定。經營者得依先佔/ 後進，和成功/失敗等兩向度，檢核資訊商

品的特性，以及在各種情形下可能的市場發展特性，而選擇適切的進入時機。此

外，本研究探究得知能享有先佔優勢的資訊商品為具有使用者參與的特徵；即資

訊商品是由使用者參與 (交易、買賣)留下或回饋資料而形成，此種資訊商品可展

現巨大的網路效應，會因使用者愈多，使其價值愈大；此類資訊商品即可藉由網

路效應而享有先佔優勢。 

 

(三)  遊走於產品與服務之間的資訊商品 

從本研究對資訊商品之探究，可發現資訊商品的特性其實介於產品與服務之

間；本研究將個案公司 T 的資訊商品 (如表 5-2 所示)區分為 A,B 兩類資訊商品，

A類資訊商品主要為資料庫內容提供，而 B類資訊商品主要為資料庫內容的加值。

可知 A 類資訊商品通常為將原始資料建置到資料庫，購買者可多次利用這些原始

資料產生所需報表，此時 A 類資訊商品較接近產品的性質。至於 B 類資訊商品通

常為從原始資料計算出一些常用指標或熱門議題所需資料，再行銷售，購買者通

常利用這些資料做成決策、投資或進行研究，此時 B 類資訊商品較接近服務的性

質。 

 

資訊商品特性介於產品與服務之間所蘊含的意義是：資訊商品為多元面向，

且環環相扣，具複合的效應，若僅從產品或服務去探討資訊商品，均將不夠完整，

以下分從偏於產品的資訊商品，和偏於服務的資訊商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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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於產品的資訊商品，這類資訊商品通常做為其他資訊商品的基礎，資訊商

品的保護僅需使用較低階的限制使用保護機制，以限制授權使用不同權利，並不

能對內容加以保護；不同客戶間的資料內容差異不多，變動成本除複製、傳輸成

本外，尚包括技術變動或創新的成本。 

 

至於偏於服務的資訊商品，這類資訊商品通常依使用者需求，從前者計算而

得，此類資訊商品作為可再利用的知識元件，愈能與工作慣例相結合，其不可替

代性愈高，價值也愈高；此類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通常較前者高出甚多，尤其是

在內容處理所增加的成本，與生產量改變所投入的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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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一、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二： 

1. 對於資訊商品而言，尋找迷思的限制為：因為資訊商品的特性不同，由於

本研究選擇決策型的財經資訊商品進行研究，所得之結論並不能類推至其他類型

的資訊商品，如音樂、戲劇等。再者，由於不可能窮盡所有的迷思，本研究所選

擇的迷思為文獻中在資訊相關行業的人員高度認同的迷思。 

2. 本研究為單一個案研究，選擇在財經資訊商品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做

為否證論個案中尋找反例之用，並無法涵蓋其他情境。研究進行時，針對這些迷

思的近似真相究竟為何？就個案的獨特經驗來揭露資訊商品在特性上、開發現象

中，以及經營策略等迷思之說的近似真相；由於情境差異大，故本研究結論不能

類推至其他情境條件與本研究個案有差距者。 

 

二、  未來的研究方向 

根據本研究的歷程及結果，未來有以下兩個研究方向： 

1. 在迷思研究上：(1) 本研究對迷思研究採取的否證論個案研究方法，可應

用於資管領域其他議題的探究，如資訊匯流時代所引發的眾多迷思。(2) 本研究

探討資訊管理領域中之資訊商品迷思，主要源自社會上普遍認知的謬誤，未來的

研究可由源自於文化價值、群體壓力的迷思著手，以探究更多樣的迷思。(3) 其

次還有，本研究僅是初步提出迷思可能的原因，未來可再從學理上，如心理學、

社會學，技術與經濟學等進一步討論分析，或進行實徵研究，以探究更深層的迷

思。 

 

2. 在資訊商品特性的研究上，未來研究可探究以下四個議題：(1) 一般認為

網路效應是資訊商品的價值，隨著使用者數量增加而增加的情形，本研究探究指

出具有使用者「參與」或「交換」資訊特徵的資訊商品，較能夠表現網路效應；

未來研究可再探究資訊商品的特徵與網路效應的關係。(2) 就資訊商品而言，「內

容」僅是資訊商品必要的條件，未來研究可再探究「內容」與其他條件如取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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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情境 (context)、介面、媒介、通路，和社群等要素的相關性。(3) 從研究

中發現，資訊商品的特性其實介於產品與服務之間；有些資訊商品主要為原始資

料庫內容提供，購買者可多次利用這些原始資料產生所需報表，此時較接近產品

的性質；有些資訊商品則為加值型資料，則是由原始資料計算出一些常用指標或

熱門議題所需資料，此類資訊商品較接近服務的性質。這種介於產品與服務之間

的資訊商品特性，值得進一步研究。(4) 公共資訊加值成為資訊商品的相關議題，

如定價要如何公平合理，才不致產生更大的資訊落差以產生最大的社會福祉，如

何公平傳播，如何合理定價均為資訊社會的重要議題，亦相當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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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後實證主義下的否證論與實務研究典範 

本附錄中簡述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下的否證論，以說明否證

論的研究原則，並說明實務研究的典範。 

1. 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 

自十九世紀以降，人類的知識發展邁入實證科學時代，法國實證哲學家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創立了實證主義學說，他建構實證哲學以實證原

則進行社會研究，並且提供方法論的基礎，影響當代多數的研究者，都將能否掌

握實證原則視為學科成熟的標誌。科學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或亦稱「邏輯實證

主義」（Logic Empiricism）主張透過科學的方法，來解釋人類生活運作的模式和

人類行為的法則，進而對人類行為產生預測和控制的功能(Diesing, 1991; 潘淑

滿, 2003)。實證主義在過去百餘年的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源起於波柏 (Karl Popper, 1902-1994)所

提出的「否證論」 (falsificationism)，則直接挑戰實證主義所主張的理性觀點。

Popper 認為：主張擁有某種知識的說法是永遠無法加以證實的，也無法得到充分

合理的解釋；所以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透過拒絕來接受事實 (Popper, 1934)。對

於後實證主義研究者而言，真理無法透過直接驗證的方式來證明，研究者往往只

能透過否定的方式來間接顯明近似的真實；因研究者永遠也無法確定真實究竟是

什麼，因此至多只能說是研究結果非常接近事實。 

後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研究目的均在於解釋、預測，以至於控制自然；但

兩者在以下的研究典範則有所不同 (黃光國, 2003; 潘淑滿, 2003)： 

(1) 本體論 （Ontology）上：實證主義的立場是天生的實在論（naïve realism），

假設具有一個客觀外在的實體能被加以探究。後實證主義則主張批評的實在論，

仍然強調客觀的實體，但是所有對該實體的探究，均是不夠完整的。 

(2) 認識論（Epistemology）上：實證主義為二元論與科學的客觀論，採取

極端經驗論的立場，認為人類知識應當僅限於收集事實，並找尋其中的關聯，藉

以正確描述世界 (黃光國，2003）；而知識是經驗證後，由其中可被接受的事實與

定律所組成的；因而，實證主義主張知識為客觀獨立且存在於外，研究者能客觀

決定事件真相及事件如何運作的。後實證主義仍持科學的客觀論，但修正二元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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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客觀主義者的假設，主張可能大約接近真理；認為知識是由非否證的假說中，

被視為可能的事實與定律所組成的。 

(3) 方法論 (Methodology）上：實證主義者主張實驗主義，重視操作、控制、

證明假設與量化的方法論，焦點在於驗證假說。後實證主義則主張準實驗主義，

同時重視操作控制與否證，採質量並重的方法論與批評的多元論，聚焦於否證假

說。 

2. 後實證主義下的否證論 

Popper 採用檢驗的演繹法，他演繹的前提便是不斷的檢驗；也認為觀察是有

選擇性的，沒有不受理論影響而又能做為理論基礎的純粹觀察。Popper 指出理論

是人們針對問題而提出，觀察不可能發生在理論之前，任何觀察都受一定的理論

或傾向所指引。Popper 持後實證主義，提出「區別原則」 (principle of 

demarcation)，認為只有能通過實徵經驗的否證者 (empirical falsification)，

才是科學。實徵的檢驗就是感官的經驗，如：稱重、看、觸摸、嘗、與量測等。

當一個理論通過愈多次否證的考驗，就會成為一個暫時被接受的理論；然而這些

暫時性的理論並非是沒有錯誤的，只是等待著進一步發現不同的現象去否證。 

科學命題一般都是全稱命題，例如：「所有烏鴉都是黑色的」。Popper 認為，

要證實這個命題就要觀察過去、現在和未來的所有烏鴉；而這是不可能的。相反

的，只要找來一隻非黑色的烏鴉便能否證這個命題。所以，科學命題只能被證偽

而不能被證實。Popper 的方法論採取嚴格的否證法，否證法是一種試錯法（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Popper 反對理論是通過歸納法而出來的，他認為一般陳述

不能從個別陳述得來，全稱命題也並不是許多單稱命題的拼盤。因應人們無法完

全預測或控制科學未來的發展，Popper 的科學發展模式是一種非決定性的開放模

式（黃光國，2003）。既然科學理論的本質是猜測與假說，其暫時性與嘗試性意味

著它們只不過是描述已往曾經發生過的狀態，但並不能描述未來的狀態。亦即科

學猜測的產生並不是「被決定的」，而是突現的。因此並不能單靠理性產生假說，

還得要靠創造性的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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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務研究的典範 

Dobson (2006)認為由於資訊管理研究為強烈的應用導向 (如資訊系統於企業

之應用)，因此這領域的研究較少著墨在特定研究方法背後的本體論或哲學推論，

而相當強調實務或方法論的議題。Lee (1999)提到資訊系統領域面臨的挑戰之ㄧ

為須再思考研究與實務的關係，也說明了資管領域中研究與實務彼此互動的重要。

這樣的互動將使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均保持警覺，可增進對動態的社會或組織之

資訊技術管理本質與現象的瞭解 (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Markus (1997, pp.17-18)對資訊管理學域中「實務研究」之定義為：「爲資

訊管理學者所出版的刊物中，旨在描述、衡量、評估或詮釋實務的學術研究。」

為了建立「實務研究」的地位，Markus (1997, p.20)還強調「實務研究」為資訊

系統實務的科學性觀察 (scientific observation) (Marku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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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符號論對迷思的探究 

本附錄中說明符號論，以及符號論與其他非理性取向的差異。 

(一) 符號論 

符號（symbol）承載資訊，傳遞資訊，它是事物特性的表徵；符號是人們認

識事物的一種簡化手段，也是思維的主體。符號學是來自於語言與文學的科學，

也是一種針對研究內容進行檢驗的文化分析法，其可用來研究多種社會現象、及

任何存在意義被視為自然、理所當然的事物。符號學最重要的問題是「意義如何

被創造出來」（how meaning is created），即在於探究人們在符號系統中達成相

互理解，相互溝通，透過符號之傳達與接受的互動而生成意義。符號的意義往往

是同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所共享的，它是由符號和慣例規則所組成，以決定此

符號在何種情境的組合與使用，進而形成更複雜的訊息。 

索緒爾 (Ferdinand de Sassure, 1857-1913)的符號理論認為符號是具有意

義的實體，它的意義包含三個層面的元素：(a) 符號具 （signifier）、(b) 符號

義 （signified），和(c) 指意 （signification）。其中符號具是符號的形象，

符號義是心理的概念，指意則是符號、符號具、符號義與外在實體間的關係。符

號的意義透過體系內相關解釋義來界定，符號具和符號義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

它們的關係是由社會慣例、法則或約定所聯繫的，如某些商品即常被賦予代表某

種社會階級、品味、生活等意義 (Fiske, 1990)。皮爾斯 (Charles Sanders Pierce, 

1914-1939)依據符號的指涉將符號區分為三種不同的層次：圖像 （icon）、指示

（index）、象徵（symbol）(Fiske, 1990)，這三個層面的表達方式和傳遞過程，

如表 3-1。 

最後法國文學家與評論家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延伸索緒爾的

「符號具」與「符號義」概念，結合丹麥語言學家葉耳姆斯列夫（Louis Hjelmslv, 

1899-1965）的符號具與符號義擴充論的概念，於《神話學 》(Mythologies)一書

中提出「迷思」的建構過程，他的兩層次意涵系統 （two orders of signification）

說明符號意義和溝通的觀念分為兩個層次分析 (Fiske, 1990)，第一層意義為「明

示意」（denotation），指涉符號外在、表面的意義，重視的是「符號是什麼？」

與「知其然」。指的是符號明顯的意義 (也稱作外延意義)，也就是描述符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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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具以及符號義三者和客體之間的關係。此為符號最初存在的意義，主要在描述

符號與外在事物之間的表面關係。第二層意義為「隱含義」(connotation)，此層

意義延伸自第一層的符號表面意義，結合社會文化價值，成為富涵文化秩序與規

範的「迷思」，所重視的是「符號如何可能？」與「知其所以然」。這一層意義指

的是符號內含的意義，係由第一層的符號轉向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指涉，此意義由

傳統或文化而來，說明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社會文化價值相連 

(Fiske, 1990; 黃鉦堤 and 張麗, 2011)，如圖 3-1 所示。巴特指出當第一層次

的符號意涵涉及沿襲的歷史傳承或既定的文化論述時，便會產生隱含意義與迷思；

第二層次的符號意涵包含隱含義本身、迷思 （myth）及象徵 （symbolic）三者。 

表附錄 2-1  皮爾斯 (Pierce)的符號分類 

符號層次  圖像（icon）  指示（index）  象徵（symbol） 
表達特性  相似性  因果關係  習慣 
表達方式  酷似指涉的物體  與 指 涉 的 事 物 有

直接關聯 
與 指 涉 物 體 的

係，是一種慣例、

約定或規則 
傳遞過程  看得到  可以領會  必須學習 
例舉  地圖、洗手間的男

女生符號 
煙與火、打噴嚏與

感冒 
文字、十字架 

資料來源：(Fiske, 1990) 

 

 

 
語 

言 

1.符號具 2.符號義  

迷 

思 

3 符號(第一層：明示意義) 

I. 符號具 

(象徵意義) 

II. 符號義 

 III. 符號(第二層：隱含意義) 

圖附錄 2-1  Barter 的迷思建構 

資料來源：(Barthes, 1957; Hall, 1997) 

符號為用於表徵其他事情的圖像 (image)或物件，符號賦予意義給感知的事

物，可作為閱讀腳本的過濾器 (filter)，此為人類生活的核心本質，具有豐富歷

史傳統的詮釋活動 (Gadamer, 1976; Habermas, 1984, Morgan et al., 1983)。

符號不僅影響人類日常的生活作息，也會深入影響人們潛在的情意與思想。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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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論 (symbolism)詮釋組織或社會現象時，符號可能是物體、行動、觀念或語言

形式，可用以喚起人們的情緒與情感，進而驅使人們採取行動；而重點之一便在

於觀察非理性的現象，如不合理的行為、非預期的結果。 

已往符號論廣泛用於人類學或社會學中解釋行動者的社會行動，現已常用於

組織文獻中解釋管理的角色與功能 (Morgan, 1986)，或是會計文獻中解釋預算 

(Boland and Pondy, 1985)，還用於解釋資管的現象 (Boland, 1987; Robey and 

Markus, 1984)，Staw (1985)也認為符號論比許多傳統對變數的觀察，要更有預

測力；本節即在符號論的基礎上探究迷思的特性。 

 

(二) 符號論與其他非理性取向的差異 

一般以人類的理性選擇為解釋基礎時，旨在解釋人們的意圖或所預期的行為

與結果 (intended consequence)，如理性選擇理論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對行動的解釋便是說明行動者在其信念、欲求下、根據某種合理性標準或效用最

大化原則，如何就可能的方法中選擇一個滿意的方法來行動 (魏中平, 1994)。然

而也有許多行動後果並非是意向行動的目的，而可能是行動的副產品 

(by-products)，或是為非理性 (irrational)行為、道德及社會規範；在資訊管

理研究中，便有不少探討此類非理性行為的方法，敘述如下： 

使用者徵用 (appropriation)的理論——係解釋使用者在使用資通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chnology, ICT)的實務上如何再發明 (reinvention)、

即興使用 (Improvisation)與創建 (enactment)、適應、改進、學習，以及藉由

ICT 來行動 (即展現人類能動性，human agency)；亦即在不顧及設計者的意圖時，

使用者如何以非預期的方法徵用 ICT 以滿足其需求與利益。Orlikowski (2000)所

提的「實務透鏡 (practice lens)」即對科技使用非預期結果的研究，提供了一

個有用的觀點，「實務透鏡」視「即興使用」為一些可能的 ICT「創建」，Orlikowski

認為對科技的每ㄧ個參與，都是短暫且是情境式的創建，也因此在每個使用中都

有可能制定出不同的結構。 

心智模式和工作間，或是社會與科技間的複雜互動理論——這類理論關心 ICT

使用與使用情境的複雜互動，常用於探討人們所做的工作、組織激勵的實務、文

化信仰系統，與組織的政治系統等，如：(a) 複雜適應系統理論 (complex 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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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theory)、(b) 功能論解釋，以及(c) 適應性結構化理論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在組織科學中，愈來愈多的研究熱衷於以複雜理論補強 (而非取代)一般線性

因果模式，用於解釋複雜的、非線性的組織行為，即用於確立明顯隨機行為中的

秩序。複雜適應系統理論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關心的是自發性

的個別行動者 (個人或組織)間浮現的 (emergent)互動，在複雜適應系統中，通

過成員的自適應行為、成員間以及成員與環境間的複雜交互作用，逐步演化。有

別於典型因果模式中，自變數與依變數係在同一個分析層次；複雜適應系統理論

的明顯特色是較高分析層次的秩序係由較低分析層次的個別互動所浮現的。舉例

而言，組織中個人間複雜的互動，會導致有秩序的集體行為模式，如自我增強的

成功與失敗，或是在長期成功之後突如其來的失敗。Janssen 和 Kuk (2006)即以

複雜適應系統理論檢視荷蘭在 1980 年代到 2004 年涉及政府組織架構發展的 11個

電子化政府的專案，經由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主要互動點，他們找出可以增

加政府組織間的結合性與 ICT 導入成功的架構設計原則。 

就功能論而言，功能即是引發結果的行為或思考模式 (belief)；Markus 與

Robey (2004)認為完整的功能論解釋必須精確地表現出功能如何被「引起」或維

持的，他們綜整 Stinchcombe、Elster，和 Douglas 等人的論點，發展出功能論解

釋的基本元素，並以 Markus 自己在 1994 年對管理者使用電子郵件的研究為例，

說明功能論解釋的使用。結果發現儘管使用電子郵件在溝通上有負面的社會效果，

但因為組織中要維持使用電子郵件的信念，也因此引發一些非預期的科技使用。

Markus 與 Robey (2004)認為功能論解釋能對 ICT 非預期使用的結果、ICT 的認知

框架 (framing)、徵用與實務上的使用，提供更細緻的分析框架，以分析這些與

社會實務相關的 ICT 特性與「組織視野 (organizing vision)」。 

過去學者大多將組織是為一個靜態的架構，而互動觀點則認為組織是隨時間

動態演進的。DeSanctis 與 Poole (1994)提出適應性結構化理論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由社會性的觀點出發，認為在群體中的社會性結構與互

動會影響其成員對於資訊科技的「適用」，而適用的結果並會與群體過程互動，成

為資訊科技對於任務結果影響的中介變數。根據該理論的觀點，影響任務績效的，

並非科技本身，而是群體互動的社會化過程所形成對該科技的適用，此理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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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相同科技應用於不同組織卻產生不同結果的現象。Markus 和 Robey (1988)以

Pfeffer 的觀點為基礎，指出過去技術驅動或組織驅動觀點的不足之處，互動形式

的適應性結構化浮現觀點，應更能瞭解組織中應用資通科技的效果與影響。 

就符號論而言，與上述這些非理性行為探討取向相同，均是屬於非理性、社

會互動的觀點，它強調人們對符號的理解，係與其所處情境相關，且會有非理性

的部分；相對於以上這些非理性取向而言，符號論顯得更重視人們心智模式和工

作間，或是社會與科技間的互動中，看似不合理的現象，其背後蘊含的意義。 

 

 

(三) 符號論對迷思的觀點 

Hirschheim 與 Newman 在 1991 年的研究 (1991)，提出一種嶄新的研究觀點，

即以符號論看待資訊系統開發的現象；遵循這樣的觀點，研究者也認為資訊商品

的發展與使用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資訊商品必須由使用者在特定的情境下，主

觀詮釋之後而形成商品的意義與價值；同時，商品的意義與價值會隨使用者主觀

認定與情境變化，而不斷地改變。因此，無法只用第一節所述技術、經濟，或社

會的單一途徑去了解。理解資訊商品的社會建構過程，必須透過對不同的社會行

動者試圖去對其自身與他人的行動詮釋或意會的社會互動過程，而其主要的媒介

即是透過語言 (Boland, 1987)。因此，符號論遂成為焦點，可作為意會資訊商品

的社會互動意涵的首選理論。 

從符號論途徑來看資訊商品的價值，在於它可以提供傳統組織管理之理性系

統模式之外的另一種觀點。符號論途徑建立在理解組織的非理性事件，即多元理

性的符號與論述上。符號論被廣泛地應用在人類學與社會學上，來協助詮釋社會

行動者所採取的行動。近年來也有越來多的組織理論文獻用符號論來解釋管理的

角色與功能 (Morgan, 1986; Pondy, Frost, Morgan et al., 1983)、和資訊系

統的實務 (Boland, 1987; Robey and Markus, 1984)。根據 Hirschheim 與 Newman 

(1991)的觀點，符號論會比傳統的變數觀察具有更強而有力的預測能力或更豐富

的理解，如第一節研究背景中所述，使用者抗拒在表面上常被解釋為具有「敵意

的行動」；但是當能認知到對手在爭辯上的價值時，從符號論的觀點看來，使用者

抗拒反而是一種極具「善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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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論視社會現象為符號表徵的實務，代表了資訊商品開發者、參與者與研

究者態度、價值與信念，也包含創造符號來意會資訊商品的情境。依此觀點，本

研究除了將資訊商品定義為符號，也從符號論定位研究者，以及所探討的資訊商

品，分述於下。符號是用以代表某物的一個形象，人們會對符號賦予意義，以表

徵所覺察到的事物；此外，研究者的角色為記錄資訊商品參與者試圖理解自身的

行為，以及分類他們在理解所用的符號；至於資訊商品的開發與使用，則牽涉到

參與者的價值、信念表達，人們再藉由資訊商品管理與應用各種知識，有效傳播

研究成果，或裨益組織營運與決策。 

一般採用符號論探討組織與社會的現象時，會有著不同的探討重點，如強調

現象中的隱喻、迷思、典禮、儀式，或是魔法等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

本研究係以迷思 (myth)作為探究途徑，迷思乃是經由與組織融為一體的意識形態，

間接地影響實務。研究者認為此一途徑可以提供與前述技術、經濟，或社會三者

觀點不同的詮釋，而增加對於資訊商品的理解。 

從符號論的取向了解組織與社會的現象時，一般為深入探討符號的象徵意義，

其中一種便是強調現象中的迷思 (Hirschheim and Newman, 1991)。符號論中所

指之迷思 (myth)為人們對事件想像的戲劇性描述，通常用來解釋某些事情的由來

或轉變；亦即是對某些技術或行為實際效益的不容置疑之信念，但卻沒有事實 

(demonstrated facts)的支持 (Trice & Beyer, 1984)；迷思分析目前已是組織

實務分析中的重要工具 (Bowles, 1989) 

 

 

(四) 迷思舉例 

巴特之所以採用迷思的想法，在於他認為迷思是一種以文化思考和理解事物

的方式，也是一連串相關的概念，且隱含於內涵意義。以「焚香祭祖」為例說明

巴特的迷思建構，「手持線香祭祀」是符號第一層次明示意義的符號具，而所顯現

的「虔誠」為符號義；此儀式合而為一明示性符號，形成了第二層次隱含意義的

符號具；加上具有「慎終追遠」象徵意義的符號義，展露中國固有的文化情感的

隱含意義；至於隱含意義中另有「子孫祭拜祖先可受庇蔭」則可解釋為傳統的迷

思 (衛萬里,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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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環保迷思為例說明，Currie (1994)針對加拿大雜誌 Seventeen 於 1951

至 1991 年期間論述環保議題的轉變，分析該雜誌環保論述所形塑的環保迷思。位

於第一層的意義是工業污染造成環境破壞，第二層的意義則為減少環境污染，提

倡消費者綠色消費，完成最終的迷思，消費者應多購買可回收、不傷人體的商品。

Currie 指出，環境的破壞源自於過度消費與物質化，刺激廠商大量生產商品而成；

然而環保論述卻建構出「鼓勵綠色消費」的迷思，此迷思不但扭曲、隱匿了商品

持續生產所造成的環境破壞，更合理化了消費者繼續消費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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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符合科學原則的單一個案研究 

本附錄主要說明符合科學原則的單一個案研究，以下摘錄宋餘俠 (2006)對 Lee 

(1989)一文的評讀 (資料來源：http://tw.myblog.yahoo.com/bill-wang/)，並做些微修

改，修改處以斜體表示；章節編排與表號則維持原文所述，並未變動。 

本章主要在探討符合科學原則的單一個案研究方法，並以 Allen Lee 於 March 

1989 在 MIS Quarterly 所發表之’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MIS Case Studies’一文

為主體，以研究實務觀點探討單一個案研究在符合科學化原則下之最佳執行方式，

以下第一節即先就研究方法大致說明，第二節並就 Markus (1983)專文之研究主題

「抗拒電腦化因應策略」說明如何應用該研究方法於研究過程。不可否認的，個

案研究最受爭議之處，尤其是單一個案之研究，就是如何以個案推論一般化準則

（總括言就是不符科學化處理原則），本章爰先描述科學化原則的四項需求，並提

出資訊管理個案研究的四類限制，另透過多項個案研究之比較評析，找出突破限

制而能符合科學化原則的解決之道。 

第一節 研究方法要義－ 

如何確保資訊管理個案研究符合科學化原則 

資訊管理個案研究到底算不算是一個科學化的研究方法呢？事實上，資訊管

理個案研究的確能透過一些方法來達到符合科學化原則的目標。為了衡量個案研

究的嚴謹度，可以分從科學化原則的四項需求（根據 Popper 而訂），亦即是能否

證明對立理論為偽（簡稱證偽）？保持邏輯一致性？進行實證性驗証？排除對立

理論？著手，下表即蒐集若干資訊管理知名個案研究，並就上述四項需求分予評

析。 

綜合而言，根據科學化研究之四項需求，上表所列係針對八項個案研究進行

檢驗後之評析結果：(1).證偽－是否能證明每個假設的對立理論為錯誤的？結果

有七項個案研究符合(2).邏輯一致性－是否所有的假設都能彼此具有一致性？結

果有四項個案研究符合(3).實證性驗証－是否能透過實證性的驗証來確認理論的

有效性？結果有四項個案研究符合(4).相對性預測力－是否能排除所有的對立理

論？結果有三項個案研究符合，而其中只有 Markus 的個案研究皆符合四項科學化

原則，其研究方法之執行值得參考。事實上資訊管理個案研究若能明確地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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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滿足這四大需求，其嚴謹性將愈高、亦愈經得起考驗。 

另一方面，Campbell (1974) 更延伸了傳統統計學中自由度（Degree of 

Freedom）的概念，作為檢驗個案研究嚴謹性的指標。隨著自由度的增加，亦即下

列「數量」的增加，愈能滿足上述四大需求，也愈能提昇個案研究符合科學化原

則，其包括了三種類型的自由度，分別為：(1).假設（定）的數量－增加待驗證

假設或假定的數量，將能提升「證偽」、「邏輯一致性」與「實證驗證」的程度；

(2).個案的數量－增加個案的數量，將能提升「理論驗証」的程度；(3).對立理

論的數量－增加對立理論的數量，將能增加「相對性預測力」的程度。表 3-2 針

對三種自由度進行了八個個案研究的比較，這些個案與表 3-1 是相同的，從表中

我們可以了解，自由度愈高其嚴謹度也愈高。 

表附錄 3-1  四項需求的檢驗 

個案研究  主要理論 

四大需求 
證 明 對

立 理 論

為偽？

邏 輯 一

致性？

實證性

驗証？ 

排 除 對

立 理

論？ 
Markus (1983) 
  

Interaction theory 
是  是  是  是 

Kraemer, 
Dickhoven,  Tierney
and King (1987) 

Theory  of  successful  model
implementation  in  federal
agencies 

是  是  否  否 

Kling  and  Lacono
(1987)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metaphor 

辭典可 可能  是  是 

Laudon (1974)  Theory  of  resistance  to 
centralized  computing  i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是  是  否  否 

Kling (1978)  Theory  of  interplay  between
technical  features  and  social
setting 

是  可能  是  是 

Kling  and  Scacchi
(1982) 

Web models 
是  是  是  否 

Leonard‐Barton 
(1987) 

Theor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acceptance 

是  可能  部份  否 

Fulk  and  Dutton
(1984)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uses
of video‐teleconferencing 

未考慮 未考慮 否  否 

（資料來源：(Le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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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3-2  自由度的檢驗 

個案研究  主要理論 
自由度 
假設 
的數量 

個案 
的數量 

對立理論

的數量 
Markus (1983) 
  

Interaction theory 
數個  1  2 

Kraemer, 
Dickhoven,  Tierney
and King (1987) 

Theory  of  successful  model 
implementation  in  federal 
agencies 

30  2  0 

Kling  and  Lacono
(1987)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metaphor  數個  1  3 

Laudon (1974)  Theory  of  resistance  to 
centralized  computing  i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4  4  0 

Kling (1978)  Theory  of  interplay  between 
technical  features  and  social 
setting 

數個  1  1 

Kling  and  Scacchi
(1982) 
  

Web models 
5  2  1 

Leonard‐Barton 
(1987) 

Theor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acceptance 

數個  1  0 

Fulk  and  Dutton
(1984)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uses of 
video‐teleconferencing  0  1  0 

（資料來源：(Lee, 1989)） 
 

第二節 文獻選讀與個案探討 

通常定性個案研究常被批評為不符合科學原則的研究。然根據 Allen Lee 之

說明，Markus 在 1983 年發表「權力、政治和 MIS 導入」個案研究報告，於研究過

程中 Markus 運用了一些符合科學化原則的作法，突破了個案研究本身的限制，並

滿足了 Popper 的四大需求，使之成為科學化的單一個案研究典範。 

一、Markus 的科學化單一個案研究 

Markus 針對「金三角公司（Golden Triangle Corporation, GTC）」這個單一

個案，來探討組織人員對電腦化的抗拒及因應策略。該公司擬導入一套新的財務

資訊系統（FIS），不料許多員工卻產生強烈的反彈，為了探究這些抗拒的原因，

Markus 提出了三個理論來解釋，分別為：(1).個人因素理論；(2).系統因素理論；

(3).互動理論。而這三個理論所提及的現象，皆無法依靠觀察來直接地証明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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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true）」，只能間接地証明其為「偽（false）」。因此，Markus 的策略即試著

去推翻前兩個對立理論的假設，來証明主要理論的觀點。以下將說明這三個理論

的論點以及對立理論的「証偽（falsifiability）」過程。 

1. 個人因素理論（people-determined theory）Ha 

個人因素理論將抗拒歸咎於人的內部因素，包括了人性、認知型態、個性等

因素，當這些因素與資訊系統的需求無法相互配合時，系統的準使用者們則會產

生抗拒。因此，此理論認為，藉由人員的輪替或增補，並允許他們提出系統改良

的建議，可以減少抗拒的產生。 

【証偽過程】： 

GTC 公司實行了例行性與機動性的工作輪調，仍然無法減少員工對新系統的抗

拒。例如：某位會計人員原本對新系統的接受度很高，後來他由總公司的會計部

門調到分公司後，便對系統產生強烈抗拒，可見抗拒的原因並不來自於個人的內

部因素，可能經由外在環境的改變而產生。這個觀察証明了「個人因素理論」無

法解釋抗拒電腦化的原因。 

 

2. 系統因素理論（system-determined theory）Ha 

系統因素理論將抗拒歸咎於應用軟體或系統本身的問題，包括了不具親和力

的界面、技術不夠純熟的系統、不佳的人因設計等因素。當這些因素出現時，系

統的準使用者們則會產生抗拒。此理論認為，解決技術性問題後便能減少抗拒的

產生。 

【証偽過程】： 

GTC 公司的改善行動雖已解決了數個主要的技術問題，抗拒仍持續存在著。其

改善行動包括了作業系統的升級、將批次處理更換為線上處理、增加軟體的易用

性等，還是無法減輕抗拒的程度。這個觀察証明了「系統因素理論」也無法解釋

抗拒電腦化的原因。 

3. 互動理論（interaction theory）H0 

互動理論認為抗拒不單只來自於人或系統的因素，而是二者互動影響而產生。

由於電腦化會帶來權力的重分配，使得某些人員認為資訊系統的導入，會使個人

在公司原有的權力喪失，因而不願意接受新的資訊系統。此理論認為，單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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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是改變系統的技術特性，都無法減少抗拒的產生。抗拒的發生是因為互動模

式產生衝突。 

GTC 公司原有的互動模式，是由分公司會計人員的「自理經驗」與總公司會計

人員的「依賴經驗」所構成。分公司的會計人員在提交報表之前，有權自由控制

他們自己的資料，而總公司的會計人員必須透過分公司的會計人員來獲得財務資

料。然而，新的財務資訊系統（FIS）導入後，便會使得原本的互動模式產生衝突，

所有的財務交易都被集中到單一的資料庫中，並由總公司的會計人員控制，他們

可以隨時調閱資料庫內的資料，與評估分公司的績效。這種人員與技術互動模式

的改變，使得分公司的會計人員產生抗拒電腦化的心理。因此，証明了 Markus 的

互動理論得以解釋此抗拒現象。 

二、單一個案研究方法之限制與可能之突破 

個案研究法是在一自然實際的環境下從事研究，其研究架構中的自變數、應

變數、控制（干擾）變數與衡量方法，通常尚未完全確定，可能依研究性質與研

究問題、研究命題與研究推論而有程度上的差別，但這並不意味個案研究方法就

不能嚴謹遵循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下說明了個案研究方法的四個主要限制，以

及 Maukus 與其他學者提出之相對應的解決方法。 

1. 如何控制其他變數（或稱在可控制範圍下觀察） 

社會科學研究慣於觀察某個變數對另一個變數的影響，並對於會產生干擾的

變數加以控制。例如，實驗設計的進行，通常透過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分組，來控

制一些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但是，資訊管理個案研究，尤其是在單一個案研究

的情況下，則難以控制變數之干擾，而未能符合科學化原則。 

Markus 採用「自然控制法（natural controls）」，所控制的變數為個人因素，

只觀察固定少數對象，俾來確定除了個人因素以外的情境因素，是否會影響系統

抗拒度。在「個人因素理論」的驗証過程中，Markus 發現某位會計人員，原本非

常支持新系統的導入，後來將其由總公司的會計部門調到分公司後，該人員便對

系統產生強烈抗拒，從而發現個人因素以外的情境因素，會對系統抗拒造成影響，

此外該位人員就如同一般會計人員並無特殊特性，以致有個人因素之干擾。因此，

在可控制範圍下觀察之個案研究方法仍可對各種可能干擾變數進行某種程度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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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使推論合乎邏輯（或稱在可控制範圍下推論） 

自然科學通常利用數學公式來進行邏輯的推論，但是個案研究卻難以使用量

化的方法來進行一連串合理的推論，大多只能運用語言陳述的質化方式來完成推

論，而這樣的方式若缺乏分析的準則和標準，推論的正確性與合理性令人質疑，

所以個案研究的推論過程並不能隨意進行。 

Markus 是採用「言辭命題（verbal propositions）」方式來進行推論以符合

科學化原則，舉例而言，我們可以透過兩個言辭上的命題「人都會死（理論）」與

「蘇格拉底是人（事實）」，而推論出「蘇格拉底會死（命題）」。雖然個案研究的

推論演繹過程可能多為質性敘述方式，即使如此，仍應嚴謹遵循類似上述之正式

邏輯推理程序（Formal Logic of Reasoning）。推論時對於相關理論應深入研究

並可多加引用，甚至進一步產生關連模式（relational model），而不只有幾點摘

要就遽下結論。 

3. 如何複驗研究結果（或稱可重複至不同時點） 

科學研究通常可以很容易地進行研究結果的複驗，只須將原來的研究再重新

進行一次即可有相同的結論。但是對個案研究而言，同樣的人、事、物卻難以重

複出現，即使相同的組織或個人，也可能因時間而有所改變，既然無法觀察到同

樣的事件，導致個案研究結果不易複驗。 

Markus 建議，研究者可以將原始個案研究中被驗証的理論，應用在不同的背

景環境中，從而可能產生不同的預測（或假設）。舉例而言，我們可以將 Markus

研究中的三個理論應用於 AAA 公司或 XXX 公司中，在 XXX 公司的研究發現，具有

相同個人因素的個體，對電腦資訊系統的導入，所表現出來的抗拒度或支持度沒

有差異，不會因為其在組織中的身份或職位的不同而不同，因此導致個人因素理

論在此被証明為偽並不存在。換句話說，我們可以透過新的預測（或假設），如「柏

拉圖會死」來進行原始假設「蘇格拉底會死」的複驗。雖然我們無法針對某些資

訊管理個案研究的觀察值進行複驗，但是個案研究的結論或發現（已經證實或未

經證實的理論）仍可加以複驗。 

4. 如何使研究結果具有概化的能力（或稱可推論一般化結論） 

若研究結論能放諸四海皆準，我們可以說其概化力或一般化能力很高。單一

個案研究理論上是無法提供概化的能力，唯有符合科學化原則或採用更多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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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相對地提高。而事實上這個問題不僅存在於個案研究方法中，即使是其他社

會科學研究方法，如實驗設計法等亦是如此。 

由於 Markus 的研究對象是唯一且無法複驗的個案，另外只採用自然控制法來

進行其他變數的控制，因此會被質疑其研究結果無法推論到其他的情況。但是，

個案研究的概化問題應以另一種觀點來看待，資訊管理個案研究的概化能力，是

經由其他個案研究在不同的實證環境下進行而獲得。換句話說，唯有透過不同環

境、不同個案的驗証，才能提升其研究結論概化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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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財經資料產業之探討 

「道瓊指數」這個神秘數字，在一百多年來的每一個輕微變化，給許多
人帶來狂喜或恐懼。它是一個符號，不僅廣泛地滲入美國金融文化中，
而且遍佈世界每一個金融中心。 
 

在探討個案時，必須先瞭解個案所屬的產業，才能清楚個案的背景與發展脈

絡；於此要瞭解的內容包括該產業的範疇、市場規模、以及發展困難與前景。現

代的企業除了自行建構資料庫累積經營知識外，常必須仰賴其他專業機構的資料

庫，來提供其專業領域的資訊，作為經營決策判斷的輔助，以確保企業經營的成

功 (林崇誠, 2002)。本研究的個案屬於財經資料產業，與財經資料產業相近的名

詞還有：財經市場資料、財經資訊、財金資料庫等產業，本附錄說明這類產業的

現況和未來發展，以助於瞭解個案的背景與發展脈絡。 

一、財經資料產業的濫觴 

財經資料產業可溯源自德國的銀行家 Paul Julius Reuter，他認為好的資訊

網路對資訊的流通是重要的，1849 年他開始在歐洲以信鴿傳遞股票價格，並以信

鴿、馬匹、郵件、火車，和電報等建立自己的網路，傳遞政治經濟的消息給商人

和銀行家。Reuter 遵循「跟著纜線走」的策略，他的網路遍及全歐洲；雖然 Reuter

於 1899 年過世，但他所創立的路透社 (Reuters)持續擴張。1923 年，路透社利用

廣播在全球傳遞新聞；1964 年，它首創使用電腦在全球傳遞財經資料；一直以來，

它維持著財經資料產業的龍頭。但近年來，由於彭博社 (Bloomberg)在 1981 年崛

起，近年來路透社已逐漸失去了長期以來在財經資料產業的主導地位。至 2007 年

五月，彭博與加拿大全球媒體業者湯姆森集團 (The Thomson Corporation)合併，

已成為全球最大的金融資訊提供商。 

在亞洲，則以日本經濟新聞社最為著名。日本經濟新聞社 (NIKKEI，簡稱日

經)成立於 1876 年，早期以發行日經新聞報為主，成立迄今經營版圖已涵蓋新聞、

電子數位、出版、廣播電視及文化等五大事業，成為以經濟訊息為中心之綜合性

媒體傳播集團。它轄下的 NEEDS 事業本部，於 1984 年開始建置總體經濟資料庫及

企業財務資料庫 (為日本最早)，主要業務為日經 telecom21、NEEDS、NIKKEI NeT, 

Bizboard 與日經 POS 情報等資料庫建置、統計分析、商品企劃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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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原本在新聞業中的財經資料部門，旨在提供新聞所需的財經資料，

居於附屬的地位。在傳統新聞業逐漸轉型為數位化、線上新聞產業的同時  

(Águila-Obraa, Padilla-Meléndeza and Serarols-Tarrésb, 2007)，隨著新聞

產業的變遷、技術的進步，銀行業、證券業，乃至於學界都衍生出對公司經營與

財經資料的需求，使得台灣的財經資料產業儼然成形。 

此時，三位創辦人憑著「國人應該自己也可以建置財經資料庫」的理念，他

們在 1990 年時創辦了 TEJ，建置總體經濟資料庫及企業財務資料庫。TEJ 成立第

五年時，員工僅三十餘人，就已經是台灣市佔率最高的財經資料庫公司，目前已

成立 21 年的 TEJ，員工達 104 人，客戶遍及銀行、投資顧問公司、以及學校研究

單位，除了仍維持最高的市佔率，還有多項知識產品是財經產業的必需品。 

財經市場資料產業的重要貢獻，除了經濟成長外，還增進了以下各類資料的

品質，並且改變其方式：可用資料的及時性、資料的可及性 (取用性)、資料的解

讀、擴展可交易的財經商品、克服地理障礙以擴展市場、資訊的通透性 (透明化)，

和資料的成本。 

二、財經資料產業的經濟版圖與發展重點 

1980 年代美、英、日等工業化國家撤銷財經市場管制規定，促使更多的財經

工具，以及更大量的證券交易，活絡的市場使得路透社 (Reuters)加速成長，此

時，道瓊 (Dow Jones) 因未能跟上競爭者的技術與產品而慘敗，此教訓可知財經

市場資料產業的快速變化與不可預測，市場的快速改變令人難以解讀趨勢與成功

創新。無獨有偶的，路透社長期擁有的市場領導者優勢，加上保守管理風格，也

又給予彭博有利的發展機會 (Bartrama, 2001)。80 年代，彭博用一種外觀像筆記

型電腦，可折疊的、雙螢幕的彭博終端改變了一個行業的贏利模式，是金融資訊

的代名詞。2011 年時，全球金融資訊市場在營收比率上，路透佔有 23％，彭博佔

有 33％，彭博目前已是全球金融資訊市場的龍頭老大。 

表附錄 4-1 簡要列出財經資料產業中著名的公司大事，以了解財經資料產業

的發展與版圖消長，所列出的公司有：路透社、道瓊 (Dow Jones Markets)、彭

博 (Bloomberg)，及日本經濟新聞。而台灣的財經市場資料的主要供應商與資料

庫提供者，臚列於表附錄 4-2。至於本研究的對象 T 公司，成立迄今所開發的資訊

商品近四十項，詳如第伍章表 5-2 所示，表附錄 4-3 則簡要列出 T 公司在資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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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的發展。 

四、財經市場資料供應商的未來發展 

財經資料產業在過去的成功因素為有價值的內容與可靠的遞送，因為在 1980

年代以前，這個產業競爭少、客戶單純且需求少；至於價格則並非主要考量，正

如彭博創辦人 Michael Bloomberg 所說：「造成差異的是內容、內容，和內容！」 

在過去，財經市場資料以內容為主，主要在於發現利基市場與提供服務，以

及穩定的資料傳遞與資訊商品上市時機。Li (1998)整理了財經市場資料產業過去

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未來要勝出應具備的因素，她藉由訪談法分析了全球主要

的三家市場資料供應商路透社 (Reuters), 道瓊 (Bridge Information，已於1998

年 5 月收購 Dow Jones Markets), 和彭博 (Bloomberg)，並從經營策略提出未來

的建議。該研究中指出，在未來要勝出時，則應具備的因素更為複雜：全球化、

客戶要求更高、資料更廣泛被取得，以及網際網路的成長也增加了複雜性。 

整體而言，財經市場資料產業趨勢為科技創新與顧客的複雜度增加帶來財經

市場的巨大變化，諸如： 

1. 內容仍重要，但須有差異化： 

財經市場資料供應商可經由合併、併購，和策略聯盟成為全方位服務的供應

商，或者成為利基的參與者 (niche players)：如涵蓋他人所沒有的小區域市場，

或是編輯他人所沒有的歷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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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4-1  財經資料產業中著名的公司大事 

公司 
/成立年 
年 代 大

事 

路透社/1851  道瓊/1969  彭博/1981  日 本 經 濟

新聞/1876 

1980 年

以前 
1964 
首 創 在 全 球 傳 遞

財經資料 
1973 
導 入 即 時 外 匯 電

腦系統，改寫外幣

交易方式 

成 立 時 為

Telerate 公司 
即時呈現債券買

賣價格 
 

  成 立 時 為

三井《中外

物價新聞》

周刊 
1971 
發 表 日 經

225 指數 
1975 
建置 NEEDS
總 經 資 料

庫 
1980 年

代 
1981 
首 創 電 子 交 易 服

務，再度改變外匯

交易市場實務 

獨佔美國國債市

場 
1986 
推出及時技術分

析與決策支援系

統 

創立產業標準 
結 合 固 定 收 益

資料庫、推出情

境分析服務 
結 合 價 格 、 分

析 、 新 聞 與 研

究，改變交易的

本質。 
可 讓 投 資 者 在

自 己 的 電 腦 上

交易 

1984 
建置 NIKKEI 
TELECOM21
大 型 資 料

庫 
 

1990 年

以後 
1992 
第 一 家 外 匯 交 易

的 自 動 化 經 紀 系

統 
1994 
開發財經電視，播

放即時財經訊息 
1995 
急起直追，花 3 億

元研發 
2001 收購 Bridge 
2007 為 Thomson
收購 

1990 
為 Dow  Jones 併

購 
未能跟上競爭者

的技術與產品 
1997 
支出遠大於收益 
1998 
為 Bridge 買下 
是第一家採開放

式科技標準的資

料供應商 

1995 
花 2億 5千萬於

研發 
1996 
新 創 交 易 工 具

執 行 固 定 收 益

買賣，超越 Dow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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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4-2  台灣的財經市場資料的主要供應商與資料庫提供者 

供應商  供應商的資訊特色 
台 灣 證 券 交 易

所 
提供各項指數資訊、盤後及歷史交易資料 
盤後資訊如：熱門股熱門證券商進出表、融資融券餘額，

每日收盤行情等  
時報資訊  成立於 1989 年，是台灣第一家取得加值網路服務執照的公

司。同年，與工商時報合作，建立台灣第一個財經資料庫。

除新聞外，在財經市場資料部分，主要有：股市報價、財

經資料庫、財務風險監測、總體經濟，和事件研究。 
台 灣 經 濟 新 報

(TEJ) 
主要包含國內外證金、金融、產業與總體經濟方面數據資

料，並提供經濟分析、模型設計與資料庫構建方面的諮詢

服務。目前  TEJ  建構資料範圍涵蓋亞洲八國在金融市場上

市的企業財務及其相關資料庫。 
AREMOS  經 濟

統計資料庫 
 

包含台灣地區之國民所得、金融、貿易、工業生產、人口、

就業、物價、薪資、交通、能源、農業、教育、股票市場、

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股票報酬率等等，再加上中國

總體經濟資料及 9  個國際經濟資料庫。 
嘉 實 資 訊 股 份

有限公司 
是國內第一家推出線上金融資訊庫的資訊公司，亦為國內

最大理財網站及金融服務廠商。旗下有 MoneyDJ 理財網站

提供全方位的專業財經資訊內容，包括台股、基金、金融、

外匯港股、ETF、iQuote、個人理財等。 
全曜財經資訊  CMoney 投資決策支援系統比一般產品運算速度快 10 倍以

上，以滿足絕大部分投資研究單位分析所需。系統功能特

色有：市場分析功能、彈性查詢模組、自訂報表功能、關

聯分析模組、智慧型代理人、評價模組、決策報酬分析精

靈，和群組作業平台。 
網龍科技  為台灣經濟新報  (提供資料庫)與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網路技術)策略聯盟，發展投資智慧型資訊代理人網

站（InfoAgent）。 
精誠資訊  是國內資訊服務產業的領導廠商，含「金融服務」事業體。

MONEY  LINK  富聯網為採個人化介面的大中華金融投資理

財入口網站。 
cnYES 鉅亨網  ormation in the Pay 訊中文化、平民化，以華人的角度提供

大中華地區及全球專業商情資訊、各種專業的第一手商情

資訊以及創新的服務，並與全球主要通訊社及媒體合作，

將各種昂貴專業的資訊免費在鉅亨網上呈現。 

 

   



201 
 

表附錄 4-3  T 公司在資訊商品上的發展簡史 

年代  主要事蹟  資訊商品 
1990/04  T 公司成立，以前瞻的眼光投入

金融財經資料庫的建立，專門

提供證券金融市場基本分析所

需的資訊。 
T 公司資料庫主要專長：資料收

集、經濟分析與電腦應用。  

金融財經資料庫，主要項目為：公

開發行公司財務資料庫、原始財報

PDF  file、資本形成及股利、公司相

關資訊、股價資訊、總體經濟指標

1992    發 展 台 灣 企 業 信 用 風 險 指 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1994  年營業額已有台幣 2000 萬。  著手中國大陸資料庫 
1995  公司損益已可平衡 

投資做亞洲的資料 
(台灣證券交易所公司揭露訊息開

始電腦化) 
1996  已弭平累積虧損  完成中國大陸金融市場資料庫 
1998    香港金融市場資料庫完成 

提供亞洲九國的財金資料庫 
產業指數計算 

1999    TCRI 上市 
2003  開始採用台灣證券交易所電腦

化揭露訊息，與人工同步鍵入

資料庫 

 

2007  年營業額已達 X 億  台灣證券市場面多因子資料庫、銀

行資料庫、公開發行公司套裝資料

庫、投資組合風險值計算、作業風

險資料庫、債券資料庫、基金資料

庫、台商投資中國大陸資料庫 
2009  採用台灣證券交易所電腦化揭

露訊息檔案轉資料庫 
台灣公司治理模組 
台灣集團企業資料庫 

2010    大陸事件研究分析系統、台灣銀行

業風險模組資料庫 
2011    中國銀行業模組資料庫、台灣審計

品質分析模組、董監事職責與專業

度模組 
2012/12  約有 180 個客戶，年營業額 X 億。 

目前為國內最大、最詳實的金融財經資料庫。主要業務是銷售國內

外證券、金融、產業與總體經濟方面的數據資料，並提供經濟分析、

模型設計與資料庫構建的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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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為改變的觸媒 

(1) 網際網路的機會與威脅：已往門檻高，現有許多在網際網路上的市場資

料供應商來服務終端投資者 (low-end investor)。 

(2) 開放式架構：如道瓊是第一個採用開放式系統的供應商；而彭博也在 1996

年新創開放式工具，但並非完全開放，因為他們認為網際網路在速度與安全上不

足以處理電子交易。多數人認為科技扮演了重要角色，科技改變了財經市場資料

產業的遊戲規則；但 Bloomberg 的執行長兼主席 Michael Bloomberg 卻不這樣想，

他認為「科技會與時俱變，對顧客而言，並不明顯；財經市場資料產業並非科技

業，它在某些地方協助企業更穩定且更有效率，科技不會是阻礙，企業甚至是可

以使用 10 年前的科技以成事。」 

 (3) 創新的生命週期短，供應商應加強歷史資料與分析工具、通訊工具，或

者去中間商化，如財經市場末端一般，重交易工具，而非只是揭示股價，即在於

提供好的服務，回應市場情境的變化 

(4) 更友善的介面：客戶可隨意組合需要的服務 

(5) 去中間商化：道瓊：使用創新的 Optimark 科技使得買賣雙方跳過需要收

費的 Instinet，使得交易自動化。 

3.資料成為商品：原先有價值的資料形式為資料來源所貢獻的資料 

(contributed data)，如來自於數以百計的銀行提供的外匯價格。但網際網路使

得這類資料越來越缺乏專屬性，也越來越沒有價值。如更多財經資訊流向網路，

許多供應商即可免費提供即時股價。因此需要增加加值服務。 

4.全球化/數位化：資金在各洲間快速轉移，因此需要全世界的財經資料分析。

此外，已往客戶層以專業交易商和機構投資者為主，現在個別投資者的比率較高

出已往許多，且要求快速與穩定的資料；此外，財金服務公司間的合併，也會減

緩成長。 

放眼財經市場資料產業的未來，內容雖然仍非常重要，但因為資料已然商品

化了，無法再具有區隔作用；供應商應加強加值服務，如資料分析工具、交易執

行、溝通與風險管理。全球市場資料主要供應商的執行長，均認為他們必須要成

為全方位服務的提供者——提供主要市場的完整資料，以及加值服務，以確保成

功。全方位服務的供應商，須包括資料、分析工具、通訊和交易系統，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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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多資料的類型愈來越容易取得，單賣資料的利潤不大。交易系統有較大

的成長潛力與獲利空間。 

2. 已往供應商採用專屬系統時，交易商需準備各自的機器接收資料。但目前

可經由網際網路低價或免費取得即時與歷史資料。議價權力由資料的賣方轉到了

買方。 

3. 與過去相比，以下部分的利潤均降低了或是沒有利潤：硬體、軟體、資料

/資料庫、網路、安裝費，和即時新聞。 

隨著科技進步，進入網路時代後，財經市場資料的取得已越來越便宜，也不

再限於專業投資者使用，一般大眾可從網際網路上低價甚至免費取得。財經市場

資料的供應商必須思維的是：如何因應網路所帶來的機會與威脅？如何創新以擴

展企業並獲利？能否提供獨家的內容，是別人所無法提供的？ 

  



 

問，

業務

每次

用。

所有

開部

論文

 

附錄五

研究者赴研

 

本人羅德興

計畫如下

觀摩訪問時

觀摩訪問單

觀摩訪問項

務部之市佔情

擬訪談人員

觀摩訪問方

次約 2 小時

 

另請同意本

 

 

為保護貴公

有有關貴公司

部份，經貴公

文內容亦需經

 

(以上遮去

 

五      個

研究場域觀

興為論文研

： 

時間：民國

單位：系統

項目：系統

情形與客戶

員：三位創

方式：各部

。 

本人使用貴

公司權益，本

司之內容必

公司同意後

經貴公司同

去部分簽名

個案公司接

觀摩訪問計畫

研究收集資料

國 100 年 7 月

統部、資訊部

統部各類資訊

戶特性。 

創辦人、系統

部門觀摩時間

貴公司網站

本人保證所

必得經貴公司

後將列為附錄

同意方得發表

，以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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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參訪同

畫及資料授

料所需，擬

月 1 日至 1

部、業務部

訊商品之開

統部、資訊

間約為每周

、產品說明

所蒐集與使用

司審閱同意

錄僅供口試

表。 

司隱私) 

同意書與資

授權使用同意

擬至貴台灣經

01 年 9 月

部 

開發與維護

訊部、業務部

周 3 小時，訪

明之公開圖

用的資料僅

意後，方置

試委員審查

資料授權

意書 

經濟資訊 X

30 日 

、資訊部之

部各部負責

訪問時間每

文資料，作

僅做為論文研

於論文中

，並於口試

權使用書 

X 報公司觀

之規劃與維

責人 

每人約 1-5

作為論文說

研究分析之

；若有不適

試後回收；

觀摩訪

維運、

次，

說明之

之用。

適合公

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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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對資訊商品看法之先導研究問卷及其信效度 

資訊相關行業人員對資訊商品的看法之調查問卷1 
您好，懇請您花費三分鐘，惠賜對資訊商品的看法。本調查採不記名方式，

請您放心填答，調查結果將有助於促進學術研究之進步。 

本調查所指「資訊商品」為加值自公開資訊可在市場販售者，如：資料庫、

信用評等指標、數位化新聞、電子書，或是電子期刊雜誌等。 

至於下列商品則非本研究探討對象：電腦、網路通訊或資料儲存等硬體設備、

程式軟體，或是網路服務等。 

中華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講師    羅德興敬上 
中華民國 102年 1月 7日 

一、填答者的基本資料 
1.您的總工作年資：        年 
2.您的學歷為 
□  博士  □  碩士  □ 大學  □ 高中職以下     
3.您服務單位之性質為 
□  大學  □  政府機構  □ 業界  □ 研究單位  □ 其他  
4.  您目前的工作性質為 
□  教師或顧問  □  經理人  □ 開發或設計者□ 作業人員  □ 其他  
5.  您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為 
□  總是  □  經常  □ 偶爾  □ 很少  □ 從不  

二、請就下列各項資訊商品發展與使用的論述，圈選出您的看法。 

 

論    述 

非

常

不

同

意 
1 

不

同

意 
 
 
2 

不

確

定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資訊商品雖加值自公開資訊，消費者亦需付費使用 1  2  3  4 5
2.  設計資訊商品須加上保護機制以避免被複製盜用 1  2  3  4 5
3.  資通技術可避免資訊商品被複製 1  2  3  4 5
4.  愈多人使用某一項資訊商品時，其價值愈高 1  2  3  4 5
5.  愈多人使用某一項資訊商品時，我會更願意去使用 1  2  3  4 5
          

6.  愈多人使用該資訊商品時，其公信力愈高 1  2  3  4 5
7.  資訊商品的「內容」比其「取用方式」更重要 1  2  3  4 5
8.  資訊商品的「內容」比其「銷售通路」更重要 1  2  3  4 5
9.  開發生產資訊商品所需的固定成本通常很高 1  2  3  4 5
10. 資訊商品很容易複製，因此其變動成本接近於零 1  2  3  4 5

【請翻到背面繼續填答】 

                                                       
1    本問卷同時採網路施測，網址為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romEmail=true&formkey=dDRpV2l0Y
WtfS2FfUHprNDI3WW95Unc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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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述 

非

常

不

同

意 
1 

不

同

意 
 
 
2 

不

確

定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1. 資訊商品極易再製，從第二個開始，增加產量所需的成本接近於零 1  2  3  4 5
12. 相同的資訊商品每多生產一份，其總成本幾乎就只是開發生產時的

固定成本 

1  2  3  4 5

13. 資訊商品應搶先上市以取得市場先機，之後再逐步掌握市場需求 1  2  3  4 5
14. 資訊商品應避免開發時的高風險，可先確認市場需求，再行開發，

以享受搭先驅開發者便車的效益 

1  2  3  4 5

15. 資訊商品需先搶佔市場，才能有良性循環而「大者恆大」 1  2  3  4 5
          

16. 資訊商品的定價非依生產者增加產量所需的成本而定，而是由其對

使用者之價值決定 

1  2  3  4 5

17. 資訊商品的開發成本很高，當客戶極少時，無法依開發成本而定價 1  2  3  4 5
18. 資訊商品的變動成本很低，新增的客戶不能僅依變動成本而定價 1  2  3  4 5
19. 資訊商品的內容愈精確，愈受消費者喜愛 1  2  3  4 5
20. 資訊商品愈即時，愈受消費者喜愛 1  2  3  4 5
 
 
三、感謝您的填答，如果您想知道本研究的調查結果，請留下您的  e‐mail，我們

將於調查完畢後，寄送給您參考；或是您對資訊商品的發展與使用，還有其他看

法，也請在此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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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的效度與信度 
本問卷效度 (能正確衡量出研究者欲得知特質的程度)部分採用：  

(1) 建構效度：係由文獻探討所得知的迷思中，就其假設發展出 26 個問項，

發展初試問卷。 

(2) 專家效度：由研究者與研究同儕、指導教授討論篩選出適合施測的問項

共 20 題 (其中含有效問卷檢測題 2題)，加上基本資料 5題，共 25 題，編製成問

卷。 

本問卷信度 (量表能否測量單一概念，同時反映組成量表題項之內部一致性

程度)採 Cronbach α 係數計算問項的內部一致性。在初試時，選擇政府、業界，

與學界共 56 人就初試問卷填答，26 個問項即下表的 VAR0001‐VAR0026，其統計量

如下表，可發現問卷的信度值均大於 0.8 以上，顯示題項內容之設計頗為適當；

從統計表中也發現刪去其中 6 個問項 (分別是 3,9,17,20,23,24)後可提高問卷的

信度值，因此刪去後剩餘 20 個問項，作為正式問卷的內容。 

 

 問項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問項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VAR00001 .851 VAR00014 .842

VAR00002 .846 VAR00015 .839

VAR00003 .929 VAR00016 .845

VAR00004 .848 VAR00017 .909

VAR00005 .841 VAR00018 .837

VAR00006 .840 VAR00019 .843

VAR00007 .841 VAR00020 .920

VAR00008 .848 VAR00021 .836

VAR00009 .928 VAR00022 .840

VAR00010 .844 VAR00023 .917

VAR00011 .836 VAR00024 .918

VAR00012 .836 VAR00025 .839

VAR00013 .842 VAR00026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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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迷思與整體問卷的信度如下表，由表中可知，各迷思與整體問卷的信度值

均大於 0.5，甚至大於 0.7 以上，顯示信度高。 

 

迷思/ 整體問卷 項目的個數 題號 
Cronbach's 

Alpha 值 

迷思一 2 2, 3 .511 

迷思二 3 4,5,6 .846 

迷思三 2 7,8 .509 

迷思四 4 9,10,11,12 .804 

迷思五 3 13,14,15 .626 

整體問卷 20 1-20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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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外部性和網路效應 

1. 外部性和網路效應 

傳統上，經濟的基本原則是「物以稀為貴」，即貨品愈稀少時，其價值愈高；

但是在網路經濟中，資訊商品具有容易複製的特性，當社會大眾容易取得或使用

時，使用者可獲得利益或降低交易成本，導致該資訊商品的價值也因而增加，這

樣的特性稱為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簡之，相較於傳統經濟的「物以稀為

貴」，文獻中普遍認為，在網路經濟中，資訊商品因具有網路效應而使得價值愈高 

(Birke, 2009;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游秋華, 2006)。 

網路效應同時顯示消費者自商品 (產品或服務)中所獲得之效用 (價值)，並

不全然取決於商品本身，而是隨著使用者數量的增加而增加，這種特性稱作「網

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或「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 (Katz and 

Shapiro, 1985; Varian, 2006)，也稱作「需求面的規模經濟」 或「資訊外溢效

果」，這些詞彙所展現的是：連結愈大的網路愈有利。此處所指的網路，可以是真

實科技上的網路，如鐵軌、電話線路；也可以是虛擬的人際網絡，如同類系統使

用者所構成的社群網絡。不論是真實或虛擬的網路。網路效應展現的特性是：資

訊商品普及的程度、決定了其價值的高低。 

經濟學中所稱「外部性」(externality)意指經濟主體直接受到其他人的生產

或消費決定所影響的情況，且這個影響無法透過市場機能予以定價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Top, Dilek and Çolağlu, 2011)。如果這影響是正面的，稱為正

面外部性，如鄰居傳來悅耳的琴聲，大家都可享受到；反之則稱為負面外部性，

如隔壁工廠生產時的噪音須由他人承擔，而工廠並未付出代價，卻可獲得生產的

價值。 

學界對外部性的研究興趣始於 1970 年代，目前的研究領域已從原來的經濟學

中「外部性」的研究跨到行銷、策略、反托辣斯法 (antitrust law)和網路經濟

等，許多文獻均指出整體使用者的多寡對消費者選擇是有影響的 (Rohlfs, 1974; 

Katz & Shapiro, 1985; Farrell& Saloner, 1985)，最有名的觀點便是 Metcalfe

經驗法則，說明如下：若有 n 個人使用同一個網路，且網路對每個人的價值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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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人數呈正比，該網路的總價值為 n* (n-1)=n2-n；當 n夠大時，此式近似於

n2；即「網路總價值的成長幅度相當於使用人數的平方」。 

早期的文獻將參與網路活動中在需求端的相互依賴稱為「網路外部性」，經過

多年來廣泛的批評與討論之後，多數研究者認為使用「網路效應」一詞較為適當，

其中原因之一是「網路外部性」指在參與網路的交易中，效益未獲得平衡的現象 

(Birke, 2009; Liebowitz and Margolis, 1994)；無論如何，「網路外部性」可

說是「網路效應」的一種特定類別，目前許多文獻仍將兩者混用。網路外部性理

論說明：消費者對商品的評價 (或稱使用者效用函數)與該商品或其相容商品的現

有消費總人數呈正向相關 (Varian, 2006)。 

2. 正向和負向的網路效應 

將上述「網路效應」觀念延伸到網路經濟中資訊商品的提供與使用，可發現

資訊商品也具有網路效應，即就資訊商品而言，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

使用人數的多寡 (Choi, Stahl and Whinston, 1997; Shapiro and Varian, 1999)。

當資訊商品一旦開發完成，對外公布或銷售時，會因消費具共享性（non-rivalry）

或不能限定特定對象使用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讓社會大眾容易取

得或使用，此即具有正向的外部性 (或稱資訊外溢效果) (Romer, 1990; 

Bloomstrom, 1986; Bloomstrom & Kokko, 1998; Anand & Galetovic, 2000)。 

對於一些網路服務或 3C 商品，如行動付款、線上拍賣、傳真機、手機等，會

因為該網路使用人數眾多或有特定人等使用該網路，使得使用者對該產品的效用

函數會增加；對於一些娛樂或時尚商品，也是如此，使用者會因該商品的閱聽者

眾，而提高了購買意願；這些正面的網路效應，又稱為潮流效應 (bandwagon 

effect)。 

 

資訊商品的正向外部性將會造成知識擴散、技術交流，也會減少同業間獲得

資訊的搜尋成本 (交易成本)。正向網路外部性通常在資訊科技與電傳通訊 

(telecommunication)市場最為顯著；正向網路外部性的效果可表現在：產品品質

增強效果、後續服務增強效果和使用成本降低效果 (Farrell & Saloner, 1985)。 

然而，除了上述正面的網路效應之外，也有負面的網路效應。當通訊網路人

數眾多，造成網路效能降低，如網路的「擁擠」(congestion)減低了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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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ell & Saloner, 1985; Liebowitz & Margolis, 1994)；或是因娛樂、時尚

商品使用者眾，造成使用者認為炫耀效果 (snob effect)不足，不夠特別、不能

彰顯自我，因此降低使用意願；或是在大型區域互動模型中協商演化的過程，也

有負面發現網路外部性，即網路最終會因為參與人數的增加而產生負面效果 

(Asvanund et al., 2004)。 

其他也有同時兼具正向網路外部性和負向網路外部性者，如在多人使用的線

上網路遊戲中，當使用人數增加時，即同時受到正向網路外部性 (提供者增加)與

負向網路外部性 (網路壅塞)的影響 (Meagher & Te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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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本研究附表 

表附錄 8-1  網際網路對產業與企業結構的影響 

Porter 的五力分析  網際網路對產業與企業

結構的正面影響 
網際網路對產業與企業

結構的負面影響 
1.既有競爭者之間的競

爭狀態   (現有公司之間

的競爭) 

  網際網路降低競爭者的

差異，因此獨家特色越來

越難維持 
讓 競 爭 者 的 重 心 轉 移

到價格 
擴 大 市 場 疆 界 ， 導 致

競爭者數目增加 
降 低 變 動 成 本 ， 增 加

折扣壓力 
2.購買者  (通路、最終使

用者)的議價力量 
網際網路會消除強勢通

路，或提高購買者對傳統

通路的議價力量 

導致議價力量逐漸移轉

至終端使用者 
降低轉換成本 

3.  供應商的議價力量  網路採購可提高企業對

供應商的議價力量 
供應商可接觸到更多客

戶 
供應商與終端使用者直

接接觸，降低了中間商的

作用 
網路採購與數位市場往

往 提 供 相 同 供 應 商 管

道，採購的產品傾向標準

化，減少差異 
進入障礙降低，競爭者數

目增加，議價力量逐漸轉

移至供應商 
4.替代性產品或服務的

威脅 
網際網路讓整體產業更

加有效率，因此能夠擴充

市場規模 

網際網路的運用方法日

漸增多，帶來新的替代威

脅 
5.新進加入者的威脅    降低銷售人員、通路、實

體資產等方面的進入障

礙 
網際網路的各種應用容

易被新進入者模仿 
資料來源：整理自：(Por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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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2  問卷調查對象之基本資料 

 

 5 年以下 6-10 年 11-20 年 21 年以上 總計 
總工作年資 21 29 40 28 118 

佔比 17.80 24.58 33.90 23.73 100.00 
 

  高中職以下 大學 碩士 博士 總計 
學歷 13 67 27 11 118 
佔比 11.02 56.78 22.88 9.32 100.00 

 

 

 大學 
政府 
機構 業界 

研究 
單位 其他 總計 

服務單位

之性質 19 30 33 7 29 118 
佔比 16.10 25.42 27.97 5.93 24.58 100.00 

 

 

 
教師或

顧問 經理人 
開發或

設計者 
作業人

員 其他 總計 
工作性質 16 7 5 23 67 118 
佔比 13.56 5.93 4.24 19.49 56.78 100.00 

 

 

 總是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不 總計 
使用資訊 
商品的頻度 53 43 13 7 2 118 
佔比 44.92 36.44 11.02 5.93 1.69 100.00 

 

   



214 
 

表附錄 8-3  迷思問卷調查結果 

 題項 1 非常不同意 2 不同意 3 不確定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總計 3,4,5 佔比(%)

2 2 2 12 52 50 118 
3 2 12 21 58 25 118 

迷思一 4 14 33 110 75 236  
一佔比 1.69 5.93 13.98 46.61 31.78 100.00 92.37

 
4 0 8 12 52 46 118 
5 7 15 1 52 43 118 
6 1 12 18 57 30 118 

迷思二 8 35 31 161 119 354 
二佔比 2.26 9.89 8.76 45.48 33.62 100.00 87.85

 
7 2 23 27 47 19 118 
8 1 15 26 49 27 118 

迷思三 3 38 53 96 46 236 
三佔比 1.27 16.10 22.46 40.68 19.49 100.00 82.63

 
9 4 11 25 54 24 118 

10 5 19 30 42 22 118 
11 4 20 23 54 17 118 
12 5 20 23 50 20 118 

迷思四 18 70 101 200 83 472 
四佔比 3.81 14.83 21.40 42.37 17.58 100.00 81.36

 
13 3 14 20 53 28 118 
14 3 19 23 49 24 118 
15 4 6 26 58 24 118 

迷思五 10 39 69 160 76 354  
五佔比 2.82 11.02 19.49 45.20 21.47 100.00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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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各類受調查對象對各迷思的認同態度是否有差異，將對迷思的認同態

度區分為三群：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者合為「不同意」群，「不確定」者為一群，

同意與非常同意者合為「同意」群。本調查研究為小樣本的先導研究，因此使用

無母數統計之柯—史 (Kolmogorov-Smirnov, K-S))獨立樣本考驗，結果如下表。

表中劃記*者表示各分組對該迷思的態度達顯著差異；就整體受調查對象而言，對

各迷思的認同態度有顯著差異，參照前表中數據可知，態度為同意與不確定者均

明顯大於不同意者。 

表附錄 8-4  不同調查對象對迷思看法之差異的分析結果 

 
卡方值/  顯著性  迷思一  迷思二  迷思三  迷思四  迷思五 

總工作年資 
(共 4 組) 

19.102 
.000 (*) 

11.619 
.009 (*) 

7.110 
.068 

27.109 
.000 (*) 

12.097 
.007 (*) 

學歷 
(共 4 組) 

2.558 
.465 

9.123 
.028 (*) 

9.477 
.024 (*) 

9.266 
.026 (*) 

3.547 
.315 

服務單位之性質 
(共 5 組) 

5.423 
.247 

.166 

.530 
13.513 
.009 (*) 

20.917 
.000 (*) 

6.658 
.155 

工作性質 
(共 5 組) 

8.614 
.072 

.866 

.301 
14.620 
.006 (*) 

17.176 
.002 (*) 

14.990 
.005 (*) 

使用資訊商品的頻度 
(共 5 組) 

18.534 
.001 (*) 

28.251 
.000 (*) 

9.203 
.056 

33.712 
.000 (*) 

21.736 
�000 (*) 

整體受調查對象  217.025 
.000 (*) 

334.983 
.000 (*) 

77.398 
.000 (*) 

151.097 
.000 (*) 

178.695 
.000 (*) 

(* p < .05) 
 
 
   



216 
 

表附錄 8-5  初步訪談架構與大綱 

一、公司經營部分 

1. 公司成立緣由 

2. 公司在國內財經資料產業的競合現況 

二、資訊商品的開發與行銷部分 

1. 各類資訊商品的開發與製程 

2. 資訊商品的抽象化程度與情境融入 

事實、數據 [經營狀況、股價、總體經濟數據] (知識引導、正規化、抽象化)  

資料庫 [資訊商品_1] (整理、過濾、計算)  資訊 [資料探勘結果，資訊商品_2] 

(融入決策情境)  知識 [用於決策、解決問題] 

3. 資訊商品與其他公司商品的差異 

不同客戶性質 (資訊供應商、資訊配銷商與資訊終端使用者)購買商品的特性、

對公司的貢獻價值 

4. 各類資訊商品的營業額 (請列出前幾名的資訊商品即可) 

5. 各類資訊商品的定價策略 

6. 資訊商品一經傳遞到使用者端，幾乎是無法防止複製與再利用的，尤其是

歷史資料更無能倖免，面對這樣的困境，T 公司除了持續及時更新外，如何因應？ 

7. 新的資訊商品在教育市場需時多久？ 

三、資訊商品的未來發展 

1. 與公司經營知識資料庫結合的可能性 

2. 財經資訊商品知識本體 (ontology)的可行性 

4. 資訊商品使用對象的拓展 (如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可否由銀行推至證券、投資大眾；或是將使用對象拓

展到中小企業？) 

5. XBRL 的推廣，T公司如何蒙其利，而不受其害？ 

6. 數據資料庫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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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6  深度訪談架構與大綱 

研究問題  訪談架構  深度訪談大綱 

1.  資訊商

品的特性

上有哪些

迷思？ 

1‐1  如何防止複製與再利用 
1‐2  外部性的影響 
1‐3  內容如何維持獨特 

1‐1‐1  個案公司如何防止他人複製

與不當再利用 
1‐2‐1  個 案 公 司 如 何 蒙 外 部 性 之

利，而不受其害 
1‐2‐2  資訊商品的網路效應顯現在

哪些部分？ 
1‐3‐1  個案公司的資訊商品內容如

何維持獨特 
1‐3‐2  資訊商品的「內容」在開發與

行銷上的重要性如何？ 
1‐3‐3  資訊商品開發時要使用較高

的資訊科技，以產生較佳的取用方

式嗎？ 

2.  資訊商

品的開發

現象中有

哪 些 迷

思？ 

2‐1  各類資訊商品的開發與

製程 
2‐2  資訊商品的抽象化程度

與情境融入 
2‐3  資訊商品的未來發展 

2‐1‐1  資 訊 商 品 的 生 產 成 本 有 哪

些？ 
2‐1‐2 資訊商品使用對象的拓展  (如
台 灣 企 業 信 用 風 險 指 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由
銀行  ‐>  證券、投資大眾) 
是否可考慮將使用對象拓展到中小

企業？ 
2‐1‐3  資訊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如

何？ 
2‐1‐4  資訊商品在製作中，如何抽象

化程度；在使用中，如何將情境融

入 
2‐2‐1  與客戶公司經營知識資料庫

結合的可能性 
2‐2‐2  財 經 資 訊 商 品 知 識 本 體

(ontology)的可行性 
2‐2‐3  資訊商品開發時如何去使用

情境？ 
2‐2‐4  資訊商品的抽象化程度與情

境融入 
2‐2‐5  資訊商品的使用時如何賦予

情境或創建新的情境？ 
2‐3‐1  如何因應語意網   (Semantic 
Web)的時代？ 
2‐3‐2  產品與服務的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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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訪談架構  深度訪談大綱 

3.  資訊商

品的經營

策略有哪

些迷思？ 

3‐1  定價策略 
3‐2  營業額 
3‐3  產品與服務不易切割 
3‐4  教育市場需要多久？ 
3‐5  公司在國內財經資料產

業的競合現況 

3‐1‐1  個案公司如何定價 
3‐1‐2  說明定價策略案例 
3‐2‐1 各項資訊商品每年營業額有

多少？   
3‐3‐1  產品與服務是相得益彰，或互

相牽制 
3‐4‐1  各資訊商品在教育市場上需

要多久？ 
3‐5‐1  資訊商品在倫理中的責任問

題 
3‐5‐2  資訊商品市場結構有哪些特

性？ 
3‐5‐3  公司在國內財經資料產業的

競合現況 
3‐5‐4  與其他公司商品的差異 
如何取代競爭對手的領導地位 
如何因應競爭對手對目前領導地位

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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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7  訪談對象與時數 

項次  訪談對象  訪談主題  訪談時間  時數 
1  董事長 H  企業經營、行業

與產品特性 
2011年 5月 23日  13:00‐16:00  3 

2  董事長 H  組織、資訊商品

的發展 
2011 年 8 月 8 日  15:00‐18:00  3 

3  副總經理 C 組織發展  2011 年 8 月 8 日  17:00‐17:30 
2012 年 2 月 8 日  14:00‐14:30 

1 

4  副總經理 C 研發特色  2012 年 2 月 9 日  12:30‐14:30 
 

2 

5  社長 J  產業特性、組織

開創、行銷 
2012年 2月 10日  12:30‐14:30  2 

6  總經理 E  策略  2011年 11月 9日  09:00‐11:00  2 
7  總經理 E  發展歷程與經營

策略 
2011年 11月11日09:30‐11:30  2 

8  總經理 E  產品特性  2011年 11月29日09:00‐11:10  2 
9  總經理 E  產品成敗  2011年 12月20日09:50‐12:00  2 
10  總經理 E  客戶類型、產品

發展 
2012年 2月 10日  10:00‐12:00  2 

11  總經理 E  資訊商品迷思  2012年 9月 17日  10:00‐12:00  2 
12  董事長 H  資訊商品迷思  2012年 9月 24日  10:00‐12:00  2 
總計        25 

 

  



220 
 

表附錄 8-8  本研究選擇 T 公司的資訊商品做為探討對象的原因 

資訊商品名稱  內容  選擇為探討對象的原因 
A 類資訊商品—基本資料庫 
A1  財 務

資 料 庫 
(Finance 
DB) 

1986 年起的上市(櫃)公司財務資料，財

務比率，及財務簡表等，含合併和非合

併財務報表。 
企業情報資料庫內容包括：財務資料

(季報表、月業績)、人事結構、自有資產

/  土地異動、大陸投資、轉投資與庫藏

股買賣、產銷組合、資本形成、券商預

測，以及關係企業營運概況等資料庫。

資料庫收錄範圍 
包括所有在交易所  (TSE)及櫃檯買賣中

心    (OTC)上市、上櫃及興櫃的公司  (約
1700 家)，未上市的公開發行公司  (約
500 家)，收錄的報表範圍含合併報表及

各期中報告  (半年報或第一季，前三季)。
年度財報資料，原則上自 1981 年起。 

T 公司長久以來發展的主

力商品，為財務分析中基

本的資料庫之一，為 T 公

司長久以來發展的主力

商品，故選擇為探討對

象。 
主要資料來源為各廠商

公司在證交所的申報資

料，如各廠商的財務與經

營資料，再運用財經會計

專業知識加以整理過濾

後建置成為資料庫。輔以

財務報表中的說明，建置

出申報資料中未能涵蓋

的細項資料，如：生產成

本、人力成本。 
A2  資 本

資 料 庫 
(Company 
DB) 

上市(櫃)月營收盈餘、產銷組合、董監

事，與資本形成及股利等。 
A2.1—資本形成  (Capital Change) 
A2.2—大股東與董監事 
A2.3—月營收盈餘 

除權除息資料均經嚴格

檢證及確認，保證無缺漏

且無邏輯上之錯誤。運用

除權除息將每股資料調

整到現在的基準   (即將

權值還原)。 
為財務分析中基本的資

料庫之一，故選擇為探討

對象 
A3  股 價

資 料 庫 
(Equity) 

證券市場面，包括股價、信用交易、外

資法人等。 
證券交易市場內容包括：個股價量與報

酬率、調整後股價資料、指數與報酬、

認購  (售)權證、集保庫存資料、信用交

易資料、期貨與選擇權資料、自營商進

出資料，三大法人買賣超，以及外資持

股狀況等資料庫。 

目前主要資料來源為購

自證交所的資料，可收集

到證券市場的資料，除建

置成為資料庫外，並計算

出 分 析 比 較 常 用 的 比

率，如：進貨項目、人力

成本。為 T 公司長久以來

發展的主力商品。 
A4  亞 洲

各國金融

市場資料

庫 

資料起自 1991 年。 
包括：台灣、中國、香港、韓國、泰國、

新加坡、馬來西亞、菲律賓，和日本等

亞洲九個國家金融市場概況，資料內容

包括上市公司財務資料、證券市場資

料、資本形成資料、企業相關資訊，以

具跨國屬性者，故選擇為

探討對象。原為接受外商

委託建置，在外商對亞洲

各國金融市場資料熱度

減退，結束與外商合約

後，T 公司仍繼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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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商品名稱  內容  選擇為探討對象的原因 
及總體經濟資料。  成為公司特色之一。 

B 類資訊商品—加值型資料庫 
B1  信 用

評等指標 
(TCRI) 

資料起自 1991 年。 
台 灣 企 業 信 用 風 險 指 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含上

市、上櫃  (含興櫃)、公開發行公司的信

用等級主表、更換經營層、調整說明、

危機大事記，以及統計歷年各等級違約

率、調等率，及違約、調等摘要。 

藉由公司財務資料計算

信用評等指標，經過多年

發展，TCRI 已逐漸建立起

公信力，多家銀行也已採

用 TCRI 作為授信依據，

對公司之資本運作亦產

生了直接影響。 
為 T 公司一貫的發展目

標，目前為市面上獨一無

二的商品，亦為銷售的主

力，故選擇為探討對象 
B2  基 金

績效評析

資料庫 

完整介紹國內海外共同基金，如：買賣

費用、經理人、成立日、成立資產等，

就分析者觀點，發展分析模組，如同隨

時更新的台灣基金百科全書。 

T 公司長久以來發展的商

品，T 公司副總長期投入

基金績效之評析，已累績

相當多的經驗。當初為非

預期產品，未能列為成功

商品，故選擇為探討對象

B3  投 資

組合風險

值   (Value 
at  Risk, 
VaR)計算 

市場風險值資料評估計算，評估資產涵

蓋：現貨與衍生性商品，內容有權益證

券、利率，與匯率等類別。 

誤打誤撞，曾經列為失敗

商品，整理後成為獨特商

品，目前為銷售主力之

一，選擇為探討對象 

B4  產 業

指數計算 
可讓客戶依特定考量，組成自己所需的

指數；也推出如 Taiwan 100 的指數商品。

為 T 公司一向有興趣發

展的商品，但未能列為成

功商品，故選擇為探討對

象 
B5  公 司

治理指標 
(TCGI) 

個股公司在證券市場的表現與公司的經

營上，常與集團控股公司有著密切的關

係，了解集團成員間盤根錯節的關係，

有助於釐清個股公司的財務資料。 
公司治理觀念日受重視，T 公司參考

OECD 原則，溯自 1996 年起建立 T 公司

治理資料庫，內容包括集團組成現況和

控制持股與董監結構，如：持股與控制

權偏離、公平對待股東情形、財報透明

度、組織及人事穩定度等。 

為 T 公司因應時勢的熱

門議題所推出的商品，為

市場上的先驅產品，選擇

為探討對象。為市場上的

先驅產品。 
期望透過集團企業資料

庫之建置，以利銀行進行

集團貸放業務之控管。 

B6  台 灣

審計品質

分析 

依審計變數觀念架構，將審計品質分析

資料庫區分為：審計品質影響變數、審

計品質衡量變數，及參考背景資料。 

為 T 公司因應時勢的熱

門議題所推出的商品，，

故選擇為探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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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9  T 公司主要資訊商品的銷售情形 

  I.  資 訊

供應商 
II.  資 訊

配銷商 
III.  資訊終端使用者 

銀行壽險  證券投顧與投信  學校 
A1  財務資

料庫 
6.08%  1.95%  23.69% 

A2  資本資

料庫 
3.37%  1.73%  8.15% 

A3  股價資

料庫 
2.64%  0.56%  3.50% 

A4  亞洲各

國 金 融 市

場資料庫 

6.02% 
12.53% 

0.26% 
0.97% 

0.28% 
4.92% 

B1  信用評

等指標 
‐  ‐  L (34)  M (10‐15)  S (1‐2) 

B2  基金績

效 評 析 資

料庫 

‐  ‐  S (3‐4)  L (20‐30)  L 
(20‐30)

B3  投資組

合 風 險 值

計算 

‐  ‐  S (5+4)  S (1)  S (1) 

B4  產業指

數計算 
‐  ‐  ‐  S (5+2)  ‐ 

B5  公司治

理指標 
‐  ‐  S (2‐3)  S (1)  L (30) 

B6  審計品

質分析 
‐  ‐      S 

(註 1：) 資料截至 2012 年 1 月止。基於對公司營運狀況的保密之故，本研究

並不提供 T 公司的營業收入或支出金額，僅就收入或支出項目的占比說明。表格

中之百分率為該項資訊產品佔 T公司總營業額比率。 

(註 2：)  A4 亞洲各國金融市場資料庫資料中上排為亞洲六國 (不含中、港、

台)、下排為亞洲八國 (不含台)的資料。 

(註 3：) 代碼意義為 S: 9 家以下、M: 10-19 家、L: 20 家以上；括弧內+號

表示外國廠商數與本國廠商數。 

(註 4：) 

(1) 資訊供應商：多為國外客戶，如：媒體 Datastream, 路透社 (Reuters)、

QUICK ( 日 經 新 聞 的 子 公 司 ) 、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和 MSCI Barra 公司等。 

(2) 資訊配銷商 (將資訊再加工或整合到系統販售者)：多為國內客戶，如：

嘉 X、倚 X、神 X、寶 X等。 

(3) 資訊終端使用者 (大學、以及銀行、壽險公司、投顧)：如：投信公司、

綜合券商及外資券商、銀行業者、部分專業自營商、經紀商及投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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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10  釐清資訊商品迷思之綜合分析 

 先導研究 學理辯證 文獻案例 個案檢測 

迷思一：

設計時須

加上保護

機制以避

免被複製

盜用 

有 92%以

上 的 受 調

查者認同 

經濟學中，不須

加保護機制的情

形有： (a) 盜版

成本高於付費使

用成本時， (b) 

資訊商品廣為使

用時，廠商可以

從 其 他 地 方 獲

利， 

社會學中，不須

加保護機制的情

為：資訊商品具

特定目的，如公

益、宗教等。 

技術觀點與心理

學中，不須加保

護 機 制 的 情 形

為：會影響資訊

商 品 使 用 便 利

時。 

不 須 加 保 護 機

制的情形有：(a) 

資 訊 商 品 廣 為

使用時，廠商可

以 從 其 他 地 方

獲利，(b) 考量

資 訊 商 品 流 通

性，如政令宣導

時，和(c) 資訊

商 品 具 特 定 目

的，如公益、宗

教等。 

不須加保護機制的

情形有：(a) 會影響

資訊商品使用便利

時，(b) 盜版成本高

於 付 費 使 用 成 本

時，(c) 使用資訊商

品時，需要人為專

迷思二：網路

迷思二：

網路效應

擴大，其

價值隨而

增加 

有 87%以

上 的 受 調

查者認同 

經濟學與社會學

中：網路效應所

產生的資訊外溢

效果，有正面，

也有負面者。 

愈 多 使 用 者 參

與 回 應 輸 入 資

料時，能表現出

網路效應，可使

該 資 訊 商 品 的

內容更完整，以

致價值更高 

個案之資訊商品並

不具有網路效應。 

資訊商品的使用者

愈多，其價值之高

低，得視對價值的

定義而定。 

迷思三：

強調內容

至上 

有 82%以

上 的 受 調

查者認同 

傳播理論：資訊

商品的「內容」

當然重要，但表

達形式、徑路同

樣重要。 

社會學：讀者 (或

使用者)所形成的

社群至為重要。 

技術觀點：資訊

商品須適於客戶

所需的情境。 

其 他 重 要 的 特

性 ： (a) 媒 介

(media) 對 資 料

內容的傳達、(b) 

通路的多寡，和

(c) 讀者 (或使

用者)所形成的

社群。 

其他重要的特性：

(a) 介 面 設 計 良

窳、(b) 通路的多

寡，和(c)使用者所

處的社群。(d)適於

客戶所需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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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錄 8-10  釐清資訊商品迷思之綜合分析 (續) 

 先導研究 學理辯證 文獻案例 個案檢測 

迷思四：

變動成本

接近於零 

有 81%以

上 的 受 調

查者認同 

經濟學中：資訊

商品銷售量增加

時，變動成本中

的 複 製 成 本 雖

低；但獲利必須

扣除因專利、更

新、作業、銷售、

服務所增加的成

本。 

變 動 成 本 還 包

括：(a)因技術的

變動，而需要變

更 原 先 的 資 料

結構 (b)專利、

智財權的成本 

變動成本還包括：

(a)因載具更新的成

本， (b) 因技術變

動、搭載硬體更新

的成本， (c)作業、

銷售、服務所增加

的成本 

迷思五：

享有先佔

優勢 

有 86%以

上 的 受 調

查者認同 

經濟學中：網路

效應愈大，愈有

先佔優勢。 

先 佔 與 後 進 各

有 其 優 勢 / 劣

勢，須視情況而

定；但網路效應

愈大者，愈有先

佔優勢 

個案之資訊商品不

論是先佔與後進，

均各有成功、失敗

者；因此是否具有

先佔優勢，須視商

品性質與使用特性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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